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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在生活中不时地要与偶然性打交道。不期而遇的偶然

机会，可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也可能使人陷入困境，甚至决

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至于偶然性因素影响重大事件进程的例

子，在历史与现实中屡见不鲜。

偶然性看似不可捉摸，它能否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呢？我

们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为这反映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的确，我们现在不能说已成

功地将偶然性的极其多样化的表现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而

只能说有部分的成功。但这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对增进人类文

明和幸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所提到的这部分成功，所指的是偶然性的数量化。偶

然性，或者说机遇，随情况的不同而有大有小，这是人所共知

的。但如何把它用确切的数字体现出来，尤其是，这样做会引

发出什么概念和理论问题，有什么用处等，就不是很容易理解

的了。

本书的目的就是对此做一个通俗而不失科学性的讨论，主

要着重于“偶然性”研究在收集和分析数据上的应用。收集和

分析数据是用实证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

用科学的态度观察和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手段，可以说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写这本小书的目的，不是单纯从“工具理性”的层

面着眼，而是更着重于基本知识的介绍和统计观点的培养。可

以认为，对偶然性的认识，是一个现代人知识结构中应具备的

成分，是一个人的人文素质的一部分。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所

说：“统计的思维方法，就像读和写的能力一样，将来有一天

会成为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

 



第 1 章　概率——机会大小的度量

有人说，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主观

的努力、客观的条件和机遇。一个青年研究工作者得到名师指

点方向，使他的研究工作走上正轨，从此学业日进。这固然有

其自己的努力和单位提供的条件等原因，但机遇的作用也不可

否认，因为水平高而又热心指导后进的导师虽然不少，但你能

不能遇上，也是要看机会的。

打井找石油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机遇，因为地质科

学还没有发达到令我们对地表下的情况洞悉无遗，能使我们做

到百发百中的地步。气象预报也一样，虽然现在气象科学的水

平大有提高，但离准确预报天气还相差很远。报得准不准，相

当程度上是一种机遇，而且有的预报现在就是以机遇的形式去

表达的。例如说，明天的“降水概率”是 0.3，即是说明天有

30% 的机会下雨。到底下不下雨，最终还要取决于一个难于言

明的机会。

最能体现机遇作用的事情，是形形色色的博弈活动。后文

我们将谈到，对机遇进行数学上的研究起源于博弈活动，此事

并非偶然。买奖券可以中大奖，也可能一无所获，一切全凭机

遇，而且是“纯粹”的机遇，与个人的努力无关。不像打井找

油，前期的地质勘探工作做得如何起很大的作用，做得好就能

提高成功率，缩小机遇的影响。另外，博弈属于大量重复的活

动，而机遇如果有什么规律性可言，也必须在大量重复中才能

体现出来。



机遇、机会、偶然性、随机性（随机即随机会而定的意

思），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有同一的意义，指的是一种在事

前没有确实的把握，只能在事后见分晓的情况。买奖券时对能

否中奖是没有把握的，要待开奖后才见分晓。打一口井能否出

油，事先有两种可能，要打到一定深度才知道。气象、水文、

地震等领域的预报，是突出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如今年长江会

有或不会有大洪水），究竟如何，要到时候才有答案。与偶然

性相对的是必然性，即事先能确切地预知其结果的情况。例如

把水煮到 100 摄氏度，水就必然会沸腾，这件事你可以确信必

将发生而不必亲自动手去试一试。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去探讨和

发现这种必然的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近几百年以来科

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使人们认识了很多必然的规律性，用于指

导人们的行动，从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处境。但科学上的探索

永无止境，总有不少未被充分认识的事物、未充分理解的规律

性，因此就总有机遇起作用的余地，这表现为人们行动上的盲

目性并不时导致不理想的结果：打井不出油，投资于一个项目

导致亏损，个人的勤奋努力未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等等。

照这种说法，机遇或偶然性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类的知

识的局限性。上帝是洞察一切、无所不知的，在他那里没有偶

然性。或如某位科学家所说：“上帝不掷骰子。”但凡人不是

上帝，认知上有许多盲点，做许多事情有“碰碰运气”的成

分，因而不能不受机遇的支配。这个解释，从一种“形而下”

或现实生活的角度看，是说得通的，并有其启发或警策的意

义。它告诉我们：要减少盲目性（即机遇或偶然性的影响），

就得要多增进自己的学识，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到老、学到



老”，办事细心考虑周到，多权衡利弊得失等。这方面的努力

多一分，偶然性的作用就少一分，事情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进

展的机会就多一分。拿投资股市为例。大量的股民有赚有赔，

其中不乏众多的、说不清楚的偶然因素。但不可否认，那些对

股市运转有较多理论和实践知识，对市场情况有正确的分析并

对相关信息有更多了解的人，其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

不论怎么说，机遇（或说偶然性）无所不在，机遇伴随着

人的一生（当然随人的情况而有异），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

实。因此，出现了以机遇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就是在本书

中要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有人可能会问：世界上的事情是如此复杂，机遇起作用的

方式又是如此多种多样、捉摸不定，你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去研

究它？会不会流于空谈，得不出什么有用的结果？

这问题提得很对。因此，我们首先要告诉读者的是，本书

的目的很有限。我们既不打算从哲学的高度去分析偶然性是怎

么一回事，也不可能针对种种具体事情去分析机遇如何起作

用，如何避免可能有害的结果和争取有利的结果——每件事情

况不同，它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也不同，空洞的议论无补于

事。

我们的讨论只涉及关于偶然性的这样一个方面：虽说由于

偶然性的作用，世上的万事万物呈现出一种无序、不可预测甚

至纷乱的形态，但在这纷乱中，仍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寻。这种

规律性不同于“水煮到 100 摄氏度就会沸腾”这类必然形式的



规律性：它“基本上”正确，但容许有一定的误差或例外情

况。例如，“高个子的人体重也较重”，这个说法基本上正

确，但不是对每个具体的人都正确。问题在于，身高与体重的

关系过于复杂，如果你要求找出一个百分之百确切的规律，那

就什么也做不成。当然，问题不能停留在“基本上正确”这种

笼统的、含糊的提法的水平上，而要求对问题中偶然性因素的

作用做进一步的探讨，这就涉及本书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机遇的数量化”。不同情况下涉及的机遇

大小有所不同，这是人人都承认并感受到的事实。但具体到要

拿一个数字去精确刻画其大小，问题就完全不同。事实上，只

是对某些类型的情况，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反映了一

个事实：迄今我们对“机遇”这个东西的认识，还是很有限

的。但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一部分，已有了极其广泛和重要的

应用，它影响着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看法。所以，从非功

利的观点看，它应该说是一个人素质教育的一种成分。这也是

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所在。

一谈到数量化，就属于数学的研究领域，因此本书的主题

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机遇（机会）的数学”，它包含数学中

的两个学科分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大体上说，前者属

于机遇数量化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其应用，更细致一点的

解释将在后文中逐步展开。



1.1　古典概率——比率

10 个人，共分 3 张音乐会的票。当然无法每人分 3/10

张，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平办法是凭运气。准备一个盒子，

里面放 10 个大小和质地一样的球，其中白球 3 个，黑球 7

个。充分扰乱以后，让每个人抽出一个球，凡抽出白球者得

票。

能不能抽到白球是由机遇所定的，在动手抽球之前对此毫

无把握。用数学的语言，把“抽出白球”这件事称为一个“随

机事件”，即其发生与否是随机会而定的事件，又称为偶然事

件。

在这个安排中有两点是大家都能同意的：这是一个公平的

解决办法；每个人得到票的机会都是 3/10 = 0.3。让我们对此

做一点解说。10 个球的大小和质地都一样，在手感上无区别，

抽球前经过充分扰乱，保证了没有哪一个球能先天地占据特殊

的位置。因此，对第一个抽球的人来说，10 个球中的每一个都

有同等可能的机会被抽出，或者说，在抽球之前存在着 10 个

“同等可能”的结果，其中有 3 个是有利的结果。这二者的比

值（有利结果数∶总的结果数），就是（或者说规定为）“抽

出白球”这个随机事件实现机会的大小，称为其“概率”，在

数学上记为如下形式。

 (抽出白球) = 3/10



 是英文 Probability（概率）的首字母，概率也有“机

会的比率”的含义。在较早的著作中也有叫“或然率”的。其

实，它不过是白球数所占比率而已。

这个例子自然地推广到一般的情况：假定有  个人，分 

 张票，  小于 。按刚才设计的抽球方式去分，任何一个

人得票的概率是 。再抽象一步，设想一个试验（抽球可看

作一个试验）有  个“同等可能”的结果，其中有  个结果

是使（或说有利于）某事件  发生，那么就把事件  的概率

规定为 。这个规定是大家都能同意的，因为，如果要想把

此处涉及的机遇加以数量化，则除了用  这个数外，再也

想不出有其他更合理的做法。不足的是，这个规定不是对一切

情况都适用，因为它有两个前提条件：可能结果的总数为有限

个；每个结果的出现有同等可能。后一个条件尤其重要，有的

试验在理论上讲可以有无限个结果，但经过某种处置，可以近

似地转化成有限个结果的情况。但是，“同等可能”这个条件

一般都难于满足，这就大大限制了这个规定概率的方法所能应

用的范围。

说实话，一项试验的全部结果是否有等可能性，是无法确

切证明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具备一种可供证明（或证伪）的

清晰的含义，它更多是从感觉上去理解 1。在抽球的试验中，

盒中的球事先经过充分长时间的扰乱，时间长到我们感觉到哪

一个球都有同等机会处在某个位置，在这个感觉的基础上我们

接受“同等可能”的说法。在打麻将、玩扑克时，每局开始前

要仔细洗牌，使局中人感觉到，他拿到哪一手牌都有同等的机



会。而这个感觉所根据的理由是：牌经过如此仔细洗了以后，

能保证每一张牌都有同等机会处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在有些问

题中，感觉没有提示这种可能性。例如投资一个项目，有两个

可能的结果：盈利和蚀本。当决定做这一投资时，当事人一般

总是感到盈利的可能性大些，不然他不会做这项投资。因此这

里不存在等可能性，也就无法利用上述公式去计算他将会盈利

的概率。说等可能性是一种感觉，并非忽视其实际背景，这种

实际背景在客观上有理由使我们感觉或认可等可能性的存在，

但无法在理论上确证它。

1有趣的是，也有学者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例如，美国统计学家戴柯尼

斯在 1998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他的研究证明，为把一副有

52 张的扑克牌洗透，用通常的洗牌法，得洗 7 遍才够。

“盒中抽球”这个试验，简单且容易理解，常用来作为实

际问题的模型，有重要的认识和应用的意义。比如电视台预报

“明天的降水概率为 0.2”，这话的意思不大好理解，或者

说，不易使人产生一种形象化的感受。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无

非是：明天降水的机会，与从一个抽球试验中抽出白球的机会

一样，只是在该试验中有 10 个球而白球有 2 个。这个讲法可

能容易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其不足之处也在过于简单。为说明

这一点，让我们回到 10 个人分 3 张音乐会票的那个问题。我

们用盒中抽球的模型（盒中 10 个球，3 白 7 黑）来处理这个

问题。但抽球的次序有先后，这个次序的先后会不会对抽到白

球的概率产生影响？如果会，则这个安排就是非公平的。虽然

人们在直觉上都认为这次序无关紧要，但按照这抽球模型的操

作，道理可不易说清楚。第一个抽球的人，其抽到白球的机会



是 0.3，这一点没有异议。到第二个人抽球时，盒中只剩 9 个

球，并且其构成与第一个人抽的结果有关。要讲清他抽得白球

的机会仍是 0.3，就得费一把劲，且愈是后抽的人情况愈复

杂。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种办法，它能够在更多和更复杂的情况

下，体现出“同等可能”这个要求，这就是排列和组合。它们

的区别是：排列要讲究次序，而组合则不需要。举例来说明，

有 4 个相异的物件，分别用 、 、 、  来记。从这 4 个物

件中取出 2 个来排列，不同的做法有：

，

共计 12 种。若是取出 2 个来组合，则不同的做法只有

这 6 种。原因在于要计算次序，  和  要算是不同的

排列，但它们是同一个组合，因为它们都由物件  和物件 

组成。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某个中学要从 4 位教员中挑选 2

位，分别担任校长和副校长，则挑选的方法有 12 种，因为此

处次序很重要。相反，若从 4 位乒乓球运动员中挑选 2 位参

加双打，则挑选方法只有 6 种，因为在此次序没有意义。

一般而言，有  个相异的物件，从其中取出  个进行排

列，不同的做法有多少种？用  记这个数目，公式为：

，　　　　　　（1）



即把从  开始到  为止的  个整数连乘。当 

 时，就是刚才讨论过的例子。利用公式（1），因 

，得 ，与前面给出的结果

相符合。注意，在此处及以后，乘号常用一个点简记：4·3 是

指 。当然，点也用来记小数，这从文义不难分清。

公式（1）的证明不难。它利用下述的一般原则：如果办一

件事要依次序经过  个环节，而完成第 1 个环节有  种不同

的方法，完成第 2 个环节有  种不同的方法，以此类推，直

到完成第  个环节有  种不同的方法，则办成这件事的不同

方法总共有  种。这里的理解是：哪怕在一个环

节上做法不同，就算不同的方法。例如，由甲地到丙地途中经

过乙地。由甲到乙有 5 条路可走，而由乙到丙有 3 条路可

走，则由甲至丙不同的走法有 5·3 = 15 种。

我们把上述一般原则用于  的计算问题。先把“从 

个物件中取  个去排列”这件事分解成  个环节去办。设物件

自左至右排列。先从  个物件中取 1 个排在最左边，不同的

做法有  种。次一环节是从剩下的  个物件中，取 1 个

排在（自左数起）第 2位。因只剩下  个物件，完成这一

环节的不同做法只有  种。下面再依次取排在第 3 位、第

4 位……第  位的物件，方法分别有 

种 。 因 而 不 同 排 法 的 总 数 ， 按 上 述 一 般 原 则 ， 应 是  

 这  个数连乘。

一个重要的情况是 。这时依照公式（1），有：



，

即最初  个正整数连乘，其结果称为  的“阶乘”，记

为 。例如，5! = 1·2·3·4·5 = 120。  是把  个相异

物件按任意次序排列时，所能排出的不同样式的总数。

得出了排列数  的公式，组合数的公式就不难推出

了。从  个相异物件中取  个组合，其不同做法的总数 

 的公式如下。

（2）

道理很简单。每一个由  个物件构成的组合，都可以将这

 个物件任意排列，其数目如刚才论证的为 。因此，排列数 

 应为组合数  的  倍。所以， ，

即公式（2）。

例如，从 5 个相异物件 、 、 、 、  中取 3 个组

合，按公式（2），不同的做法有

种。这里我们也不难逐一举出组合的结果。

这与用公式（2）算出的结果相符。

用排列（或组合）的安排去体现等可能性的要求，就是把

总数为  的各种排列（或总数为  的各种组合）看



成是等可能的。我们用“随意取”这 3 个字来表达这个意思，

在实际操作上要体现出这种随意性即等可能性，需做一番布

置。例如 5 双大小各不相同的鞋共 10 只，要随意取出 4 只

加以排列，可以这样做：在一盒中放 10 个大小和质地一样的

球，上面分别书写数字 1, 2,…, 10，同时把 10 只鞋也编号

为 1 至 10，把盒中的球充分扰乱后，让一个人依次从中取出

4 个以排成一列，然后把取出的 4 个球换成与其数字相同的

鞋。在球“充分扰乱”的前提下，我们认可：所有可能的 

 种排列有等可能性，即其中每一个排列有相同的

机会 (1/5040) 出现。

下面举几个实例说明排列组合方法在概率计算中的应用。

先看那个 10 人分 3 张音乐会票的问题。我们曾讲到，用“抽

球模型”的困难，在于不明确其机会是否与抽的次序有关，即

怎样去证明，不论你排在第几位去抽，你得票的机会总是

3/10。采用排列的方法，这一点容易看清楚：10 个人依次随机

抽出一球，在效果上等同于把这 10 个球随意排成一列，每种

排法有等可能性。因此，把这 10 个球自 1 至 10 编上号，不

妨把 3 个白球编成 1 号、2 号和 3号（把球编号的目的是使

10 个球成为相异的，以适应前面“  个相异物件”的提法）。

再把 10 个人也自 1 至 10 编上号。把 10 个球自左至右随意

排成一列，让 1 号人取最左边的球，2 号人取次左的球，以此

类推，在这一安排下，10 个人的地位完全是对等的（在抽球安

排中，每人轮到时盒中剩下的球数不同，故表面上看各人似乎

不对等），因而有一样的机会拿到白球，即 3/10。这一点不难

通过计算证明。以编号是 4 的人为例（他要拿自左数起第 4



个球）。10 个球任意排列，排法的总数，为 。这

是这个“试验”的可能结果总数。为使“编号为 4 的人拿到白

球”这一事件实现，其有利排列方法数目可计算如下。首先，

自左数起第 4 位应放一个白球，即 1、2、3 号球中之一，其

不同的做法有 3 种。这步做了以后，剩余的 9 个球可在剩余

的 9 个位置任意排列（而不影响编号为 4 的人取得白球），

其做法共有  种。这样，有利于“4 号人拿白球”这

事件实现的排列总数为 3·9!，而其概率为 3·9!/10! =

3/10。

再看一个例子。有 4 双大小不一的鞋共 8 只，现随意把

它们分成 4 堆，每堆 2 只，问“每堆都恰成一双”这一事件 

 的概率有多大。“随意分成 4 堆，每堆 2 只”的意思是，

把 8 只鞋分成 4 堆，每堆 2 只的方法（即不同的分法）有许

多，而做法要保证每一种可能的分法都有同等机会出现。你可

以想出很多模型（其每一种都使人们认可其同等机会性）来实

现这一点。最简单的是下面的安排：把 8 只鞋随意排成一列，

取最左的 2 只为一堆，次左的 2 只为一堆，以此类推。排列

的等可能性保证了分堆的等可能性。把 8 只鞋随意排成一列的

方法，有  种。有利于事件 （每堆成双）实现的排列总

数可计算如下。左 1 位可自 8 只中任选一只，方法有 8 种。

取定后，左 2 位必须与之配对，故只有 1 种取法。这两位定

下后，左 3 位可在余下的 6 只中任取 1 只，方法有 6 种。

取定后，左 4 位只有 1 种取法，以此类推，左 5、6、7、8

位依次有 4、1、2、1 种取法。故有利于事件  实现的排列数

为



按公式 ，可如下计算。

最后看一个组合的例子。仍是 4 双大小不一的鞋共 8

只，把它们随意分成两堆，每堆 4 只。问：“每堆恰好是 2

双”这个事件  的概率。

“分 2 堆，各 4 只”可以这样来实现。从 8 只鞋中随意

取出 4 只成一堆（不计次序，是组合），剩下 4 只自成一

堆。为了实现事件 ，只要取出的那一堆恰成 2 双就行。从 8

只 鞋 中 取  4 只 （ 组 合 ） 的 做 法 ， 总 数 为  

。有利于事件  实现的取法可如下计

算。先把各双鞋分别用绳子捆在一起各成一堆，共 4 堆，然后

在这 4 堆中取出 2 堆，取法有  种。故事件  的概

率 。

这个题也可以用排列去做，但计算上要麻烦得多，主要是

在计算有利于事件  的排列上。以上这两个题若用抽球模型去

做就不好办。

基于试验结果的等可能性，用公式  规定的

概率，叫作“古典概率”。这是唯一的一种情况，使事件概率

能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去定义，并给出了简单可行的算法。

“古典”一词，表明这一定义的起源古老。概率论是研究概率

计算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的学科，在概率论的萌芽期，研究的对

象全限于古典概率。古典概率最先由何人在何时提出，文献中



无明确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它起源于（用骰子为工具的）赌

博。古典概率的概念在赌博活动中形成，乃是一种集体智慧。

其中，16 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和“赌博家”卡尔达诺（1501

—1576）起了重要作用。

骰子是一个均匀的正六面体，各面分别标示点数 1 至 6。

由于质地均匀及其正方体形状，骰子在投掷时，或放在封闭容

器内充分摇晃后，可以认为出现哪一个点（该面朝上）有同等

可能性，即 1/6，这成为赌博公平性的基础。从 14 世纪以

来，使用骰子作赌具在欧洲已蔚成风气，到后来才被扑克等所

取代。骰子赌博的活动孕育出有关概率的一些最初的概念，其

原因在于：（1）在赌博中机遇的作用特别明显，参加者出乎对

自己胜负的关心，自然要注意到各种可能情况出现机遇大小的

计算问题；（2）赌博是一种在同样条件下可以多次重复的活

动，这有利于积累经验并与理论上的计算做比较；（3）骰子赌

博中出现的情况不太复杂，有关的概率计算，在人们当时掌握

的数学知识水平上能对付得了（扑克就复杂得多，所以以它为

工具的赌博未能在早期概率论的发展中起多少作用）。它又不

是过于简单，使一些概念能从中取得发展空间。骰子赌博在概

率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直到 18 世

纪前期，一些概率论大学者，如惠更斯、伯努利等人的有重要

影响的概率论名著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讨论骰子赌博中的

机遇计算问题。

回过头来说说卡尔达诺。他是意大利米兰一位律师的私生

子，青年时选择的专业是医学。得力于其父是一位兼职数学教



师，他还兼习数学。由于他沉溺于赌博以及其出身背景，求职

不顺利的他，最后只好当了一名数学教师。但与一般赌徒不同

的是，他参加赌博活动有一种理性的成分和出于研究的爱好。

1564 年，他写了一本名为《机遇博弈》的著作（机遇博弈是指

其胜负纯凭机遇的博弈，如掷骰子，与下围棋这类涉及技巧的

博弈不同），但这部著作到他死后 87 年的 1663 年，才得以

发表。他在书中认为，赌博是一种社会病，像生理上的疾病一

样，有理由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是概率史中最早的一本成书的著作，在历史上有重要地

位，迟至 1961 年还出版了其英译本。他在书中提出了“诚实

的骰子”的概念，指的是在投掷骰子时，其 6 面都有同等的机

会出现。这是第一次在一个特例中明确提出“同等可能”这个

概念，但他没有将其推广到一般的情况。不过，作为教学的目

的，他提出了所谓“3面骰子”及 4 面、5 面骰子的概念，这

可以解释为他把等可能概念由 6 推广到 3、4、5。更重要的

是，他引入了参赌者的“胜率”这个概念：设赌局有  个等可

能的结果，其中  个结果使某赌徒得胜，余下  个结果

使他输掉，则定义他的胜率为  或 。按前述，我们定义

该赌徒得胜的概率为 。可以看出，概率与胜率的关系是：概

率 = 胜率 /（1 + 胜率）。因此，他的这个提法，从实质上

说，已达到了古典概率的定义的程度，可惜他没有明确提出

来。不过，“胜率”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因为赌博时一般使用多个骰子，所以卡尔达诺把一个骰子

6 面的等可能性，推广到了多个骰子的情形。用他的话说就



是，“几个诚实的骰子联合起来仍是诚实的”。以两个骰子为

例，将其编号为 1 和 2，则投掷时有 6·6 = 36 种可能结

果。

11, 12,…16, 21, 22,…26,…, 61, 62,…, 66

其中，例如“42”这个结果表示第一个骰子掷出 4 而第二

个骰子掷出 2。卡尔达诺的意思是，如果两个骰子都是“诚实

的”，那么以上所列的 36 个结果就具有等可能性。这个论断

可类推到任意个骰子的情形。有了这个，就可以计算在多个骰

子的赌局中，某种情况出现的机会有多大。让我们举一个现实

生活中的例子。

若干年前，街上曾有过一种赌博的地摊。摊主让顾客投掷

3 个骰子，胜负的规则是：若顾客掷出 3 个骰子点数之和为

3, 4, 5, 6, 7, 14, 15, 16, 17, 18

这些数中之一时，顾客胜；若掷出点数和为其他数，即 8,

9, 10, 11, 12, 13 时，摊主胜。一时之间，上钩者不在少

数。究其心理，大概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掷 3 个骰子得到的点

数和有 3, 4, 5,…, 16, 17, 18 等 16 种可能情况，而按规

则顾客胜的有 10 种，这显得较为有利。实践结果多是摊主

胜。其原委不难看出，关键在于这 16 个可能结果并无等可能

性。把投掷 3 个骰子的总共 6·6·6 = 216 种结果，按字典

序列如下排列。

111, 112,…, 116,…, 661, 662,…, 666



按卡尔达诺的上述原则，这些结果有等可能性。但是，如

果逐一检查这 216 个结果，那么就会发现，例如，其和为 3

的结果只有 1 个，而和为 10 的结果则有 27 个。因此，掷出

和为 10 的机会，是掷出和为 3 的机会的 27 倍，二者远非等

可能的。逐一检查还会发现，使顾客获胜的结果数只有 69，而

摊主获胜的结果数有 147，情况远远有利于摊主。类似的骗局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行骗的对象，就是那些对机遇大小缺乏

数量概念，而易于被某些表面现象迷惑的人。



1.2　大数定律

让我们再回到最初讨论的那个“盒中抽球”的模型。盒中有

10 个球，7 黑 3 白。我们说“随意抽出一个球，得白球的概率

为 0.3”，这是从取得白球的机会大小的角度看。其实，它不过

是白球在全部球中所占的比率而已。

比率是一个极普通但是又极常用而重要的概念，在科技、生

产和经济、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说对

一个情况有数量上的掌握，往往就是指对有关比率有较确切的了

解。比如说“某厂产品的合格率很高”，高到什么程度？还是不

清楚，远不如给出一个具体的合格品率更说明问题。要考察一国

或一地区的文盲情况，首要的指标是文盲率——文盲数目占全部

人口数目的比率。当然还有文盲的年龄、地域和性别等方面的分

布问题，但比率能给出一个总的概念。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努力就花在搞清楚形形色色的

比率上，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的工作。如果从理论角度看，则不过是一个“盒子里有两种颜色

的球”的模型。例如，对于某工厂的产品，白球代表不合格品而

黑球代表合格品；对于文盲率问题，白球代表文盲而黑球代表非

文盲，等等。无论问题的实际情况是何等复杂，若问题只涉及比

率，就不影响这个模型的代表性。

这里我们看到数学这门学科的本质所在。对数学不大了解的

人，容易把它看成一种高深玄妙、脱离实际的东西。的确，数



学里研究的形形色色的模型、运算、关系等，都是高度抽象

的。但这种抽象根植于现实，并非凭空的想象。所谓模型，不

过是把一大类本质一样但外表各异的问题，表述成一种规格化

的模式而已，它虽是一种抽象，但有丰富的实际内涵，盒子模

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把这个模型有关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清

楚了，就可以用于像合格品率、文盲率等一切关于比率的问题。

其实，数字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例如，“3”这个符号本

身不能传达什么意义，必须是“3本书”“3 头牛”等与具体事

物结合才产生意义，但这一抽象极有用处，这是大家都容易理解

的。

把比率问题归结于盒子模型，问题就表述成：一个盒子中放

了若干个黑白两种颜色的球，要搞清楚（或者说估计）白球在其

中占多大的比率。不妨以  和  记白球数和黑球数。现实问题

中有如下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知道黑、白两种球个数之和 

。如文盲率问题，  代表一国或地区的人口总数，这往

往有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另一种情况是，  和  知其一而不知

其和。此时，模型的目的也正在于估计这个和，下述所谓的“捉

—放—捉”试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个湖，其中有某种

鱼，但不知总数  是多少。为估计这个数目，从湖中捉上来该

种鱼若干条，数目记为 。在这  条鱼上标上记号再放回湖

中，等待相当长一段时间，以便使鱼能随机地在湖中散开（这相

当于把盒中的球充分扰乱），然后从湖中捞起  条这种鱼，计

数出其中有记号的有  条。利用已知的数 、  和 ，就可以

对总数  做一个估计，方法如下：  代表整个湖中该种鱼上

有记号者的比率，而  代表捞起的那些鱼中有记号者的比



率。近似地视二者为相等，即 ，得 。当

然，这只是一种近似的估计而非严格相等。  愈大，误差一般就

愈小。

最后一种情况是，  和  这两个数都不知道。例如，想要

估计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吸毒者中，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比

率。但是，不论是这 3 种情况的哪一种，作为估计白球比率

的问题，其处理方法上没有多大差别（当知道总数 

时，有某种方便之处，但与目前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故在下

面可以不管这一点。

我们的问题是要估计 。如果真是“盒子里放球”的情形，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把盒中的球倒出来，查点出黑、白球各有多

少就成。但实际问题中往往不容许这样做。如估计湖中有多少

鱼，要这样做得排干湖水。又如估计文盲率，这样做相当于逐一

检查全国人口，来查点出何人是文盲、何人不是，这样大规模的

工作不一定可行。在估计工厂产品的合格品率时，对产品的检验

可能是破坏性的，更不可能逐个进行检查。

所以，我们只能检查盒中的一部分球，且一般只是很小的一

部分。但要记住，在现实问题中，球的总数  一般是极大的

（要不是这样就可以用普査的方法，即对盒中的球进行逐一检视

的方法），故其很小的一部分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假定我

们打算检视盒中的  个球。不妨设想球是一个一个地被抽出，

共抽  次。这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即盒中的球数在不断变



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讨论 10 个人分 3 张音乐会票的

问题时就曾指出过。为了简化问题，我们把球检视后仍放回去，

以使在每一次抽球时，盒里总是保持  个球。如果  很

大而  与之相比很小，则这个放回对结果不会有多大影响，因

为一个球被重复抽到的可能性极低。但这样做在理论上有一个很

大的好处，即各次抽球成为一个完全同一的试验的重复。“完全

同一”表示：每次抽球时条件完全一样，即从有  个球的盒

中随机抽出一个来。“把完全同样的试验重复若干次”，在概率

论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型。由于它最初由伯努利所研究，故通

称为伯努利模型（伯努利及其著作在后文中有介绍）。在此，我

们又注意到数学的一个特点：数学中研究的种种模型，往往包含

了对现实情况的简化。这是因为，数学方法的力量毕竟是有限

的，对付过于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无能为力。只要这种简化不与

现实距离过远，或者说，所造成的误差不至于对结论的有用性造

成较大的伤害，基于简化模型而发展的数学方法仍有其实用价

值。

回到估计白球比率 ) 的问题。按上述有放回地

逐一从盒中抽出  个球（每次抽出后，记下其颜色，再放回盒

中，扰乱后重抽），记录白球出现次数为 ，比值  称为在

这  次试验（抽取）中白球出现的“频率”。我们在直观上容

易相信：至少在  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频率  应当与  比

较接近，因而可以拿它作为未知的  的一个估计。从“等可能

性”含义的分析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考虑 3 白球 7

黑球的情况，把 10 个球编号为 1 至 10，其中 3 个白球编号

为 1, 2, 3。设想抽了 1000 次，由于每号球之被抽出有同等可



能，它应该反映在这一点上：在这 1000 次抽取中，各号球被抽

到的次数应大致差不多。因为，如果差别过大，则说明某些球比

另一些球被抽到的机会大得多，这有悖于“机会均等”的含义

——自然，由于偶然性的作用，小的差别会有。这样，大体上每

号球有 100 次左右的机会被抽到。因此，在这 1000 次抽取

中，白球（1, 2, 3 号）出现的次数  大体上在 300 左右，

二者的比大约为 ，而 0.3 正是盒中白球的比率。

当然，以上的讨论不能算作严格的论证。学过平面几何的读

者知道，在数学上对论证的要求很严格。为证明一个几何定理，

例如三角形的三条高相交于一点，要经过多步推导，每一步都要

有严格的依据，一丝不苟。而在我们上述论证中，“大体上”

“左右”“大约”这些含糊的字眼多次出现，这够不上数学论证

的标准。

在历史上，第一个企图对“当试验次数  愈来愈大时，频

率  会愈来愈接近比率 ”这个论断给予严格的

意义和数学证明的，是早期概率论历史上最重要的学者雅各布·

伯努利（1654—1705）。他出生于瑞士的巴塞尔，在他的家族

中，有五六位成员曾在数学和概率论领域中做出过重要贡献，雅

各布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他的贡献中，最重要的、对后世起了最

大影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频率接近比率”这个论断的数学证

明。说来有趣的是，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非因为他对这个

论断之真伪存在疑问。如他自己在著作中所说，甚至那些最愚笨

的人，出于其自然的天性而无须他人指点，也会相信这一点。因

为这个论断得到如此广泛的公认，它理应有其理论上的根据所

在，他的目标就是找出这个根据。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伯努利还对现代高等数学的基础——微

积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生活的那段时期正值牛顿和莱布

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伯努利与莱布尼茨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他

通过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与后者探讨微积分研究中的问题。有的

学者认为，他当时对这个重要领域的贡献，是牛、莱以下的第一

人。

在现代，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方式很多。交通和通信的进

步，使个人接触和会议交流变得很方便，还有众多的期刊与专业

著作等。在伯努利时代则不同，当时学术交流的主要手段，是学

者之间的个人通信。就伯努利而言，他在概率论方面的研究，得

益于与惠更斯的联系。惠更斯（1629—1695）是欧洲当时最著

名的概率论学者，他在 1657 年出版的著作《机遇的规律》，

是卡尔达诺《机遇博弈》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概率论著作，曾在

长达 50 年的时间内成为这门学科的标准教科书。伯努利与惠

更斯长期保持通信联系，他仔细研究过惠更斯的上述著作，并为

这本书写了详细的注解，这些都写进了他的成名作《推测术》

中。

《推测术》在概率史上的评价很高。有的学者认为，它的

问世标志着概率论脱离其萌芽状态而走向严格数学化发展方向的

开端。伯努利写这本著作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死于 1705

年），在他去世时书尚未完全定稿。遗留的工作由他的侄儿、概

率论学家尼科拉斯·伯努利完成，后又经过一番周折，这部著作

才得于 1713 年出版。



该书分 4 个部分。前 3 部分是到那时为止有关古典概率计

算所积累的一些成果的总结和提高。重要的是第 4 部分，在其

中他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前面提及的那个结论：当  愈来

愈大时，白球出现的频率  愈来愈接近白球在盒中的比率 

。

这个结论现在通称为“大数定律”。在概率论上还有许多

类似的结果也称作大数定律，为加以分别，特别称呼它为“伯努

利大数定律”。

伯努利大数定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因偶然性的作用

而呈现的杂乱无章现象中的一种规律性，或简单地讲，在纷乱中

找到了一种秩序。如果你每天在盒中抽一个球并记下其结果（再

放回去），当抽到白球时记以 1 而抽到黑球时记以 0，则你得

到的是一串杂乱的数字，例如，

1100010011110110000010110…

外表上看不出有何特征或规律性。如果有另一个人把你刚才

所做的重做一遍，他也得出这样一串由 0 和 1 构成的数字，同

样杂乱无章，但与你那一串并不相同。伯努利大数定律告诉我

们，这表面的纷乱之下其实存在着一种规律性，即在这数串中，

1 所占的比率愈来愈稳定到一个值上面，此值即盒中白球的比

率。在开始的一段中，比率的变化可以是很大的，这个稳定性要

到数串的长度足够“大”时才显示出来，这正是大数定律这个名

称的由来。



跳出这个盒子模型，对大数定律的意义做一种更宽广的解

释，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一个基本规律：在

一个包含众多个体的大群体中，由于偶然性而产生的个体差异，

着眼在一个个的个体上看，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难于预测

的；但由于大数定律的作用，整个群体却能呈现某种稳定的形

态。例如一个封闭容器中的气体，它包含大量的分子，它们各自

在每时每刻的位置、速度和方向上，都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在变化

着，但容器中的气体仍能保有一个稳定的压力和温度。电流是由

电子运动形成的，每个电子的行为杂乱而不可预测，但整体看呈

现稳定的电流强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群体中个体的状况千

差万别，且变化不定，但一些反映群体状况的平均指标，在一定

时期内能保持稳定，或呈现规律性的变化。究其根源，都是由于

大数定律的作用。

上文谈到的压力、电流等的稳定性，是一种从经验上观察到

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曾指出，伯努利用数学的方法严格论

证了大数定律。这二者的关系该如何去理解？

这个问题牵涉到数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值得花一点儿

篇幅来谈谈。先看看伯努利的数学证明。盒中一共有 

个球，白球  个，黑球  个。伯努利要求每次抽取一球时，

个球中每一个有同等可能被抽到，至于在现实中能否和如何做到

这一点，数学证明完全不管它，只把这规定为一个必须做到的前

提。把这  个球按 1 到  编号，则  次抽取的结果是如下

形式的一个序列。



 可以是 1 到  中任何一个数，  也一样，因

此，如上形式的序列共有

个。  次抽取的结果可以是这  个序列中的任何一个，

伯努利要求这  个结果有等可能性。这一点早在卡尔达诺 16

世纪的著作中已提到了。而且，在每次抽取时能保证等可能性的

基础上，这一点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仍得把它看成一个

引申的假定，因为“等可能性”既然不是一个数学概念，那么用

数学的形式推导去证明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最后，伯努利将上述

 个结果的等可能性数学化解释为：其中任何一个序列在 

次抽取中出现的概率都是 。这一解释把“等可能性”这种

模糊的概念转化为一个明确的数学命题，在这个基础上，伯努利

不难完成他的证明。

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大数定律是无法严格证明的。这是因

为试验和观察，不论你进行得多长，只能是有限次。你把一个均

匀方正的骰子掷了万亿次，记录出 1 点出现的频率，极其接近

1/6。但你怎么去证明，当你再继续掷万亿次时，仍能保持或缩

小这个差距呢？你就是做了，我还可以再提出投掷百万亿次，总

是解决不了。因此，说到底，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大数定律

是人类观察到的一个经验规律。伯努利大数定律（及其他形形

色色的大数定律）的意义，在于对这样一个经验规律给了一个理

论上的解释。在现实世界中，尽管很难甚至不可能达到伯努利数

学证明中那种理想化的条件，但可以与之非常接近，因而伯努利

证明的数学结论“基本上”能适用。可以说，大数定律这个经验

规律，一般人都能知其然，而伯努利的研究成果告诉你所以然。



在历史上，不少的有心人也真拿这个定律作为试验验证的对

象。丹麦概率论学者克里克在二战时曾被拘留，在拘留中他做过

几个试验以打发日子。在一个试验中，他投掷一枚硬币达 10

000 次之多。硬币指定一面出现的概率被认为是 1/2。在投掷的

初期，该面出现的频率摆动很大，后来逐渐平缓，在 0.5 的附

近摆动愈来愈小，到 10 000 次终结时频率为 0.507，与 0.5

稍有差距。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由于偶然性的作用——虽则

投掷次数之多使偶然性的作用大为减弱，但仍不能说没有作用。

理论上的计算指出，当投掷 10 000 次时，频率仍可以有一个

±0.01，甚至更大一点的摆动幅度。另一种解释是，该面出现的

概率并非确切地等于 0.5。这是指硬币的两面有形状不一的花

纹，它使硬币的两个面并不严格地处在对等状态。掷骰子提供了

更多可能的组合。在 19 世纪末，英国生物学家兼统计学家威尔

登将 12 个骰子投掷了 26 306 次——相当于把一个骰子投掷

315 672 次，每次记录其是否“投出 5 或 6 点”，最后记录得

“投出 5 或 6 点”共 106 602 次，频率为 106 602/315 672

≈ 0.3377。按骰子均匀性，“投出 5 或 6 点”的概率为 2/6

≈ 0.3333，与频率 0.3377 比，有 0.0044 的差距。这差距稍

显大一些，因为投掷的次数极多。按理论，若概率真为 1/3，当

投到 315 672 这么多次时，频率与概率的差距不可能超过

0.0013。这说明威尔登所用骰子很可能并非全都均匀。

18 世纪一位叫布丰的法国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在平

面上画一组等距离  的平行线，如图 1.1 所示。随机地向这平

面上抛一根长为  的针，  比  小，针可以与该组平行线之一



相交，也可以不与任何直线相交，图中画出了这两种情况。理论

上的计算表明，前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





图 1.1　布丰试验

这里π≈ 3.141 592 6 是圆周率。后来不断有人对此进行

实地试验，看得出的频率与上述公式的  相比差距如何。印度

统计学家 C.R. 劳的著作《统计与真理》介绍了好几个这种结

果，其中一位意大利数学家在 1901 年报道了他的结果：他投掷

3408 次，算得频率与之差距在小数点后的第 6 位。这么小的差

距多少带有偶然性。在劳介绍的其余一些实例中，有投掷次数更

多但接近程度不如者，这不仅不奇怪，且是合理的现象，原因还

是在于偶然性的作用。



1.3　统计概率——频率

假定给你一个形状方正但质地不均匀的骰子，比如说靠近

1 点的这一边重一些，则在投掷时，这面落地的机会较大，因

而 1 点对面的点出现的机会要大一些，其余各点出现的机会都

受到影响。我们直观上能相信，投掷时各点出现的机会（即概

率）都有一个定数，但即使你完全了解骰子中每一点处的密

度，也无法用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方法，把各点出现的概率计

算出来。

要指出的是，上文说直观上相信各点出现的概率有定数，

实际上只是一种模糊的想象。因为，何谓概率，在此处的问题

中说不清。在古典概率中这一点已解决，因为据“同等可能”

的前提，已引入了大家都能认可的规定 ，其中 

、  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可以认知的。此处则不然，比如说，

“掷出 6 点的概率”，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它。

于是我们想到伯努利的大数定律。既然在“盒中抽球”的

场合在理论上能肯定频率接近概率，而且观察也证明了“在很

大次数的观察中频率愈来愈保持稳定”，故有理由期望，这一

点对像投掷一个非均匀骰子的情况仍能成立，而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诉诸试验。这个考虑给了我们一种定义概率的方法。设有

一个事件 ，它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观察，原则上愿意

重复多少次都可以。如在掷非均匀骰子中的事件 “掷出 6

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反复地进行观察。设观察了 

次而事件  出现了  次，  称为事件 的频率。我们相



信，当  愈来愈大时，频率  虽有些摆动，但幅度愈来愈

小而 终会“趋近”于某一介于 0 与 1 之间的值 ，我们就

把这个  定义为事件  的概率。在这个定义中，无须有“同

等可能”的条件，但要求该事件可以在同样条件下重复观察，

这是一个关键。

用这种方式定义的概率叫作“统计概率”，因为它是通过

“统计”（即进行观察）去定义概率的。德国概率论学者冯·

米塞斯是其热心的支持者。他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力

图为它发展出一套在逻辑上说得通的理论体系。1919 年他发表

了一部著作，介绍了他的研究结果。然而，他的这个努力，从

理论的角度看，并没有成功。困难集中在一点上：不进行无限

次观察，就无法完全肯定频率的稳定性。虽则如上所说，我们

根据经验和盒子模型下的伯努利大数定律，可以相信这一点，

但“相信”不能代替严格的证明，因而不能作为一种理论的出

发点。既然做无限次观察为不可能，其余一切就谈不上了。

虽然如此，从实用的角度看，概率的统计定义有重大的意

义，在于它虽则不能（像古典概率定义那样）确切地定义出概

率，但给出了一个通过实地观察或试验去估计概率的方法。且

我们知道，只要观察或试验数目  足够大，频率作为未知概率

 的估计，就有足够好的近似程度。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看作

一个概率的实用定义，而回避在理论上如何定义概率这个问

题。

我们再提醒读者注意下述重要之点。在古典概率的场合，

事件概率有一个不依赖于频率的定义——它根本不用诉诸试



验，这样才有一个频率与概率是否接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导致了伯努利大数定律。在统计定义的场合，这是一个悖

论。你如不从承认大数定律出发，概率就无法定义，因而谈不

上频率与概率接近的问题。但如你承认大数定律，以便可以定

义概率，那大数定律就是你的前提，而不再是一个需要证明的

论断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大数定律是一个只与古典概率有关

的结果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从现实中观察到的频率稳

定性的事实，并不只限于古典概率可用的场合，这使人们相信

它确是一个普遍规律。这是从实用角度讲，现在要说的是，从

数学理论的角度讲，这也成立，当然得有一些前提，这个前提

就是概率的公理化。

数学推理是演绎性的。已被证明确立的结论，可以用来证

明进一步的结论，这就是数学推导。这是数学与实际学科，如

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这些学科虽也用

到理论性的推导，但一个结果的确立，需要实证——通过试

验、观察的验证。数学的推理只要求合乎逻辑，没有实证的问

题。但是，数学推理既然是基于已证的结论，而后者又要基于

其他已证的结论，溯本寻源，作为 初的出发点，总有若干论

断是无法证明的。这些都是一些简单且看上去合理、为大家公

认的事实，在数学上就称为所谓公理。

在中学学过平面几何的人，不难理解这一点。在平面几何

中，像“过两点有一条且只有一条直线”“过直线外一点有一

条且只有一条与此直线平行的直线”等，就是作为不加证明而



接受的公理。这种公理共有几十条，在其基础上，用演绎的方

法推导出整部平面几何的内容。

在 1933 年，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把这种公理化的思

想用到了概率上。从几条简单的公理出发，推导出其他内容。

这些公理中有一条，是把事件概率的存在作为一个不需要证明

的事实接受下来。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下，大数定律就成为一个

需要证明且可以得到证明的论断，而伯努利的证明也仍然适

用。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只好就此打

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柯氏公理体系中关于“概率存在”

的规定有其实际背景，那就是概率的古典定义和统计定义。



1.4　主观概率

一个企业家考虑投资一个项目，有两种可能的前景：盈利

和亏损。为使问题简化，我们暂不考虑盈利或亏损的可能数额

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他当然要估量一下盈利可能性的大

小。用概率论的术语说，就是“盈利”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

多少的问题。

我们在直觉上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随着项目和外部情况的

差异，不同项目盈利的概率有大有小，原则上可以用一个介于

0 与 1 之间的数去刻画它，问题是有没有办法算。

这种事件称为“一次性事件”，即过去之后再也不能重复

了。企业家今后还可能投资别的项目，但条件已不一样，不是

当前情况的重复。这种一次性事件在生活中遇得很多。如在

2002 年 3 月 1 日去预报 2002 年 3 月 2 日北京市区的气

象，是一次性事件，因为只有一个 2002 年 3 月 2 日。火星

上是否有生命也是一次性事件，因为只有一个火星。

当事件可以在同样条件下多次重复观察时，该事件的概率

可由其出现的频率去决定，虽然它不是确值而只是一个估计，

且不同的人通过重复观察所得频率也会有差异。但重要的是，

大家公认这是一个客观的合理的方法。不同的人可能得出不同

的估计，是偶然性的作用所致，而不是方法上的问题，何况在

观察次数足够多时，不同估计之间的差异会很小，以致在应用

上不具有重要性。



在一次性事件的场合，频率的方法不能用。到目前为止，

还不存在一种得到公认的客观方法去计算其概率，因此只能诉

诸主观判断。例如投资一个项目盈利的概率，不同的人的估计

可以有很大的出入，这与各人的看法和倾向有关，尤其是，与

其掌握的信息资料有关。

这种基于主观判断定出的概率，叫作“主观概率”。有这

么一个生动的例子，1999 年 1 月 14 日的《科学时报》对

“神农架是否存在野人”问题的讨论做了报道。这当然是一个

一次性事件，因为普天下并无第二个神农架。从报道上看，学

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可能性很小。但意见一致之下仍有些

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完全不可能，即把“神农架存在野人”这

个事件的概率判为 0，另一位学者将其判为 0.05，还有的学者

只判断“很小”但未给出数值。这就是各学者对这一事件发生

所判的主观概率。

对主观概率，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个是主观概率的本

质是什么，另一个是它的有用性。

主观概率既冠以“主观”的形容词，表明它只是关乎该认

识主体，在涉及信仰的问题时看得很清楚，所谓“信则有，不

信则无”。上帝鬼神之有无，求神拜佛能否医治疾病，灵魂是

否存在，做梦是否预兆吉凶，针对这一类的事，不同的人看法

不同，但都讲不出能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说“灵魂可能存

在”，甚或说存在的可能性为 0.8，这完全是我的一种主观意

见，讲不出任何道理。但对于现实世界的事情则不然，主观虽



是主观，往往并非没有一定的客观背景。正是由于这一点，主

观概率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

就拿上述神农架是否存在野人的问题来说，如果去征询一

般人的意见，让他们各拿出一个数字来标示他们对“存在”相

信的程度，会发现从 1 到 0 之间各种情况都有。原因是一般

人多非专家，大多数也不甚关心和了解此问题的现状和信息，

所说难免有“信口开河”的成分。但如上引《科学时报》的报

道所述，在学者中虽说意见有些分歧，但在“可能性很小”这

一点上是一致的，原因是他们作为专家，对情况判断有更大的

客观性这一背景。又如企业家投资一个项目，粗枝大叶，不做

调查研究，而对盈利的可能性做出的判断，是一种情况；仔细

做了可行性研究而做出的判断，又是一种情况。虽则同以主观

概率的形式提出，但由于其客观基础不一，价值也就不同。所

以，人们在许多事上要征求专家的意见。专家也未必能给你一

个明确的答案：某事该做不该做，该如何做。专家的建议也多

是一个主观概率的形式：如果你这么做，成功的机会为 80% ；

如果那么做，则可能只有 50% 的机会成功。这就是主观概率。

由于他是专家，人们相信其分析有更多的客观基础，而给予更

高的信任度。

以上的讨论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主观概率是认识主

体根据其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证据，而对某种情况出现可能

性大小所做的数量判断。当然在判断中不能排除他的信仰和倾

向的因素，其影响对自然科学性质的问题要小些。说一个人立

场客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在做出这种主观概率判



断时，能尽可能排除这类因素的影响。关于主观概率的本质，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述看法（也是本书作者同意的）

也许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看法。重要的主观概率论者，如凯依尼

斯、杰弗里斯等，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主观概率的应用主要在于经济决策问题。在投资可行性研

究中，有些情况是掌握不确切的，或是将来的情况，目前只能

预测，这都是一次性的事件，无法通过试验去考察，只能在情

况掌握不完全的基础上，加进去主观判断的成分。若要进行数

量上的计算，则这种主观判断还须数量化，即用得着主观概

率。比如说，原材料涨价多少的机会有多大，市场容量处在某

个范围内的机会有多大，都得有数量上的估量。这样，对整个

项目前景的估量才能达到定量的水平。

主观概率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在数据分析方面。在许多情

况下，我们对一件事情做出估计和判断，全凭手头掌握的数

据。但有的时候，我们对此事有一些早先的知识，但又不完

全，我们希望把这种知识以某种形式结合手头数据一起去分

析，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由于这种知识不完全，在某些环节

上必须加进人的主观判断，这就使主观概率有了用武之地。比

如，甲、乙两位棋手在近一个月内赛了 10 局，甲 7 胜 3

负，让你比较二人棋艺如何。若你对此二人事先一无所知，则

你只能在一个对等的基点上去判断（这也是一个主观判断，来

源于你对此二人的不了解）。于是据目前数据，你会判断甲优

于乙。但如果让另一个人来判断此事，而此人自认对这二位棋

手以往较长时间的表现有些了解，则他会把这一点结合到当前



数据中去考虑。如何结合，这需要将他以往的了解用某种数量

的形式表达出来（数理统计学中讨论有关的细节），这种形式

中将掺杂主观概率的成分。

这种分析数据的方法，发源于 18 世纪英国学者贝叶斯

（1702—1761），而在 20 世纪得到发扬光大，被称为数理统

计学中的“贝叶斯学派”。与之相对的，是主张只用到基于频

率的概率，不允许主观概率起作用的“频率学派”。这两大学

派的争论（部分是主观概率合法性之争），是 20 世纪数理统

计学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1.5　概率分布

对一张奖券，不仅是获奖概率的大小问题，更重要的是各等

奖金的数额及获得各等奖概率的大小。假定某个奖有 4 个等

级，奖金分别为 10 000 元、1000 元、100 元、10 元，而获得

这些等级奖的概率依次为 0.000 01, 0.0001, 0.001, 0.01，不

得奖（奖金为 0 元）的概率是

1-0.000 01-0.0001-0.001-0.01=0.988 89

把这列成一张表（见表 1.1），这就构成了对这个奖 完整

的描述。

表 1.1　某奖券的获奖概率

 

 奖金数   10 000   1000   100   10   0 

 概率   0.000 001   0.0001   0.001   0.01   0.988 89 

当你买一张奖券时，你可能得到的奖金可以是上表中的 5

个奖金数之一，具体要看你的运气如何。所以，若用符号  记

“你得的奖金数”，则在开奖前  的值可变（还未定），所以

是一个“变量”，  到底取何值（开奖后的结果）依赖于机会。

因此，  是一个“机会变量”或称“随机变量”。表 1.1 给出

了  可能取的值及其相应的概率，称为  的“概率分布”。概

率分布是随机变量的 完整的描述。正如在本问题中，你要想完

整地了解这个奖的状况，就得了解表 1.1。



一商店每天向工厂进一批货，共 100 件，这里面会有若干

件为不合格品而无法售出。以  记一批货中的不合格品数，设

大不会超过 6，则  可以取 0, 1,…, 6 这 7 个数值。单知

道这个还不够，还要看  取这些值的机会大小如何。如  取

0，1 这些小值的概率很大，而取 4，5，6 这些大值的概率很

小，则该厂供货的质量甚优，反之就不好。若分别以  记

 取 0, 1,…, 6 的概率，则可列成一个表（见表 1.2）。

表 1.2　不合格品数  的概率分布

 

 不合格品数   0   1   2   3   4   5   6 

 概率                             

这就是不合格品数  的概率分布，构成了对工厂供货质量

的完整了解。

概率分布中“分布”一词，指明全部概率（即 1）是如何

分布在（分配到）随机变量  的各个可能值上的。它其实是一

个很普通的用语。比如说某地区人口的年龄分布，就是指明各年

龄段内的人口数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比率如何。在此，年龄 

是变量，而比率就是概率。又如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地域分布情

况，这里把不同地域用不同数字代替（以便将“地域”这个因素

数量化），各个地域中大型、中型企业占全国大中型企业总数的

比率，相当于取各个数字的概率，因而也可以用概率分布的语言

去描述它。



实际问题中往往牵涉到一个或多个机会变量。了解机会在其

中起作用的全部情况，也即其概率分布，常有基本的重要性。如

人寿保险，保险公司不是只有 1 名或少数顾客，它面对的是很

大的一群人，他们的寿命分布如何，比如说，一个已活到 50 岁

的人，他再活 5 年、10 年、15 年等的机会如何，直接关系到

保险公司赔付各种数量金额可能性的大小，而这又决定投保的条

件。一个大的系统由各种元件以不同方式（并联、串联等）结合

起来，元件的寿命是随机变量，各种元件的寿命分布，结合该系

统的构造，就能决定该系统的可靠性（即正常工作的概率）。又

如某地区有 10 000 人，要开一个邮局，问题是该邮局应设多少

窗口。设得太少，顾客经常排长队，造成不便；设得太多，不少

时候会有空闲，造成浪费。要定下一个合理数目，就需要了解在

任一特定时刻顾客人数 （这受机会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了解这个概率分布，就可以把窗口数定得满足一定

的要求，比方说，有 5 个以上的人排队的机会不超过 0.05。再

例如服装生产，有各种不同尺寸，各种尺寸的服装的生产量该占

多大的比率？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些人体参数（如身

高、腰围之类）的概率分布情况。

有的随机变量可以取很多的数值。例如，一大群人（例如，

全国在校大学生，30 岁以下的现役军人等）的身高，可以取很

多数值。还有一个度量单位的问题。通常在量身高时精确到厘

米，但有时这还不够。由于可能取的数值太多，要一一列出取各

个值的概率，不仅在表达上极其烦琐，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烦琐

的表述下掩盖了概率分布的特点，于应用上很不利。因此，对这

种变量，我们不采取逐一列举其概率的办法，而是设法定出如图



1.2 那样的一条曲线，称为概率密度曲线。此曲线位于一条横轴

的上方，它与横轴一起所围成的面积为 1（表示全部概率为

1），而变量落在指定的两个数  和  之间的概率，就是图中

用字母  标出的那一块条形的面积。如在人身高的例子中，若

 米，  米，则  这块面积表示该人群中随意挑出

的一个人，其身高在这两个界限之间的概率。或说得更清楚些，

是该群人中身高在 1.62 米到 1.78 米之间者的人数，占该群人

数的比率。





图 1.2　概率密度曲线

曲线的形式多种多样。形式过于复杂的，在应用上不便。有

几种形式较简单的曲线在实际问题中很常用，其中最重要的一

种叫作“正态曲线”，又常称为“高斯曲线”，其所代表的概

率分布，就称为正态分布或高斯分布。高斯（1777—1855）是

德国数学家。

“两头低，中间高”是一个极常见的现象。人的身高体

重，取两头极端值的为少数，而在中间某个界限之内者居多。学

生的成绩，特别好或特别差的一般为少数，多数是在中间段内。

在贫富差距不很大的人群中，收入很高或很低者比例较小，占大

头的是处在中间的情况，这要算一个比较显著的统计性的规律。

但这种过于一般化的说法，对认识世界的意义不大。高、中、低

的区分，在具体问题中总是人为的，标准不同，这几部分的比率

也不同。因此，如果说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统计规律去看待，则

需要赋予它更确切的内容。

比如，考虑“中国成年男性身高”这个指标，如果把高、低

界限分别定在 1.90 米和 1.50 米，则中间的当然是大多数；若

将界限分别定在 1.75 米和 1.65 米，则情况就两样了。正确的

理解是这样：这个指标有一个峰值，比如在 1.72 米左右，以此

往高的方向推，每单位区间内的人数呈下降的趋势；往低的方向

推，每单位区间的人数也是呈同等程度的下降趋势。确切一点

说，曲线有一个 高点，其在横轴上的投影为图 1.3 中的 。

图中的符号  将在后面做解释（ 、  都是希腊文字母）。在 

的两边，曲线呈下降趋势且是对称的。仅此还不足以完整地描述



正态曲线。要做出完整的描述，必须写出其精确的数学方程式，

但其形式需要懂得高等数学才能了解，这里就只好略去了。





图 1.3　正态曲线

正态曲线不是指一条固定的曲线，而是指许多同一类型的曲

线，其形状上的差别，完全取决于上文提到的符号 。在图 1.4

中给出了两个正态曲线。左边的一条陡峭，对应于较小的 

值；右边的一条较平缓，对应于较大的  值。在两条曲线中，

对应的  值都是 0。图上标出的数字±1,±2,±3,…，都是以 

 为单位——2 就是指 。右边曲线的  大，因此 2 离 0 的

距离，也比左边曲线 2 离 0 的距离要大些。在实际应用中，要

定出一条正态曲线，需要把 和  这两个数值定下来，这往往

要借助于对有关现象进行观察所得的数值，在统计学上称为样

本。





图 1.4　不同  的正态曲线

为什么正态曲线在应用上有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它有很

大的普适性，能用于描述很多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现象。前面

讨论的“两头低、中间高”这种规律，显示了这一点。更深一层

次的原因，在于概率论中一个深刻的理论性结果，它表明，如果

一个量的形成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任一单个因素起的作

用都很有限，则这个量的概率分布，必可用正态曲线（近似地）

去描述。此结果在概率论上叫作“中心极限定理”（其名称就显

示了其重要性）。例如人的身高、体重、智商，对一个对象反复

测量的误差，其形成原因都是多样化的，且单个原因起的作用都

有限，因此其概率分布就接近于正态。

从历史上说，正态分布的发现，经过了若干大学者的努力。

早的发现者是 18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概率论学者棣莫弗，他

是在研究对一个概率做近似计算时发现这个分布的。但是，他只

是把它作为一个近似计算的工具，而并非作为刻画随机现象的概

率分布。之后，有几位学者从其余的途径得出这条曲线，但都未

把它提到概率分布这个角度去看。直到 1809 年，德国的大数学

家高斯，在研究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时，才第一次以概率分布的

形式把这个分布提出来，所以这个分布有了“高斯分布”的名

称。原来的德国货币马克上，印有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和艺术名

人的头像，其中 10 马克的钞票上就是高斯的头像，并附有一条

正态曲线。高斯是一位在数学、统计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有许多

杰出成就的伟大学者，但德国在设计钞票时却突出了正态分布这

一项，可以看出人们对他这一项成就评价之高，以及这项成就对

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当高斯在 19 世纪初发现正态分布时，其应用还只限于天文

和大地测量中的误差处理问题。到后来，经过一些学者，如比利

时天文学家兼社会学家凯特勒、英国遗传学家高尔登等人的工

作，正态分布的应用迅速扩大到许多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这种

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日。如果说，充斥着偶然性的世

界是一个纷乱的世界，那么，正态分布为这个纷乱的世界建立了

一定的秩序。由于它，许多偶然性现象得以在数量上是可计算和

预测的。



1.6　期望与方差

在概率论的萌芽时期，有一个问题曾对其发展起了一定的

作用，即所谓分赌本问题。问题是下面这样的。甲、乙二人各

出同等数目的赌注，比方说 1 元，然后进行博弈。每一局甲胜

和乙胜都有同等概率，即 0.5。二人约定，谁先胜满  局（如

在五番棋中， ），谁就取走全部赌注 2 元。到某时为止，

甲已经胜了  局而乙已胜了  局， 、  都比  小，而二人因

故要中止博弈，问这 2 元赌注该如何分才算公平。

如果 ，则二人态势一样，平分赌注不会有异议。若 

、 不等，例如 ，则甲理应多分一些才公平。但具体的比例

该如何才算公平，回答就不明显，因而一些学者曾提出过若干

不同的解法。例如，帕西奥利提出按  的比例分配（是他在

1494 年的一部著作中提出了分赌本问题）。塔泰格利亚在

1556 年提出按  的比例分配。他对这一解法

并无充分的自信，因此又指出，此问题最好交由法官判决。法

雷斯泰尼在 1603 年提出按  的比

例分配。在上节中提到过的卡尔达诺，也在 1539 年提出过一

个解法。记 ， ， 、  是甲、乙最终取胜尚需的

胜局数，若  则 。他提出按  的比例

分配赌注。

这些学者的解法，由于其立论的依据都没有抓到要害之所

在，所以都不正确。正确的解法最先是 17 世纪的大学者帕斯

卡找到的，时间是 1654 年。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假想这两个



人继续赌下去，则至多不超过 （ 、  意义见上）局，

就会最后见分晓。在这期间，甲、乙最后获胜都有一定的概

率，分别记为  和 （ ）。当  时必然 。算

出  和 ，帕斯卡主张赌注应按  的比例去分配。

举一个简单的情况来算一下。设 ，则至多

再赌 4 局即可分出最后胜负。这 4 局的结果有以下 16 种可

能。

甲甲甲甲 甲甲甲乙 甲甲乙甲 甲乙甲甲

乙甲甲甲 甲甲乙乙 甲乙甲乙 甲乙乙甲

乙甲甲乙 乙甲乙甲 乙乙甲甲 甲乙乙乙

乙甲乙乙 乙乙甲乙 乙乙乙甲 乙乙乙乙

例如，“甲乙乙甲”一项，表示 4 局中，甲胜了第 1、4

局而乙胜了第 2、3 局。逐一检视以上 16 个结果，我们容易

发现，前 11 个结果甲最终获胜，而后 5 个结果是乙最终获

胜。因为二人赌技水平相同，16 个结果是有等可能性，故甲、

乙最终获胜的概率分别为 11/16 和 5/16。赌本应按 11∶5 的

比例分给甲和乙。

想得更深一层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按最终获胜的概

率之比去分配是公平的？”其解释在于各人的“期望所得”。

在最后 4 局未赌之前，甲有可能获得 2 元，但机会只有

11/16，因而他的“期望所得”只有 2·(11/16) 元 = 11/8

元。同样，乙的“期望所得”为 2·(5/16) 元 = 5/8 元。二

人按各自的期望所得去分配应是合理的，而在此处，期望所得



之比，与获胜概率之比是一回事，这样就解释了帕斯卡解法的

合理性。

这个考虑引出了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值”（常简称为期

望）的概念。一般，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能够取的值是 

，取这些值的概率为 ，则把

　　　　　　（3）

称为  的期望。其道理与上面讲的一样，  可能取值 ，

但它真取此值的概率只有 ，故从这一部分它只能期望得到 

。对其他各值也类似分析，把各部分的期望都加起来，得到

总的期望值，如公式（3）所示。记号  中的  是英文

Expectation（期望）的首字母。

从公式（3）看出，期望事实上是一种加权平均值。  能取

 等值，我们能“期望”它取值多少呢？我们不能期

望  一定能取其中的最大值、最小值，或其中某一特定的值，

而只能是一种平均性质的数值，但不是普通的算术平均而是加

权平均，每个值的权重等于其概率。这不难理解，某个值的概

率愈大，它出现的机会就愈大，因此应占到较大的比重。

拿前面讨论过的奖券的例子说，奖金数  的概率分布为表

1.1，按公式（3），  的期望是

　　　　 （元）。



在一次实现（观察）中，期望值的意义不能充分体现出

来。拿上例来说，你最终能得的金额，总是 10 000、1000、

100、10 和 0这 5 种情况之一，不会是 0.4。期望的意义要在

大量重复观察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来。设随机变量可能取的值

为 ，相应的概率为 。现在对  重复观察

了  次（例如，同一奖券，每星期卖一次，你在  个星期内

每次买一张），假定在这  次观察中，  的取值情况如表 1.3

所示。

表 1.3　  次观察对应的  的取值

 

 次数           …     

   的取值          …     

 的和为 。这样，在这  次观察中，  取值的

总和为 （相当于你从所买的  张奖券中，

所得的奖金总数），而每次的平均取值为

但  是在  次观察中，  这个值出现的频率。按伯努

利大数定律，当  增大时，频率  愈来愈接近于  取 

的概率 ，即

，



记号≈表示近似相等而非严格相等。同样的道理，有 

。因此，当观察次数  愈来愈大时，有

 的  次取值的平均≈ 

　　　　　　（4）

这样，我们得到  的期望值的一个清楚的解释：如果对 

做大量次数的观察，则由于偶然性的影响，  的各次取值将呈

现出一种很纷乱的状态，但其中有规律性在，即随着观察次数

的增加，其平均取值的波动愈来愈小，最后稳定到一个值上

面，此值即  的期望。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期望的意义要在

大量重复观察中才能体现出来，对次数较少的观察，期望值的

意义不大。

拿买奖券的例子说，如果奖券售价 1 元，而得奖期望值为

0.4 元，这表示你每买 1 张奖券，期望损失 0.6 元，这只有

在你以极大量的次数去购买时才能体现出来。如果你只是偶一

为之，则也可能碰上好运气而获大奖。在这种场合下，期望值

无助于估量你可能的损失，但它作为一个奖金额的综合指标，

仍有其参考意义。

笔者曾去参观美国的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该城遍布大小

赌场，里面有形形色色的赌具，在有的赌法的规则中，可明显

看出（或稍加计算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每局

中庄家（赌场主）所得的期望值略大于 0。例如，有一处赌场

明确标示出，你在该赌场的“吃角子机”（又称“老虎机”）



中投入一个角子（25 美分的硬币），期望所得为 0.98 个角子

（多数赌场的实际情况恐远低于此数）。

由于赌客众多，上述平均值的规律对赌场主来说是起作用

的。就是说，赌客每玩 1 次，赌场平均来说就有 0.02 个角子

的收益。如果你只玩少数几次，多半是投进去一无所获，但偶

尔也有碰运气拉出几百个的，这时平均的考虑不起作用。

对一个随机变量进行多次观察，其各次取值的平均愈来愈

接近它的期望值，这样一个规律称为“关于期望值的大数定

律”。如前面所指出的简单情况，这大数定律是由伯努利大数

定律所推出的，但其意义比伯努利大数定律更广。这个定律最

初是由俄国数学家切比雪夫在 19 世纪中叶首先提出，故常称

为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数学家柯尔

莫哥洛夫给了这个定律以一个更完备的形式，称为柯尔莫哥洛

夫大数定律。

期望值及其大数定律的重大意义，根源于“平均”这个概

念在应用上的普遍性。群体中各个体的表现是纷乱无章的。个

别值在统计上意义不大，而平均值则有代表性，故我们谈到平

均工资、平均住房面积、人口的平均寿命、某类人（如高级研

究人员）的平均年龄、每亩地的平均产量等，都是期望这个概

念在具体场合下的体现，而期望值大数定律则提供了一个在统

计上估计这种平均值的方法。因为，按这个定律，如果我们观

察了群体中足够多的个体，则这些个体数值的平均会很接近整

个群体的平均值。



总之，期望，或平均值，对于描述一个群体，是应用最广

的代表性数值。基于这一点，19 世纪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

（1796— 1874）在 1835 年引入了所谓“平均人”（average

man，也有译为“普通人”的）。所谓某群体的平均人，是一个

虚拟的人，他在一切所关心的指标上，包括身体、经济、文化

乃至心理、道德等各方面，都具有该群体的平均值。例如，某

城市在校男大学生群体的“平均人”可能是：身高 1.72 米，

体重 64 千克，每月生活费 450 元，每天看电视 1 小时，等

等。它可以当作文学艺术中的“典型”看待——但典型有时是

指该群体中具有某种特性的人，不一定是平均。“平均人”是

一个社会学概念，它给予群体一个形象的表达。如果我们要比

较两个不同城市的男大学生群体，选择少数代表不一定能给出

准确的印象，而通过其“平均人”的比较可以做到这一点。

平均值虽是刻画一个群体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完整的刻

画。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群体中各个体的值在其平均值周围散

布的程度如何。设一个学校某年级有两个班，各有学生 20

人，其某门课程考试的成绩如表 1.4 所示。

表 1.4　甲、乙两个班各 20 名学生的考试成绩表

 

 甲班   分数   68   72   73   75 

 人数   2   6   4   8 

 



 

 乙班   分数   10   65   73   90   100 

 人数   2   2   10   2   4 

化成百分率，甲班分数  和乙班分数  的概率分布如表

1.5 所示。

表 1.5　甲、乙两个班各分数的概率分布表

 

     取值   68   72   73   75 

 概率   0.1   0.3   0.2   0.4 

 

 

     取值   10   65   73   90   100 

 概率   0.1   0.1   0.5   0.1   0.2 

两班学生的平均分数相同， ， 。但明显看

出，甲班学生成绩比较整齐，学生的分数都围绕在其平均值附

近，散布的程度小。乙班则反之，其分数的两极分化较大。我

们需要引进一个指标来刻画这种散布的程度。

以甲班为例，平均分为 73，学生的分数与这平均分的偏离

记为 ，则  能取 4 个值，分别是

68-73=-5, 72-73=-1, 73-73=0, 75-73=2，



其概率分别为 0.1, 0.3, 0.2, 0.4，因此，偏差的平均值

是

，

这表明正负偏离两相抵消了，因此，“偏离平均”不是衡

量分数散布程度的一个有用的指标。为克服这个困难，先把各

偏离值做平方，以去掉负号再求期望，即

，

这个值 4.4 称为甲班学生分数  的方差（Variance），

记为

。

一般，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能取的值为 ，相应

的 概 率 为  ， 先 算 出   的 期 望  

，  各 值 与 期 望 的 偏 差 为  

，则其平方的期望，即  的方差，为

　　　　　　（5）

按这个公式，不难算出乙班学生分数  的方差是

此值远大于甲班学生分数的方差 4.4，反映出乙班学生程

度不齐的现象比甲班严重得多。这一点单从分数表上高低分的



差距上，多少也可以直接看出来。有时，表面的观察不一定符

合实际。设有两个随机变量  和 ，其分布如表 1.6 所示。

表 1.6　随机变量  和  的分布表

 

     取值   10   20   30 

 概率   0.001   0.998   0.001 

 

 

     取值   5   6   7 

 概率   1/3   1/3   1/3 

从表面上看，  的取值在 10 到 30 之间，散布程度大；

的取值集中在一个小范围的 5 到 7 之间，散布小。但若按公

式（5）去计算的方差，不难算出：

，　　　 。

 的方差比  大，与表面的看法不一致。其原因在于，虽

则  取值的范围散布很大，但取两个极端值 10 和 30 的机会

都很小，绝大部分概率集中在 20 这个值上，概率分散很小，

因而方差也就小。好比一个群体中有 1000 人，其中 998 人的

工资为 500 元，有一人的工资为 3000 元，另一人无收入。从

差别幅度上来看，差别可达 3000 元，但绝大部分人的工资一



样，所以从整个群体看，还是认为“工资差异甚小”。总之，

方差不仅取决于变量所取之值，还要看其概率如何。

方差这个指标在应用上很重要。大批生产的工业产品，其

质量指标的方差，反映该指标在产品中的稳定程度，在改善产

品质量的工作中，是一个主要的注意对象；一种武器（如火

炮、飞弹）在一定条件下向一目标射击，其着弹点偏离目标的

方差，反映该武器的命中精度，是改进该武器系统时所关心的

主要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的方差，反映居民在经济

上两极分化的程度，是研究社会的人以至决策者重视的指标。

方差在应用上有一点不便之处，即变量  的方差 ，

其单位是  的单位的平方。如  以厘米为单位，则  是

以（厘米) 2 为单位。为克服这个不便，取  的平方根

，

 的单位与  的单位一致，它称为随机变量  的“标

准差”。

设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其个体的某项指标 （如人的身

高）在全群体中的平均值  未知，通过从该群体中抽得的若干

个体的数值 （如抽出的  个人的身高）去估计它，

从大数定律可知，  的算术平均

　　　　　　（6）



是一个合用的估计。当抽取观察的个体数  增加时，估计

的误差会下降，但具体下降的速度如何呢？理论上可以证明，

总的讲误差随  成比例下降。例如， ， ，12

是 4 的 3 倍。因此按上述规律，若甲的观察数为 16 而乙的

观察数为 144，则总的讲，甲所做估计的误差将是乙所做估计

的误差的 3 倍。注意，我们在行文中加上了“总的讲”的字

眼，其意思是，“误差随  成比例下降”是一种概括性的、

平均的意义，不是指每个具体场合都必然如此。拿估计一群人

的平均身高  来说，某乙只从群体中抽出一个人做观测，有可

能碰巧乙抽出的这人身高恰为 ，这时乙的估计是最准的。某

甲即使抽取 100 人做估计，结果可能仍不如乙，而  却是

 的 10 倍。这是由于误差的随机性所致。

这个规律的确切解释要用到标准差。如上所述，  的标准

差 ，反映  与其均值  偏离的程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指标。如果对  观察  次得 ，而按公式（6）计算其

算术平均 ，则可以证明，  的标准差  缩减到了原来的 

分之一。

 的缩减意味着  的散布度缩减，即有更大的可能性取

 附近的值，因而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招致较小的误差。

在前面介绍正态分布时，我们曾指出它依赖于两个参数 

和 。  的意义在前面已有说明，它就是分布的均值。也曾提

到，  的值决定了曲线的陡峭程度。  愈小，曲线愈陡峭，而



这又意味着分布的集中度高。具体可以证明，  就是分布的标

准差。通常，把具有参数  和  的正态分布用  来

记，这里的符号  是英文 Normal（正常）的首字母，另外要

注意括号里的顺序，总是期望 在前，方差  在后。因此，

一个具有期望 5 和标准差 2 的正态分布，要记为 ，或

。

在正态分布的情况，用  个观察值的算术平均  去估计

期望 ，其所产生的误差与标准差  和  的关系，有一个简

单的描述，那就是“  与  的差距不超过 ”的概率，

即

　　　　　　（7）

与  和  都无关，这里  是任意一个大于 0 的数。就

是说，我们可以用  这么大的概率保证，虽然  不大可能恰

好等于要估计的 ，但它与  的差距很可能不会超过 。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这一点，因为偶然性的缘故，  与 

产生很大差异的情况，总无法完全避免。

公式（7）中的  的值依赖于 ，可以从专门制备的“正

态分布表”上查到。例如有

，　　 ，　　 ，

等等。公式（7）在实用上有多方面的用途，举一个例子，

在应用上有时我们会面临如何决定  的问题。  定得太小，则

用  去估计  可能产生过大的误差。反之，若  定得太大，



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如何确定 ，要根据对估计的质量的

要求。比如说，要求以 0.95 的概率保证  与  的差距不超

过 0.5，因为 ，按公式（7），这等于要求

或 。如果此数不是整数，则

以其最邻近而大于它的整数取代之。例如算出的结果为

17.3565，则用 18 取代。这个解法要求已知  的值，在应用

中这不一定能做到。在  不知道时，问题就大为复杂化。

观察次数  与用  去估计  的误差之间的关系——平方

根反比律，在历史上首先是由法国概率论学者棣莫弗在 1733

年发现的。不过他处理的只是一个特殊情况，用频率去估计概

率的误差问题。这个“平方根反比律”被认为是人类认识上的

一个重要进步，要知道在很长时期内，学者们对这个关系该如

何意见很不一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与  成反比。

这个规律反映了一种“报酬递减”的性质。随着观察次数

的加大，每再增加一次观察的收益（体现在用  估计  的误

差的下降上）减少，观察 400 次而做出的估计所产生的误差，

较之观察 100 次而做出的估计所产生的误差，只缩小了一半。

换句话说，后 300 次观察（在前 100 次观察的基础上）的效

益，与前 100 次观察相同。这告诉我们，一味追求加大观察次

数是无益的。如上例所示，概率论的方法告诉我们去决定一个

合理的观察次数。

 



第 2 章　统计学——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学问

2.1　什么是统计学

在日常用语中，“统计”相当于“计数”。小至一个家

庭、单位，大至一个国家，都有许多计数即统计的工作要做。

世界各国大都设立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计机构，负责收集关

于人口、经贸、社会等各方面的数据资料。在一定意义上，这

种活动可视为“统计学”这门科学的起源。丹麦统计史学家哈

尔德认为，“统计学”和“统计学家”等词源出于意大利，统

计学即国情学，对象是国务活动家感兴趣的事实，而统计学家

则是“处理国务的人”。在这样广泛的意义下，统计学简直是

无所不包了。经过演变，到 19 世纪，统计学定位为一门关于

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科学，但不涉及数据所来自的具体学科领域

的研究。例如，一个统计学家可以帮助生物学家处理其工作中

涉及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问题，但统计学并不去研究生物学自身

的问题。

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问题，都要涉及收集数据以及对数据进

行整理和分析，统计学就是研究做这些事情的方法和理论的学

问。《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统计学所下的定义是：“统计学是

关于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科学和艺术。”这里特别提到“艺术”

一词。当然，统计学是科学，不是像音乐、美术那样属于艺术

的范畴。这个提法有其深意，后面会有机会说明这一点。



这个言简意赅的解释，突出了统计学研究对象的两个方

面：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收集数据是为了解决某一应用或理

论上的问题。但单有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用处不大。我们需

要去整理数据，从中发掘有用的信息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述出

来，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以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一

定的结论。例如，若要了解某城市某行业工人的收入情况，涉

及的人数可能以万计，有关数据（如月收入）可以订成一本几

百页的册子，我们很难直接和方便地从中得出什么有用的结

论。如果数据经过整理，比如说以 50元为间距将各段收入的人

数及其在全体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列成一个表，那么它就可以

告诉我们不少东西。我们也可以按一定的收入标准划分出贫

困、温饱、小康和富裕几大类，使用图表显示出各类别的人数

和百分比。我们还可以通过与本行业过去的资料进行比较，或

与其他行业横向比较，做进一步分析，等等。这类调查研究在

新闻报道和各种出版物中不时有所提及。

从历史上说，最早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出版专

著的，要推 17 世纪英国学者格朗特（1622—1674）。他是伦

敦一家服装店店主的儿子，早年在店里作为他父亲的一名助

手，后来子承父业。工作之暇他刻苦学习，靠自学成才。他生

活的年代正好是黑死病在欧洲流行之时。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

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由于这个原因，自 1604 年起，伦

敦教会每周发表一次“死亡公报”，其中记录了一周内死亡和

受洗者（大致可反映出生人数）的名单。死亡者按其死因分

类，如 1632 年的公报中包含了 63 种病因，自 1629 年起男

女分开统计。多年以来，在这些公报中积累了庞大的数据，但



在格朗特之前，无人对其进行过整理和分析。格朗特是第一个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其成果集中在他 1662 年出版的《关于死

亡公报的自然和政治观察》一书中。书中包含 8 张表，从各个

方面对公报中包含的数据进行了总结，并据此做出一系列的推

论。此书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有的统计学家甚至主张以此书

出版之日作为统计学诞生之时。在该书出版的 1662 年，英国

成立了皇家学会。格朗特因此书而在当年被选为会员，足见此

书在当时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在以上的讨论中未提及一个重要之点，即按现代的理解，

并不是任何类型的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问题，都属于统计学的研

究范围。只有那种受到偶然性因素影响的数据，才是统计学处

理的对象。受偶然性影响的数据按其在实际问题中表现的方

式，有 3 个大的类别，下面我们来分别举例说明。

设问题是要比较两个省的农民的收入情况，而因条件所

限，不能采用普査的方法，只能从这两个省的农民中各抽取若

干人做调査，以这些人的数据作为比较的依据。这些人如何抽

取，要遵从不偏不倚的原则，以保证省内每一个农民有同等的

机会被抽到。最终谁能被抽入样本，纯属偶然。因此，从抽出

的人那里测得的数据（如上年纯收入）也就有偶然性了。凡对

一个大群体的状况进行研究而不能对其个体进行普查时，就只

能从该群体中抽取若干个体作为代表，因而所得数据就有偶然

性。在上例中，如因偶然的作用使某省抽取的农民中，富裕者

（或贫穷者）偏多，则比较的结果将会有偏差，偏差的大小及

其出现的机会（概率）有多大，就是在分析数据时所要解决的



问题。正是这一点标志着统计学的特色：如果设想你做了普

查，而对每一农民收入的调査又准确无误，则为了比较这两省

农民平均说来谁富一些，只要把所得数据相加，再做个除法求

出平均值就行，且不存在结论出现偏差的可能，这样的工作与

我们这里讲的统计学无关。

再考虑一个例子。设想你有一颗价值很高的钻石，想用一

架天平尽可能准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有多少。如果该天平毫无误

差，则只要称一次就够。但天平总会有些误差，为得到更准确

的结果，决定在天平上重复称 5 次，得到数据 。

这是含有误差的数据，误差多大，由种种偶然性的因素（环境

因素、人操作上的不小心等）所决定，其值在各次称量时都可

能不同，无法确知，但会遵从一定的概率规律。分析这种数据

就是统计学的任务。例如，常人大众也会使用的一个方法是，

把 5 次称量的结果取平均值，即 ，

去估计钻石的重量。大家也相信，一般讲这比只称一次要准

确，其实这正是统计学家常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统计学家对平均值做了深度的分析，可对其误差做出数量

上的界定。对数据的统计分析也能表明，在某种条件下，取平

均值是最好的方法。比如说，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做法，把测得

的 5 个数据按大小排列，取其正中间的一个（即第 3 个，在

统计学上称为中位数）作为估计值。这个方法看上去很合理，

但究竟选哪一个更好？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才可

以这样做？这就涉及统计分析中很深刻的理论问题。



作为数据受偶然性影响的另一重要类别的例子，我们来考

虑一个农业试验问题。该试验的目的是比较一些对某种农作物

的产量可能有影响的因素，例如有几个种子品种、几种可能的

播种量和施肥量。在进行田间试验时，划出一些形状和大小一

样的地块，每块地上做一种按试验方案选定的处置。例如，有

几块地是用某一指定的品种、播种量和施肥量，另几块地用其

他的配置，等等。我们会发现，即使是使用同一配置（相同的

品种、施肥量和播种量）的一些地块，其亩产也各有不同且带

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因为有大量的未予控制或不能控制的因

素存在，影响了产量。前者的例子如田间管理，当一个试验由

许多人去做时，各人工作的精粗不同。后者的例子，如试验田

的各地块的条件（位置、地力等）有些差别，而哪一个地块使

用哪一种配置是用随机方式决定的。外界环境因素（气候、虫

害之类）对各地块的影响也有些差别，这都会使所得数据包含

一定的偶然误差。前一方面的因素经过人的努力，可以缩小其

作用（当然要付出代价，而且有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这是

与天平称物的例子的不同之处。工业试验的情况与此相似，所

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是要在若干可供选择的配方和生产条件

（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中，确定一种最优方案。在这

里，试验数据也会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带有误差。这些

影响因素中，有的是经过一定努力和付出一定代价可以控制

的，这样可使误差缩小，有的则纯以偶然的方式起作用而不可

控。

到此，我们可以对“统计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比

较完整的回答。统计学是有关收集和分析带随机性误差的数据



的科学和艺术。分析着重在数量化，而随机性的数量化，是通

过概率表现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统计学与概率论的密切关

系。本书的重点在统计学，却以概率论开篇，就是这个原因。

大体上说，二者的关系是：概率论是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依

据，而统计学可视为概率论的一种应用。

生产、科技等各个领域无不涉及数据分析问题，所以，有

一个统计学与这些领域的界线如何划分的问题，这问题要从两

个方面来谈。首先，统计学是一门数学科学，它既不包含上述

领域，也不被这些领域所包含。这与数学一样。数学是研究

“数”和“形”的科学，数和形都在各种应用领域出现，有其

实际背景，数学把其中有共性的东西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其结

果可用于各种领域。统计学也如此，各种不同应用领域，其数

据内容、形态也各有其特点，但也有其共性的东西，统计学把

这些共性的东西抽象为模型，其研究结果可用于各种实际问

题。一个例子是“盒中抽球”的模型，该模型的数据分析可用

于像不合格品率的估计、文盲率的估计之类的问题。另一个例

子是上一章介绍的正态分布，它可以用来描述形形色色的、从

各种不同的实用领域中产生的数据。正因为这一点，以研究收

集和分析数据为任务的统计学常被称为“数理统计学”，以突

出它是一门数学学科这一性质。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学是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其生命力和

发展动力，在于它与实用学科的密切联系。割断了这种联系，

统计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产生不出有意义的问题

和方法。因此，统计学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所形成的边缘和交叉



性质的学科也特别多，如工业统计学、农业统计学、生物统计

学、医药统计学、可靠性统计与生存分析（研究元件、系统的

可靠性与生物寿命的数据分析问题），以及诸如人口统计学、

数量经济学（其中用到很多统计学方法）之类的社会科学交叉

科学。

从统计学家本身说，为了更有效地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某

一领域，有必要对该领域有关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参加

一个化工方面的应用项目，该采用什么样的统计模型和统计方

法，怎样去判断所用模型是否恰当，数据是否有问题，分析的

结果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统计学的知识，但

与该问题有关的专业化工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统计学家可

以与化工专家合作并向后者请教，但终究不如自己能有第一手

的了解更为有利。统计学方法中包含不少的数学公式，但使用

统计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非机械地套用公式了事。在某种

程度上，用统计学方法解决问题好比医生给病人治病。好的医

生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使用他的专业知识，并具备丰富的实

践经验。从这个角度看，虽说不能讲统计学本身是一门艺术，

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统计学方法的有效使用是一门艺

术。

如上所述，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一是如何收集数据，一是

如何分析数据。关于收集数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一个大群

体中抽取一部分个体，对他们测量所关注的指标（如人的体

重、农民的年纯收入）。一种是通过做试验来产生数据（天平

称物、试验田的产量等）。针对前一种情况，统计学中有一个



叫作“抽样调査”的专门分支学科去研究。针对后一种情况，

统计学也设有专门分支，叫“试验设计”。有关的内容将在接

下来的两章进行讨论。至于分析数据，涉及的方面繁多，因为

实际问题的提法，所要求的结论的形式，都是多样化的，以后

我们将结合一些常用的重要情况来加以介绍。在本章的以下部

分，我们对统计方法的特点做些进一步的解释，目的是更清楚

地说明，统计学方法有别于其他数学方法的特征在哪里。读者

在中学数学课中，学习了不少数学方法，如几何学中有证题、

推理和作图的方法，代数学中有解方程的方法，等等。统计学

方法作为一种数学方法，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呢？这就是以下几

节要回答的问题。



2.2　从部分推整体：归纳与演绎

统计方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有“从部分推断整体”的

性质。这是一种在对有关信息缺乏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去进行

推断的方法。由于这个原因，它不能担保所得结论一定准确无

误，而是容许结论可能出错或有误差。好的统计方法的主要标

志，就是它出错的机会较小，产生的误差一般较小，但不可能

完全避免误差。上一节天平称钻石的例子中，我们曾提到两种

可用的统计方法，一是用算术平均，一是用中位数。在一定的

条件下前者优于后者，甚至可证明，前者是一切方法中的最优

者，但也不能避免有误差。

部分推断整体的特点，在抽样调查中看得很清楚。一个群

体（人群或任何同类对象，如工厂、学校等由个体组成的集

体），在统计学上称为总体（也称为母体），它由大量个体组

成。我们所想要了解的，是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某项指标或

性质，而并非要去一一细究全部个体的状况如何。典型的例子

是上一节所讲的一省农民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是一个整

体性质，用统计学的语言说，是一个总体指标。我们抽取该省

一部分农民——在统计学上称为样本或子样，所抽出的农民人

数称为样本量——做调査，而有关总体指标（即全省农民平均

收入）的结论，即依这一部分的情况做出。所有抽样调查的研

究全是这种情况。

当数据是由试验产生时，例如天平称钻石的情况，“部分

推断整体”的表现不如上例明显，不易看清楚该如何理解，乍



一看，钻石的重量（记为 ，  未知）是推断的对象，似乎就

是整体。但何谓部分？我又没有把这颗钻石一分为几，不可能

考察其部分。这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起初一看觉得

是人为的做作，其实是属于统计学中很自然的理解，它具有极

大的普遍性，可以涵盖一切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来费一点儿口

舌细加解释。

如前所说，我们对该钻石称了 5 次，得到 5 个数据。如

觉得必要，我们可以利用该天平把钻石继续称下去，原则上说

愿意称多少次就可以称多少次。这一想象中的称量，如真的加

以实现，会产生极大量的数据，我们把这想象中的极大量数据

构成的群体认作问题的整（总）体，而实际已做的 5 次称量所

得的数据，则是此整体的一部分，这样就把问题归到与上例一

样的模式中。但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的命题是由部分去

推断整体的某项特征，它与估计钻石的重量如何联系起来？这

要用到上一章讲过的大数定律，这极多次的称量结果的平均

值，会等于（或极其接近于）钻石的精确重量 。故我们要推

断的对象 ，确是我们所想象中的这个整体的一项特征，因而

仍符合“部分推断整体”的提法。1 掌握了这个例子的精神，

其他由试验产生数据的情况，都容易按此进行解释。其要点

是：想象把已做的试验继续重复做下去，从而产生一个包含极

大量数据的总体，已有的试验数据是这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

关心的（需要对之进行推断的）对象，则可以解释为是这个想

象中的总体的一个特征。

1为便于读者的理解，此处采用了一种较为形象的解释方法，因而不甚符合

严格的统计学理论规范。更确切的解释是：一切可以想象的称量值的全体有



一定的概率分布，而钻石的真正重量则是该概率分布的期望值。

把上述两例比较，可看出其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抽样调查

的场合，个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如一个农民），

且总体所含个体数是有限的。在试验的场合，个体并不是预先

就以实体的形式存在，而是“试验一次，产生一个”，且总体

在想象中包含无穷多的个体。这样的差别，导致两种情况的统

计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乍一看会觉得，前一种情况较易处理，

其实不尽然。在数学中存在大量的情况，其中处理无限比处理

有限反而更方便，以至作为一种近似，常把有限当作无限处

理。事实上，当一个群体足够大时，将其作为无限群体去处

理，在统计分析上可以使用一些针对无限总体的、更精细的方

法，因而更为方便和有效。

统计方法的“部分推断整体”的性质，引出一个重要之

点：统计方法是一种归纳性质的方法，统计推断是一种归纳推

理。我们知道，推理的方法可以分成两大类：演绎法和归纳

法。演绎法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从一些被承认为公理的前提

（如部分大于整体，若 ， ，则  之类，以及适用

于某一特定领域的被承认的前提，如牛顿三大定律，可视为牛

顿力学的公理）出发，推证出一些结论，其正确性依赖于所据

公理的正确性。这些已被证明的结论，又可以作为证明其他结

论的依据。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它从

一些公理出发，推演出很多结论，如“三角形的 3 条中线交于

一点”“三角形 3 个角的度数之和为 180°”之类。



这种类型的演绎推理是纯思辨性的，不涉及物质世界，只

要坚持公理体系的前提（认定公理体系的正确性），且在推理

中未犯逻辑错误，没有引用错误的或未加证明的断言，则可以

保证推理所得结论（在该体系下）的正确性。应当注意的是，

在一定限度内，所谓公理也是出于人造，并无“天然正确”的

品格。例如大家在中学学习的平面几何公理体系中，有所谓

“平行公设”（欧几里得第五公设），即过直线外一点有一条

且只有一条直线，与该直线平行。“三角形 3 个角度数之和为

180°”这一结论，就是在平行公设（及欧氏几何的其他公理）

的前提下证明的。在高等数学中，有一种几何学叫作罗巴切夫

斯基几何，该几何学中有一条公理是：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两

条不同的直线，都与该直线平行。在这种几何学中，三角形 3

个角的度数之和已不再是 180°，因为前提变了，结论也跟着

改变，这些都合乎逻辑，没有矛盾。

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演绎式的推理也很常见。有一些著名

的例子，例如 1919 年观测到太阳光线经过水星引力场时要发

生弯曲，这本是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推演出的结论。与上述

数学演绎推理不同的是，在物质科学中，演绎结论不能视为当

然成立，还须经过试验验证，而经过试验验证，反过来支持了

所据理论的正确性。小至日常生活，我们也常做演绎推理。例

如判断一个我们并无直接接触的人的素质如何，可以根据他的

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工作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因素。这在广义

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演绎推理，不过具有更粗疏的性质，也没

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性。其正确性如何，仍需要通过亲自与该人

接触才能确信，这也是一种试验验证。许多创造发明的起点



中，都包含有这种松散的演绎性推理。例如设计治某一疾病的

药物，可以是根据病理学的分析及某种物质的化学性质和生理

作用，推测该药物应有疗效，但究竟如何，不能据此定论，还

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

与演绎推理相反，归纳推理是由总结若干个别事例而做出

的一般性结论。例如，你与某人打过若干次交道，发现他在与

你共事时按正道行事，于是你做出他“为人正直”的结论。

这是你归纳若干事例（可解释为观察或试验结果）而引申

的结论。它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且实际上也未必尽然），

因为你是“由部分推断整体”——你并不了解他的全部情况。

实用科学中的许多结论，都是根据一定的观察试验结果得出，

都属于归纳性的结论。在许多情况下，观察或试验结果受到偶

然性因素的影响而带来一些不定因素。统计方法的作用，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人们做出尽可能正确（在数据所提供的信

息的限度内）的归纳。因此，统计性的推理是一种归纳推理。

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作为推理方法，归纳高于演绎。不

仅在许多情况下思辨或理论推理不可行而只能诉诸试验，即使

在演绎推理可用的场合，其结论仍须经过试验即归纳的验证。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也

可以看出统计方法对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



2.3　统计规律与因果关系

吸烟会增加患肺癌、其他癌症以及诸如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的风险。

医生提出告诫，劝人戒烟，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不时可以见到有关的报

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它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早在 1948—1949

年，英国有两位学者多尔和希尔就研究过此问题。自那时起至 1956

年，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他们从伦敦 20 家医院中搜集了 709 名

肺癌病人，以及对照组——另外 709 名未患肺癌者的吸烟情况的资料，

按吸烟斗还是纸烟、男还是女、是否将烟吞进肺里等指标分类。

经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吸烟与患肺癌呈明显的正相关（即吸烟会

增加患肺癌的风险），而纸烟的危害性又大于烟斗。自那时以来，类似

的统计资料发表了不少，几乎全部证实了二者有正相关的说法。这个正

相关的结论是一个统计性的结论，或把它称为一个统计规律也可以。统

计规律有什么特点，怎样去理解它的意义？下面我们要通过本例和其他

一些实例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统计规律是关于群体的规律。对群体中的个体，情况复杂多

样，不是一定就是这样的。拿本例来说，有重度吸烟却终生保持健康

者，也有不吸烟而很早罹患肺癌者，不能用这类个别的例子来否定二者

有正相关的结论，因为它讲的是群体中的一种趋势。又如，统计资料的

分析表明，人的收入与其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但高学历低收入和低学

历高收入的情况，所在多有，这并不否定上述规律的正确性，也是因为

它讲的是一种总的倾向性。前些年常提到“体脑倒挂”的说法，并非指

存在个别（甚至不少）学历与收入错位的例子，而是指在整个人群（全

国，或某地区、部门）中，收入与学历呈负相关，大的趋势有了倒转。

有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群体是抽象的，每件事都必须落实到其

中的个体，患不患肺癌是每个人的事，这样一种关乎群体中的趋势的规

律有何意义？”对此我们是这样理解的。第一，这种规律反映了某种客



观存在的现实，有科学意义和认识意义。如在本例中，此规律指出（这

正是“正相关”的含义），在抽烟的人群中，患肺癌人数的百分比，要

高于不抽烟的人群中的同一百分比，且这百分比还随着抽烟量的增加而

上升。这个认识就很有实际意义，它是许多国家和团体发起“戒烟运

动”的理由所在。第二，对个人而言，有警诫的作用。我们说这个结论

是一个关于群体的规律，并不是说它就与个人无关。天生万物各不齐，

个体之间有差异（遗传、环境等）不好比，但就同一个人说，吸烟增加

患肺癌的风险这一警告并非不适用。又如，一个人多学一些东西，提高

自己的能力，对增加自己的收入总会有好处。这与在社会上确实存在学

历高而收入低的情况，并无矛盾之处。

“统计规律”这个提法的启示是，教人看问题不可绝对化，因而有

思想方法上的教育意义。习惯于从统计规律看问题的人，在思想上不拘

执一端。他既认识到一种事物从总的方面看有其一定的规律在，也承认

存在例外的个案。二者看似矛盾，却是并行不悖的，它反映了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处

处被一些铁板钉钉的规律所支配，则生活将变得何等单调无味。说起来

这不过是一个初浅的常识，但事实表明，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习惯于这种

思想方式，使其成为一种本能。常听见有这种争论：当甲提出某种说法

时，乙就指出一个反例，证明其所说不实。统计学家对此的看法是：甲

的说法可以是一个统计性的规律，它需要大量的统计资料的证明或证

伪，乙指出的个别反例不一定能构成否定甲的说法的充分理由。

从反面讲，也可以说统计规律这种东西的出现，反映了人类认识上

的局限性，反映了人类对偶然性的作用无力完全掌握，也反映了人类在

这种局限性的约束下认识自然的一种努力，即在偶然性造成的纷乱无序

的状态下，尽量从中找出一些虽不完善，但具有规律性的品格的东西。

拿本例来说，人人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公式，当你按照这个公式生活

时，可保证你不患肺癌。这种公式现在没有，将来什么时候会有也难

说，如果你要求把事情搞到这样确切的程度，则只好什么也不做。究其



原因，还是由于个体差异即偶然性的作用。“不吸烟能减小患肺癌的风

险”这类统计规律的获得，是一项有用的成果，虽然它有其局限性。

其次，统计方法只是从事物的外在数量表现上去研究问题，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揭示可能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而不涉及事物的质的

规定性。换句话说，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告诉你，从观察和试验资料来

看事情是怎样的，而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拿吸烟与患肺癌的关系

来说，统计分析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吸烟是患肺癌的危险因子，那是要由

医学家去研究的问题。又如，通过抽样检验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明生产同一产品（如电视机）的甲、乙两厂中，甲厂产品质量优于乙

厂。这纯粹是从所掌握的数据上得出的结论，它不能告诉你为何甲厂产

品质量会好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它的设备新、管理好、工人素质高等，

具体如何，要做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要指出的是，说甲厂产品质量优

于乙厂，这也是一个统计性的规律，它可以通过统计学的概念和术语，

以某种形式表述出来。但当从两厂各拿出一件具体产品来比较时，并不

能保证甲厂那一件一定好一些。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般是一种含有贬义的说法，用统计分

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意义何在，有必要加以说明。

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应用上说，一旦我们从数量的表层发现了某种有实用价值的规律

性，就可立即将其付诸应用，至于其机理问题，可留待学者们从长研

究。有许多具实效的药物、偏方和治疗方法，经过一定范围内的使用验

证确有成效而得到推广，其机理有的并无满意的解释。在工业中，通过

配方、工艺上的改进而得以改善产品质量的例子很多，这些在起初都是

经过多次试验而总结出的结果，经过生产实践证明其有成效而得到推广

使用，即使其理论根据一时未能完全探明，也无妨其实用——当然，这

不是说不必去做出努力以弄清其“所以然”。因为，明白了有关的机

理，可以指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至于在以认识自然为目的的基础研究中，目标本来就在于探求事情

的“所以然”，当然不能停留在事物表层上。但即使在这类活动中，统

计方法仍有其不可缺少的作用。事物本质的秘密往往隐藏在深处，不是

轻易能够被揭示的，但它可能以一种曲折间接的方式，在某些数量之间

的关系上，露出冰山的一角。许多重大的发现，都是先通过观察或试验

积累数据，对之进行统计分析，其结论指示了向哪个方向去探索。

通过表面上的数量关系的分析，而推动科学上重大发现的一个著名

的例子，是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而对现代生命科学有决定性影响的

基因学说的提出，就是建立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孟德尔是奥地利生物

学家，他的上述成果发表在 1865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用豌豆做试验，

这种豆有黄、绿两种颜色，孟德尔分别培养了一个黄色的纯系和一个绿

色的纯系，其每一代所结的豌豆全部保持同一种颜色。孟德尔将这两个

纯系进行杂交，发现这种杂交品种豆子全是黄色，看上去与黄色纯系并

无不同，但在将这种杂交品种再进行一次杂交时，孟德尔发现这第二代

杂交豆子的颜色黄、绿都有，其比例接近 3∶1。孟德尔将这个试验重复

了很多次，每次都得到类似的结果。

如果他将这项工作就进行到此处为止，则这个 3∶1 的统计性规律

也可算是一项科学的发现，但意义毕竟就比较有限了，因为它只涉及这

么一件具体事情。但这个表面上的统计规律性启发了孟德尔去着手提出

一种假说来解释这个现象。具体说，他假定有一种后来被称为“基因”

的实体控制着豆子的颜色，这实体有两个状态（被称为等位基因）：

（黄）和 （绿），共组成 、 、 、  4 种配合，称为基因型。前

3 种配合，即其中至少有一个  的，使豆子呈黄色，唯有第 4 种配合

使豆子呈绿色（在遗传学上，称  是显性的而  是隐性的，意思是只要

有  在，  的作用就退隐了）。根据这个假说，孟德尔的试验结果就得

到了圆满的解释。黄、绿纯系的基因型分别是  和 ，杂交第一代只

有  一种可能的基因型，故全呈黄色。但第 2 代杂交是  配 ，每

方出一个基因，共有 4 种同等的可能性，即 ， ， ， ，前 3 种呈



黄色而只有后一种呈绿色。这解释了第 2 代杂交豆子中黄、绿两种颜色

之比近似为 3∶1。表 2.1 是孟德尔试验中的一些具体数据。

表 2.1　孟德尔的试验数据

 

 植

株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

计 

 黄   25   32   14   70   24   20   32   44   50   44   355 

 绿   11   7   5   27   13   6   13   9   14   18   123 

就每一株来说，绿色豆子占该株豆子总数的比例接近 1/4，但有些

差距，有的株差距还不太小，全部 10 株绿色豆子所占比例为 123/

(355+123)≈25.7%，就相当接近 1/4。为什么这个比例只是接近而不是

严格等于 1/4 ？这就要归结于偶然性的作用。每个植株豆子都不多，偶

然性的作用就比较明显，10 株合起来，豆子总数加大，偶然作用彼此抵

消了，1/4 的比例就更突出。如果植株更多，这比例与 1/4 的差距就会

更小。

“基因”这个名称是英国学者贝特森在 1909 年提出的，自此，基

因学说主导了 20 世纪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发展，其意义无可估量。

到 1950 年，基因的存在在分子的水平上得到证实，可以说是给从孟德

尔开始的这一项重要研究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看出，统计

方法在其中起了先导的作用。奥地利著名的现代物理学家薛定谔有一段

话，很中肯地表达了统计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转引自陈善林

等著《统计发展史》，第 245 页）：“在 近 60 年或 80 年中，统计

方法和概率计算进入了一支又一支的科学……开始时（使用）这个新式

武器总是伴随着一个借口，它是为了救治我们的缺点，我们对细节的无

知，或无力应付大量资料……但是似乎无意中，我们的态度就改变了，

我们意识到，个别的情况完全没有兴趣，不管关于它的详细知识是否能

够得到，不管它提出的数学问题能否应付。我们明白，即使它可以做



到，我们也会因跟踪成千的个别情况（而导致的纷乱状态）2， 后也不

能得出一个比统计数量更好的结果，我们实际感兴趣的乃是统计机制的

运用。”薛定谔的这段话所指的就是，在涉及大量个体的群体的研究

中，统计性规律的意义和作用。群体中的个体数太多，即使你有能力对

其一个个加以跟踪研究，也会因为个体的差异性而呈现的纷乱状态，得

不出什么有用的结论。相反，一个或一些反映统计规律性的统计数量对

我们更有用。例如，调査了成千上万的人的身高体重状况，都登记在一

本册子上，杂乱无章，看不出什么问题。而一个反映统计规律的粗糙公

式——体重 = 身高 - 105，则对我们有用得多，虽然这公式远非确切。

薛定谔所说“我们实际感兴趣的乃是统计机制的运用”，指的正是“通

过个别情况的研究从中总结出统计规律性”的方法。而薛定谔指出，这

种规律性有助于我们探求事物的实质。

2括号内的文字为作者所加。

薛定谔说这个话是在 1944 年。当时，电子计算机尚未发明，人们

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还很有限。从今天的情况看，他的论点就显得更为

贴切。在有计算机之前，有不少统计方法，因为涉及的计算量太大，人

力难于完成，因而实际上无法应用。现在，像处理大气污染这类问题，

牵涉几十个因素和极大量的数据，在以往是不能想象的，如今用计算机

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1858 年，英国为绘制本国地图，做了一次大型的

大地测量，收集了极大量的数据，用 小二乘法处理这些数据，涉及解

920 个未知数的线性方程，整个工作分两组人员独立进行，花了两年半

的时间才完成。如今在电子计算机上，这类的计算已算是比较轻而易举

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在探究自然的奥

秘中，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

以上的论述着重在替统计分析方法“评功摆好”，那么，有没有负

面的因素呢？我们说有，不过要赶紧申明的是，这种负面因素并非出自

方法本身，而是在于方法的不当使用甚至滥用。多年前有一位知名的美

国统计学家来中国访问，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是统计学家？有人



说，统计学家是一群骗子，他们可以用数据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事

情。”这是指对统计方法的滥用，甚至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损害公共利

益，其中包括伪造数据，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指的就是这件

事。即使不伪造数据，只要通过有偏向地采取数据，也可以引导出所想

要的结论。例如在宣传某种药物或保健品的功效时，只提正面的例子，

对无效甚至有反面效果的例子略而不提。更多的情况是使用不当。这首

先是数据的采集。数据的采集方式必须严格符合随机性等一系列的要

求，才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料，不然就会产生误导。关于这一点，本书

后面的章节会有一些实例来说明。其次是效应或差距的显著性问题。这

指的是如下的情况：有的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某项措施有效（例如，

一种治病的新方法，其疗效比现有的方法高），但试验规模很小，或试

验误差太大，因而偶然性影响增大，从数据上显示的差距，其实不过是

出于偶然性的作用而非实质的。这一点用严格的统计检验方法本是可以

鉴别的，但因未做这种严格的统计检定，就按其表面差距以成果的形式

报道出来，而产生误导。

我们不时地从媒体及出版物中，看到对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

法，都有其统计资料的根据：盐吃多了易导致高血压，但也有说二者并

无关联的；糖是健康的杀手，但也有要“为糖平反”的。类似这种例子

很多，尤其是涉及与人体有关的。那么，为何这些截然不同的说法，都

有其统计资料的支持呢？一方面，这需要仔细审查其数据的获得方式，

以及数据的规模。因为，在有些问题，特别是与人体有关的问题中，个

体的差异太大，局部的数据，即使其来源正当，统计分析方法也合乎规

范，但依靠规模不大的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外推至于普遍，常会发生问

题。例如，根据法国人喝葡萄酒多而心脏病患者少，就推出喝葡萄酒有

助于降低心脏病发病率的结论。可是首先，法国人心脏病发病率低是否

与多喝葡萄酒有关，是一件未经严格统计分析证实的事情，还有待做进

一步的研究。其次，即使这一说法对法国人成立，它是否必然也适用于

其他人，尤其是在地域上、体质上和生活习惯上与法国人都有较大差异

的东方人，这也需要统计资料的证实。



总之，统计方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但其单从表面数量关系着眼

的特点，使其有易于被滥用、误用和夸大的危险。统计学的任务就是教

人怎样去正确使用这种方法，恰当而有分寸地解释其结论，对种种统计

分析的结果做出正确的评估（这需要对其数据来源及使用的方法有了

解）而避免误导公众或为人所误导。

统计规律常以“某些事物之间有关联”的形式出现。吸烟与患肺癌

的关联、学历与收入的关联等都是例子。要注意的是，这种关联性不一

定意味着因果性。当甲、乙两个事物有关联时，可能甲为因乙为果，或

乙为因甲为果，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而是甲、乙二者都受到某一尚不了

解的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关联。

《南方周末》1998 年 8 月 14 日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华盛顿大学

医学院的专家在对 1000 人的检查中发现，其中耳垂有皱褶的有 373

人，在这 373 人中，查出患冠心病者有 275 人，比率约为 73.7%，远

高出一般人中冠心病患者的百分比，显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这一

点尚待更多的资料证实）。但二者之间是否有何因果关系则难言。不能

想象耳垂皱褶之“因”导致了冠心病之“果”，冠心病导致耳垂皱褶的

根据也非明显。是否有何隐蔽的因素同时导致这二者？这是一个可以设

想的解释，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科学时报》1999 年 3 月 10 日的报道称：“大城市里拥挤、嘈

杂、紧张而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是导致人们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原

因。”又说：“美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纽约是 容易引发心脏病的大

都市。”

报道没有揭示美国科学家做出该项结论所依据的数据。说到因果关

系，从常识看，也觉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前者是因而后者是果，不过也

还有进一步考虑的余地。笔者曾去过上海、香港、东京、纽约等大城

市，发现从拥挤、嘈杂、紧张等方面看，上海、香港、东京未见得比纽

约好，但这些地方心脏病发病率也不高于他处。



有名的例子，恐怕要算前面讨论过的吸烟与患肺癌的关联问题。

根据多尔和希尔的报告，《英国医学杂志》于 1957 年 6 月 29日发表

社论，肯定了吸烟对健康的损害作用，并认为有必要在公众中广为宣传

此事。这招致了当时在英国也是全世界 著名的统计学家和遗传学家费

歇尔的质疑。费歇尔是 20 世纪现代统计学的主要奠基人，现今仍在使

用中的一大批重要的统计方法就是出自他的首创。他因在科学研究上的

卓越贡献，于 1929 年被授予爵士称号，他的质疑当然非同小可。在

1957—1958 年这两年期间，他为此与一些人卷入了一场论战，论战以在

《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信件的形式进行。

费歇尔从多尔—希尔数据的分析中，发现了一件有些出人意料的

事：在吸烟者中，把烟吸进肺里者，其患肺癌的风险显著地低于那些不

把烟吸入肺里者，显著度高达 1%。后一语的意思是，“把烟吸入肺里者

患肺癌的风险低”这一结论犯错误的机会低于 1%。如果烟真的对肺有伤

害，那么，将烟吸入的危险性理应更大，这是一个与“二者（吸烟与患

肺癌）有因果关系”的论断相矛盾之点。

这还不是费歇尔主要的质疑之处。他对吸烟与患肺癌的关联提出了

一种可能的解释，认为二者可能受到同一基因的控制，即某些人有一种

基因，它同时注定了这些人：1. 爱抽烟；2. 易得肺癌。如果这一解释

成立，则吸烟与否并不增加或减小患肺癌的风险，人们也不必为此而戒

烟。可见这并非一个纯学究式的问题，而是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费歇尔的主张属于下面的模式，当然这也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所应遵

守的模式：如果你发现一种现象，它可能有甲、乙、丙、丁等解释。无

论用甲去解释这个现象的理由有多充分，如你不能排除乙、丙、丁等的

可能性，则这一解释还不能 后确立。关于上述问题，费歇尔做了一些

努力。他找了一些同卵双生者和异卵双生者，调査了他们的吸烟习惯，

发现前者极相似而后者的相似度差得多，这似乎支持了“吸烟习惯系受

基因控制”的论点。但由于取样上的困难（同卵及异卵双生的样本难

得，其中患肺癌者更稀少，不足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分析），费歇尔也未



能找到支持上述论点的充分证据。可以说，此问题在科学上讲至今仍属

悬而未决，不过大多数人（包括医学家）倾向于相信，吸烟确是导致肺

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应当指出的是，统计规律未必蕴含因果关系，这一点，是统计方法

的本性而非其缺陷。寻找因果关系是各类专门学科的任务。统计学作为

一门数学学科，统计方法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工具，不可能把寻求万事

万物的因果关系这样复杂的任务担当起来。但它通过数量上的分析揭示

表面关联的存在，起着为专门研究指示努力的方向的作用。

 



第 3 章　抽样调查

3.1　简短的历史

哪怕是一个不太大的国家，人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要

对其居民的年龄、性别、财产、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一一进行

调查，其工作量是极其巨大的，但为治国的需要，这种工作又

不能不做，我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便是这种例子。对群体中

的个体逐一做调查，称为普查。除了人口以外，其他需要调查

了解的对象还有很多，如工业企业的调查、农村小学情况的调

查、妇女情况的调查等。

由于普查在人力、物力、时间上花费太大，人们希望通过

调查群体中的一部分个体来了解整个群体，这就是抽样调查。

抽出来的那部分个体称为样本，这是指全部被抽个体的集体，

也常常把样本中的每一个体称为样本。样本中所含的个体数叫

作样本量。通常，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个体本身，而是其某一

或某些指标。因此，也常把样本中个体的指标值称为样本。例

如，从某市的工人中抽取 1000 名调查其工资状况，所得的

1000 个数据构成样本。

抽样调査的活动现已很普遍。记者拿着话筒在街头采访随

意碰到的民众，就是一种抽样调査。电视台调査收视率，厂家

对其推出的产品了解市场反应，也通过抽样调査进行。一些国

家在大选年要多次进行民意测验，以估计各候选人的支持率如

何。大的国家选民以千万甚至以亿计，而被调査者一般只有成



百上千人。为了解仓库存货的质量状况、河流湖泊的水质和大

气污染状况等，都要做抽样调査的工作，可见这一方法应用之

广。

历史上较早的一个抽样调査的例子，是法国大数学家拉普

拉斯于 1802 年受政府的委托所进行的法国人口数的估计工

作。拉普拉斯的想法如下：把人口总数与一年内出生人口数之

比记为 ，假定已知道了 ，则因为一年内出生的人口数较易

调査落实，把此数乘以 ，即得全国的人口总数，问题在于确

定  的值。拉普拉斯假定国内各地区出生率相去不太远。他在

国内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小地区——有沿海的、平原的、山区

的，等等，每个地区都足够小，使该地区内总人口数与一年内

出生人口数不难调査出。这样，对每一个受调查的小地区，可

以计算出一个  值——该地区总人数与一年内出生人数之比，

由若干个小地区得到若干个  值，以其平均作为全国  值的

估计。

拉普拉斯的方法也曾由其他的统计学家用于比利时等低地

国家，经与由普查所得结果比较，发现其精度不够理想。现在

知道，较大的误差是由于工作中的问题而非抽样方法的问题，

但这一事实影响了人们对抽样调查可信性的看法。因此，直到

19 世纪末，抽样调査的方法在实际中的使用面不广。另一个例

子是，在 1861 年，英国的法尔博士曾做过人口抽样调查。他

在英国选取了 14 个地区，包含人口 26 万多，调查的指标是

家庭数及每个家庭的人口数等。抽样调查在应用上受冷落的情



况，到 19 世纪末才出现转机，打先锋的人物是挪威统计学家

凯尔。

凯尔生于 1838 年。当挪威统计局成为一个负责收集和解

释有关社会和人口的统计资料的独立机构时，他成为该局的局

长。在这个职位上，他领导了全国人口和农业的普査工作，时

间是 19 世纪最后 20 年，在这段时期中，他发展了他的“代

表性抽样”的思想。

所谓“代表性抽样”，是指从群体——在统计学上常称为

总体——中抽出的一组样本，它在所关注的指标上可以代表该

群体，换句话说，是一个小型化了的群体。比方说，某一社区

的居民按经济状况可分为三类：较富裕的 100 人；一般情况的

1000 人；较差的 300 人。现在，分别从这三类人中抽取 2

人、20 人和 6 人，则由这 28 人组成的样本是一个代表性样

本。通过对他们的调查资料所做的分析，可以对该社区居民的

经济状况做出一些判断，准确程度如何，要看样本的代表性而

定。例如对三类人的比例的认定与实际情况接近的程度如何，

在每一类人中所选的样本，其在该类中的代表性如何，等等。

这个思想易于理解，问题是如何取得样本。凯尔的做法

是，把人群按地理、社会和经济等条件分成一些“层”，按各

层所占比例，在各层中尽可能周到地处理取样的问题。例如在

1894 年，他在挪威进行了一项关于退休金和疾病保险金的调

查。当时挪威城乡人口之比约为 1∶3，因此凯尔决定在城市中

抽 2 万人，从乡村中抽 6 万人。城市中拟抽取的 2 万人，按

下面的方式分配。首先，挑出 13 个有代表性的城镇，其中包



括当时人口在 2 万以上的全部 5 个城镇，这 13 个城镇约占

当时挪威城镇总数的 1/5。然后，在每个被挑出的城镇中，把

其人口按经济状况分层。由于没有城镇中全部居民经济状况的

资料，这个工作只能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做。如在其中一城镇

中有 400 条街道，其中居民数在 100 人以下的有 100 条，在

101~500 人的有 187 条，等等。人口数少的街道一般为富人所

居住，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分层的标准。凯尔的做法如下。居

民数少于 100 人的那 100 条街道全取出来，每条街上抽取其

1/20 的人，居民在 101~500 人的那 187 条街道只抽取

1/10，但在抽出的每条街中，其住户要有一半被抽出，等等。

这样使各阶层的人口大致都有 5% 的比例进入样本。在乡村，

凯尔主要按居民所从事的职业来分层，因为一般讲由人的职业

大体上可以判定其收入的层次。凯尔的这个实例表明，虽然代

表性抽样的思想很简单，但在实际问题中做起来不容易，这是

所有的抽样调查工作都要碰到的一个共同问题。

在那期间，凯尔还进行了若干与此类似的抽样调查工作，

基于在这些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他于 1895 年召开的国际统计

学会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代表性抽样的主张，在会上引起了争

议。但到 1903年国际统计学会再度开会时，他的主张已得到了

更多的支持。国际统计学会为研究这个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

也在一定的保留下接受了他的主张。

凯尔主张的要点，如上所述，是用代表性抽样取代全面普

査。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为得到群体平均值的满意的估计，

所需的样本量无须太大。这个看法，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支



持，在当时看来是可疑的。当时统计界的普遍看法是，样本量

应与群体大小成比例，即群体中所含个体愈多，则样本中应包

含更多的个体。这个想法从外表上看很合理而自然。直到现

在，不懂统计学原理的人恐怕也还是持这个看法。然而理论表

明，凯尔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不少人认为，如果需要

在抽取大量样本的同时小心保证其代表性，其工作量恐未见得

比普査节省多少。由于凯尔的主张主要是根据经验而缺乏理论

上的论证，使他的主张不易深入人心，所以虽有了国际统计学

会 1903 年的决定，代表性抽样方法在当时还未能在实践中站

稳脚跟。

代表性抽样是由部分去推断整体，这必然会产生误差，要

使人相信这种方法可用，必须对误差做出适当的估计。凯尔的

代表性抽样中有些操作是主观的（这由前面所描述的他在 1894

年所做的调査工作的细节可以看出），无法用一种客观的数学

模型去描述，因而误差的估计也就无从着手。解决这个重要问

题的功绩，主要应归于英国学者鲍莱，他的工作是抽样调查方

法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因为他提出了“随机抽样”的方

法。在 1906 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经济和统计学组的会议

上，鲍莱在发表的“主席致辞”中提出了他的方法。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实践中可以用从简单到复杂的种种形

态表现出来，但方法的精神归结到一个基点：要求群体中的每

一个个体有同等机会（概率）被抽出。这样，哪一个个体进入

样本，纯由机会确定，不受人的主观上可能有的偏向所影响。

同时，这一机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概率模型来刻画抽样，



并把误差的计算纳入概率理论的轨道。由于这一点，鲍莱就有

了可能利用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的概率工具（如我们在第 1 章

中提及的中心极限定理和方差计算等），去探讨方法的严格理

论根据。其要点是，由随机抽样所做出的估计，其精度只取决

于样本量而与群体大小基本无关。这句话在后面还会有更明确

的解释。这个结论保证了，即使群体中所含个体极多（这在人

口调查中很常见），我们也不必抽出很多的个体，因而与全面

普查相比有很大的节省。

史称鲍莱以其“新的有力的研究工具”，宣告“全面普査

并非必要”，而且“一个规模很小的样本已足够实现调查的目

的”。这也是此前凯尔大力鼓吹的主张，但凯尔主要基于自己

的经验和勇气，而鲍莱则是基于可信的理论，故其效果优于凯

尔。在那以后的 20年中，鲍莱在身边集合了一批人，对英国许

多城镇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査，特别是对“伦

敦生活和劳工条件的新调查”这个项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

撰写的专著《抽样调査精度的度量》出版于 1926 年。

国际统计学会在 1924 年指定了一个包括鲍莱在内的 6 位

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以研究“统计学中代表性方法的应用”1。

该委员会的报告于 1926 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统计学会大会上

提交，大会对抽样方法做了明确的肯定，同时指出，代表性抽

样方法有“随机抽样”和“目的性抽样”两种。后者的意思类

似凯尔的代表性抽样，但强调在保证样本代表性的前提下，根

据抽样调查的目的去选择样本。大会决议重申了以前的主张：

每一项抽样调查研究，都应附有对所用抽样方法的仔细陈述



——没有这样的陈述，研究的结论的可靠性和精度就无从评

估。

1此处“代表性方法”是与“全面普查方法”相对而言的，不限于原来凯尔

的那种代表性抽样，也包括随机抽样在内。“代表”这个字眼在此可以理解

为“样本”。

在这次大会上，抽样调查方法的科学性没有再引起争议，

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它已被专家和公众所接受，当然它并

没有完全取代全面普查法。应当指出，并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

都应当用抽样调査取代全面调查，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二

者也可以互相印证。例如，我国在两次人口普查中间做一次 1%

的人口抽査，美国在两次人口普查中间，还通过经常性的抽样

调查逐月提供有关人口、劳动就业和失业情况的基础数据。除

鲍莱外，对随机抽样思想的确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英国

的费歇尔爵士。前面在讨论吸烟与患肺癌的关联问题时曾提到

他。费歇尔自 1919 年起，在英国一个农业试验站工作了十余

年，其间他进行了大量的田间试验。例如，比较两个种子品种 

、 ，共有 16 小块（大小、形状一样的）试验地。费歇尔提

出用随机的方法把 16 块中的 8 块分给品种 ，另外 8 块分

给 ，这种方法可用于其他试验，如工业试验中不同条件的随

机分配。

现在，抽样方法已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得到普遍应用。

联合国于 1947 年在其“统计司”中建立了一个统计委员会抽

样分会，发布过一些指导性文件，对抽样调查方法在全球的推

广应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我国的情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只有一些零星的应

用，总体上讲开展得很不够。当时，一定程度上直到现在，统

计学界在对随机抽样的看法上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个及其他原

因阻碍了抽样方法在我国的应用。近十余年 2 来情况有了较大

的改善。1994 年国务院批转同意实施的我国调査方法改革的目

标模式是：“建立以必要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的抽

样调查为主体，同时辅之以重点调査、科学推算等多种方法综

合运用的统计调查体系。”在这里，抽样调査的重要地位得到

了确认。这期间也进行了一些全国性的、较大规模的抽样调

查，有的在媒体中广加报道。例如，5 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的

抽样调查，全国粮食受农药污染情况的抽样调査，妇女社会地

位的抽样调査，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人体尺寸测量抽样

调查，等等。

2本书原作于 2000 年。——编者注



3.2　抽样的方法

上一节讲述了抽样方法简单的发展情况，归结起来，无非

是两个要点：1. 在某些（不是一切）情况下，用抽取群体中的

一部分个体进行调查的方法来取代全面调査；2. 个体（即样

本）的抽取应遵守机会均等的原则，即群体中每一个体有同等

机会被抽出。这种将样本的选定委之于机会的抽样，叫作随机

抽样。这里我们来讲讲随机抽样如何实施的问题。可以说，随

机抽样在纸面上写来轻松容易，而具体实施起来却麻烦多多，

这恐怕也是此法不易推广的一个原因。

说纸面上讲来容易，是因为随机抽样，就其 基本的形态

说，不过是“抽签”或我们在第 1 章中已多次提到过的“盒中

抽球”的模型。设某社区有人口 1 万，要做其 1% 的抽样调

查。先将这 1 万人自 1 至 10 000 编号，每人各有一个号。

准备 1 万个大小和质地一样的球（或纸片也可以，此处只做说

明，不计较实行的难易），其上分别写上数字 1 至 10 000，

将球放入一个不透明的大口袋中，充分扰乱后，从中抽出 100

个——可以一次抽出 100 个，也可以一个一个抽，但每次抽的

球，下次抽时不放回去，这叫作“不放回抽样”。这 100 个球

上的数字所对应的那 100 个人，即构成样本。

这样的抽样法叫作“简单随机抽样”，因为其形式简单，

“机会均等”的性质一目了然，但它并非在实施上是 简单的

一种随机抽样方法。正相反，从一定意义说，这种“简单随机

抽样”，在实施上常是M复杂的一种随机抽样方法，因此在大



型的抽样调查工作中很少应用，而往往用一些变通的方法（仍

保持“机会均等”这一性质）来代替之。但这并不降低简单随

机抽样方法的重要性，因为其理论比较简单，且更复杂的抽样

方法的理论是以之为基础的，这个问题到稍后再谈。

在实施这一方法时，有三件事要做：1. 给调查对象的群体

中的每一个体编号；2. 准备“抽签”的工具，实施“抽签”；

3. 对样本中每一个体，去量测或调查所关注的指标。这些事完

成后就是所得数据的分析问题，暂且不谈。

先说第一件事，在大群体中，这是一个老大的麻烦。比如

抽样调查一个省农民的经济状况，涉及个体数以千万计，要对

每一个体编上号谈何容易，就是包括几千人的群体也非轻而易

举。这一步看来没有什么简省的方法可以代替，当然，组织上

的工作做得好可以使工作有条不紊，减少错误。第三件事也不

容易，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样本中的个体在地域上散布很

广，比如有一个偏远的角落有几个样本，也必须专程前往。在

使用通讯调査时这种麻烦可以减少，但通讯调查中“调査对象

不回答”的问题，会比当面访问更严重，而只根据愿意回答者

所提供的资料，其统计分析会产生偏差，这是抽样调查的理论

和应用中的一个困难问题。其次，当调查对象是人（即使调查

对象是企业之类的机构，但仍要人来回答问题）时，得到所关

注的指标的可靠数据有时也不易。如果调查对象只是个体的身

高之类的资料，问题可能好办些，但若内容涉及隐私或敏感问

题，如个人收入情况、是否吸过毒之类，被调查者不一定愿意

说出真实情况。这时就要想些办法，比方说，设计合适的问题



单，即一张包含一些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的单子，但问题都与调

査关注之点有某种关联，以便于按被调査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去做出估量，有时不得不采取煞费苦心的办法。在 C.R. 劳

著、石坚等译的《统计与真理》一书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介绍了怎样用一种迂回的办法去估计人群中吸食大麻者的比

率。

为免除因抽签而准备纸条或球等方面的麻烦，统计学家设

计了一种叫作“随机数表”的东西，那是一种完全由数字 0,

1,…, 9 组成的表，其中每个数字都是用随机的方式决定的。

理想的随机数表应按照如下的方式制作。准备 10 个大小和质

地一样的球，放入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球上分别写上数字 0,

1,…, 9。将球充分扰乱后，从袋中抽出一个球，将球上的数字

记在纸的第一行 左边的位置。把球放回去，充分扰乱，再抽

出一个，将球上的数字记在第一行第 2 个位置。按照这个办法

无限次地重复下去，你想要得到多少数字都可以。把所得数字

按行、列依次排列，满了一页再排下一页，就可以得到一本包

含多页的随机数字的书，这就是随机数表。第一个这样的表由

英国统计学家梯培特于 1927 年出版 3。该书共 26 页，含 41

600 个数字，次页所载是该书某页的一部分（转录自 C.R. 劳

著、石坚等译《统计与真理》一书）。它是按 4 个数字一组排

列，5 组成一单元，这种排列是为了使用上的方便。

3但梯培特的随机数表并非用抽签式的方法制成，据说是利用某种现成的统

计数字经过加工排列而得。



我们来举例说明此表如何用于抽样。设有一个由 90 个个

体组成的群体，要从中随机抽出 10 个作为样本。把群体中的

个体按 0 至 89 编号，査随机数表，例如此处所附的一页，看

表 3.1 的 左边的两列，用它们组成一些 2 位数，由上至下

依次是

78, 32, 29, 83, 55, 26, 32, 27, 74, 53, 92, 58, 28, 51,

…

表 3.1　梯培特的《随机抽样数》一书中第 14 页的一部

分

 

 7816

3204

2976

8303

 5556

 6572

9243

3413

9822

 8526

 0802

4935

2841

5888

 6166

 6314

8200

4241

2410

 8231

 0702

3623

2424

1158

 2438

 4369

4869

1985

2729

 8455

 9728

6938

9313

6443

 4618

 0198

7481

2322

2943

 4445

 2635

3211

2748

7477

 5379

 7900

4919

6198

0111

 7076

 3370

7306

7164

1630

 2694

 9160

4916

4148

2404

 2927

 1620

7677

7086

2979

 4399

 3882

8733

2888

7991

 5519

 7757

9974

8519

9683

 8106

 4950

6732

1620

5125

 8501

 9264

5858

2889

5131

 9055

 4607

7766

6628

8186

 7196

 2021

3170

6757

3709

 2172

 3920

0500

8231

4521

 3207

 7766

2593

1589

6665

 1114

 3817

0545

0062

5325

 1384

 3256

5370

0047

5383

 4359

 1640

7814

3815

2702

 4488

 7900

3693

0380

 5870

9212

3338

 2606

0557

0138

 8813

7369

4560

 5509

7162

4230

 4324

9568

6496

 0030

1312

3806

 4750

9438

0347



0246

 7266

4469

 0081

9719

 6897

8316

 2851

1285

 4666

0357

 0620

2389

 4596

2390

 3400

 9312

6111

2310

9826

 6703

 4779

6098

4476

8857

 8248

 5737

0965

9148

8675

 6064

 8918

7352

0679

6642

 6962

 4550

6847

2662

5471

 0053

 3994

3034

2062

8820

 8188

 5573

9977

0522

4308

 6494

 9229

3770

9234

2105

 4509

 1110

9651

8350

6982

 6490

 9486

1456

5728

5126

 7644

 6533

5613

4338

7736

 7085

 3954

0357

0824

3383

 8361

 1944

4244

7899

6215

 5662

 1516

3341

1307

3441

 4141

 1682

9605

5814

8578

 9877

 3404

3567

8688

2277

 3747

 8570

9169

2127

8090

 2959

 2150

0408

0162

9872

 9011

 8140

4353

6176

1968

 1448

 4355

6122

4969

0263

 4346

 5321

8913

8185

0081

 7019

 2548

9930

9312

2662

 8148

 0208

4169

8748

6831

 1557

 7543

6032

8575

3106

 8400

其中 32 重复出现，只保留一个，92 超过了 89，不能

要。去掉这些后，读出 10 个既无重复且都不超过 89 的数，

即

78, 32, 29, 83, 55, 26, 27, 74, 53, 58

这些号所对应的个体被选入样本。如果样本量不止 10，就

要继续往下读，找出 28, 51 等。如两列不够，再启用表的第

3 列、第 4 列，得 16, 04 等，直到取足所需个数为止。如果

群体的个体数多于 100 但不多于 1000，就要把表的 3 个列联

合使用，得 781, 320 等号。若群体的个体数多于 1000 但不

多于 10 000，则要联合 4 列使用，以此类推。为了获得更好

的效果，每次使用时不必从表的第 1页开始，可“随机”翻到



表的某一页，在一页内，也不必从左上角开始，可“随机”从

该页上的某个位置开始。

现在，人们也广泛地利用计算机产生随机数字，那是根据

一定的算法而产生的，严格讲来，不是上面所讲的那种随机

数，因此也常被叫作“伪随机数”。不过，它在统计性质上很

接近于真正的随机数，不影响其应用。计算机虽然精巧且神通

广大，却是不能产生上述严格意义下的随机数的，根本原因在

于，“机会均等”是一个无法严格定义的概念。用“球在盒中

被充分扰乱”，是实现“机会均等”的一种做法。如在第 1 章

中所述，这也只是在感觉上我们觉得如此，因为，所谓“充分

扰乱”，也不是一个可以严格定义的概念。

以上讲的随机数是十进位的，也可以考虑制作其他形式的

随机数表。例如只含 0, 1 这两个数字的随机数表，其每个位

置或 0 或 1，以同等的机会出现。

随机数表有很多用处，除上述用于抽样外，另一个重要应

用是模拟一定的概率模型。时常，一种概率模型的性质在理论

上去探讨很难，这时，通过模拟可以在统计上对其性质做出估

量，这有点相似于用频率估计概率。表面上看，随机数只适用

于模拟“机会均等”的情形，但经过数学上的转化，以这种情

形为基础，可用于模拟更为复杂的模型。随机数的另一个有趣

的应用是用于编制密码。同一个密码如用的时间过久，则易于

为人所破译，比较保险的办法是按一种随机的方式不停地更

换，而更换的方式（称为密钥），由机器产生，除非失密，不



易为敌方所了解。例如，可以把要传送的每个符号编成由 0、1

组成的某个序列。如（比方说）“他”这个字可以编为

0100011001000111　　　　　　（1）

共 16 个数字。但是在发出前，先按发送方和接收方都了

解的密钥，比方说

1001111000100110　　　　　　（2）

将其转化为另一序列。方法是，密钥中为 0 的位置不变，

而为 1 的位置则改变（1 变为 0，0 变为 1），这样，序列

（1）经密钥（2）转换后化为

1101100001100001　　　　　　（3）

发出的是序列（3）。对方收到后，按密钥（2）还原为

（1），就得到“他”这个字。这一切都由密码机自动完成，密

钥也由机器产生，并不固定，因此难于侦破。

简单随机抽样在实施中有其麻烦之处，这在前面已提到

了。另外，从效率的观点看，它也不一定是 好的方案，因此

在实际中常对之做出一定的变通，以下介绍 常用的两种。

一是分层随机抽样。“分层”的概念，前面在介绍凯尔的

“代表性抽样”时已提到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要对国内

全体高校教师的状况进行抽样调查，把教师按职称高、中、初

3 个等级分成 3 个“层”。设（比方说）各层人数之比大致为



2∶3∶5，而我们打算抽 2000 人进入样本，则按此比例在高级

职称教员中抽 400 人，中、初级职称中抽 600 人和 1000

人。但在各层内，抽样按简单随机或下文介绍的集团抽样的方

式抽出。这么做的好处是，使样本在宏观上具有更好的代表

性。如果按简单随机的方式抽，则随机的作用可以使在样本中

各层的比例，与其在全群体中的比例产生较大的差距，特别在

样本量较小时更显著。做这种抽样的要求是分层要合理，且对

各层所含个体数的比例要了解得比较准确。如在本例中，按职

称分层，对绝大多数调査目的来说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若是按

地域（比方说按南、北或东、西），则对某些调查项目可能适

合，但对于收入、健康状况等重要指标就不见得合适了，因为

地域的差别对这些指标并无多大影响，分层不会缩小偶然性的

作用。另外，若对各层所含个体数的认定有较大的偏差，则在

样本中将产生系统性偏差而影响结果的精度。

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集团抽样。其方法是先按某种标准，

把群体中的个体分成一些集团。第一阶段先抽出一些集团（凡

未被抽出的集团，其中的个体皆不进入样本），然后在每一集

团中再按某种方式抽出一些个体，各集团中所抽出的个体组成

样本（也可以只有第一阶段，即抽出的各集团中的个体全进入

样本）。拿上例来说，可以把一个高校作为集团，也可以把一

个城市的全体高校作为一个集团。

这些抽样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构成各种形式的抽样方

案。例如全部集团也可以分层，集团内的抽样方式可以是简单

随机抽样，也可以是其他的抽样方式。集团内还可以分成小集



团，例如把一个高校作为集团，则每一个系可以作为子集团，

再在一高校内做集团抽样，等等。

集团抽样的好处在于降低样本在地域上的散布程度。就此

例来说，如做简单随机抽样，则所得样本可能散布在全国上千

所高校内，访问起来很费事。若做集团抽样，可以（比方说）

把要调查的对象限制在百所学校的范围内，而在一个学校里又

可集中在少数几个系内，工作量减轻不少。

集团内所含个体数不一，例如大的高校教员有几千人，小

的不过几百人，如在各集团间做“机会均等”的抽样，则各个

体被选入样本的机会就不会均等，但可以用一些补充的规定来

保证这一点。例如，让大的集团有更大的概率被抽出。一般

地，对群体内的个体或集团，可按其重要性各赋予不同的概

率，而抽样方案设计成使每一个个体有按此概率被抽出的机

会。这种抽样方案叫概率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是其特例，其中

每一个体被赋予相同的概率。

随机抽样方法把调查对象的选定委之于机会，目的是为了

避免调查者主观上的偏向性。对于不习惯从统计学观点考虑问

题的人来说，难免对这种做法有所怀疑，觉得与其委之于机

会，还不如在经过考虑的基础上由人主动去挑选好。正确认识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在什么情况下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更

适合。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用随机抽样

的方式 好。举一个不甚贴切的例子，要从系里成百名教员中

挑选几名去参加校运动会，正确的做法是根据教员的条件，挑

选其中 有竞争力者，而不会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去挑。另外，



如果群体不大，而我们对群体中每一个体都有充分的了解，这

时人为的选择（只要选择者不抱偏见）可能得出比随机抽样更

有代表性的样本。

那么，随机抽样主要适合于哪些情况呢？首先，群体足够

大，以至研究者不可能充分掌握其中各个体的情况。如果群体

较小，干脆用普查的方式，工作量也不大。其次，抽样的目的

不是让选出的个体完成某项明确的任务（如参加运动会），而

是为了对群体的某项指标进行估计。例如该群体中患有某种疾

病的人的比率有多大，其平均收入有多少等，对这类问题，通

过随机抽样所做的估计，其误差可用概率方法加以估计。若用

人为挑选的办法，则因为群体中个体数太多，代表性不易保

证，因而在估计上会有偏差，且偏差大小无法进行估计。借用

经济学上的说法，随机抽样可比拟为用“看不见的手”来进行

调节。在市场中，充满了难以掌握的偶然因素，可人类的经验

证明，市场经济有利于使资源配置优化，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而计划经济则由于人的认识有限及不能摆脱主观偏向的局

限性，效果反而不如市场经济。这个比拟可以启示我们随机抽

样优越性的道理所在。

由于在挑选样本时未能充分体现随机化的原则而造成失误

的例子，在应用上不少见。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美国一

家有名的刊物《文学文摘》预测 1936 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发生重大失误的事。当年的两位候选人，一是民主党的罗斯

福，一是共和党的兰登。当时大多数民意测验、新闻机构和政

治观察家预测罗斯福会获胜，但《文学文摘》与众不同，它预



言兰登会以 57% 对 43% 的优势战胜罗斯福。 后结果是，罗

斯福以 62% 对 38% 的压倒性优势当选。由于这个重大失误，

这家杂志不久即宣告破产。

《文学文摘》做出这个预测，并非一种主观臆断，而是根

据对 240 万人的民意测验做出的。附带说一句，盖洛普在战后

做过多次关于总统大选结果的民意测验，不仅与实际结果接近

（当选者预测无误，得票率估计略有误差），且调查的人数也

不过几千人，比《文学文摘》所用的 240 万人相去甚远，但预

测结果却相当成功 4。

4原拟调查的人数为 1000 万人，收到的回答为 240 万份。《文学文摘》

使用如此大的样本的事实，说明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抽样调查的数学理

论尚未被抽样调查方法的使用者普遍了解。我们曾指出，所需样本数并非要

与总体中的个体数成比例。

盖洛普测验的具体情况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盖洛普民意测验

 

 

年份 

 

样本量 

 

当选者 

 

盖洛普预测得票

率 

 

实际得票率 

 

1952 

 

5385 

 

艾森豪威

尔 

 

51% 

 

55.4% 



 

1956 

 

8144 

 

艾森豪威

尔 

 

59.5% 

 

57.8% 

 

1960 

 

9015 

 

肯尼迪 

 

51% 

 

50.1% 

 

1964 

 

6625 

 

约翰逊 

 

64% 

 

61.3% 

 

1968 

 

4414 

 

尼克松 

 

43% 

 

43.5% 

 

1972 

 

3689 

 

尼克松 

 

62% 

 

61.8% 

 

1976 

 

3439 

 

卡特 

 

49.5% 

 

51.1% 

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很接近，有的预测得票率低于 50%

（实际得票率也有这种情况），为何盖洛普仍预言该候选人当

选呢？这当然是因为受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未回答或未明确表

态（未回答作不投票计）。至于在实际选举时得票率未超过

50% 而仍能当选，还与美国总统选举的具体办法有关，这里不

细说了。



为何《文学文摘》做了这么大规模的调查，反而没有取得

满意的结果呢？问题出在样本的挑选上。该刊从电话号码簿和

俱乐部会员名册上挑选了过多的访问对象，这样做在工作上带

来了方便。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用随机的方法挑选访问对象，

则麻烦要大得多。但在 1936 年，美国家庭装的电话机只有

1100 万部左右，因此有家用电话者，尤其是有条件参加某种倶

乐部的人，大多是经济上较富有、政治上保守而倾向共和党的

选民，这就造成显著的系统性偏差。就是说，较贫穷的阶层，

包括当时多达 900 万的失业者，在样本中缺少其应有的代表

性。当时正值 1929—1933 年经济大萧条过去不久，较贫困的

阶层人数不少，与兰登相比，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较多地考虑了

这些人的利益，这解释了《文学文摘》的预测为何产生如此大

的偏差。除此以外，它还犯了一个错误：该刊起初拟访问对象

为 1000 万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样本中，美国社会各阶层的

代表性会好些。但这 1000 万人中只有 240 万人寄回了对问题

单的回答。较富有的人、对当时现实抱比较满意态度以及文化

水平较高的人，做出回答的可能性要大些，这个倾向有利于共

和党。这是另一个系统性偏差，它加重了原来在挑选样本时已

存在的系统性偏差。这一点曾在芝加哥地区得到证实，该刊向

芝加哥地区 1/3 的登记选民发了问题单，有 20% 的人做了回

答，其中半数以上有利于兰登。但实际结果是，在芝加哥是以

2∶1 的优势有利于罗斯福。

类似于本例的错误，在其他抽样调查工作中也时有发生。

除了有意地偏向外，为图工作省事而不去认真实行随机化抽样

方案，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如调査某地区的农民经济情况，为



图方便，更多地在交通沿线和城镇附近地区多找调查对象。这

些地区一般经济较发达，农民的状况也较好，因而样本就包含

较大的偏差。另外，我们前面曾提到在抽样调査中的“无回

答”的问题，其影响在本例中也得到充分印证。所以，我们一

开始就说，随机抽样在纸面上谈起来容易，要做好却是麻烦多

多。



3.3　数据的分析

前面讲的是如何取得样本的问题，这一节来谈谈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的问题。

抽样的目的，是通过得到的样本，去对样本所来自的总体的情况获得了解，统计分

析的任务就是做这件事。（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我们先把讨论的范围明确界定一下。首先，这里只讨论单指标的问题。例如，

只考虑人的体重，体重就是一个单指标。可能我们关心的还有其身高，这时（体

重、身高）就是 2 指标，类似有多指标（比如加上其腰围、臂长，等等）。多指

标的复杂之处在于指标之间有相关性，例如，一个人的体重与其身高有相关性。指

标间这种相关性问题的统计分析到后面再谈。

其次，我们只讨论简单随机抽样的情况，更复杂的抽样方案会带来烦琐的公

式，不便在此讨论。

关于样本，有两种情况，一是数量型的，一是属性型的。前者如人的身高、收

入之类，可以用一个数量来表达。后者如人的健康状况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

产品质量分特级、一级，等等。

对属性型样本的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分类。总体中的个体按某属性分成  个

类，如人的健康情况分好、中、差，则 。以  记第  类个体数占全部个体数

的比率， 。问题只在于通过样本估计 ，设所抽的  个

样本中，归入第  类的有 ，则以  作为  的估计，这就是我们讲过的“用

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不同的是，这里抽样是不放回的——在讲“盒中抽球”模

型时，我们曾规定每次抽球后，球要放回去再抽下一次，以维持盒内黑、白球个数

不变，因而模型也不变。在实用上，抽样都是不放回的，但这不影响“用频率估计

概率”的方法。以后我们将指出，实际上抽样不放回时，估计的效率更高。

对数量型的情况，设总体中有  个个体。在应用上，  可以是已知，也可以

未知，但是一个定数。每一个体有一个指标值，记为 。例如总体中包含

1000 名工人，我们关注的指标是其工资，则 ，而  是这 1000

名工人的工资。假定抽出  名工人，其工资分别是 ，则  就

是样本。所以，样本值如何，要看你关心的是个体的什么指标。如若关心的是工人

的体重，则样本值将会是另一些数据了。



问题在于通过所得的样本值去了解（统计上称推断）关于总体的情况，哪些情

况是我们想了解的呢？这要看研究者的关注之所在。以下几个问题及研究处理方法

是典型的。

 

1. 总体分布　说得仔细点，是“总体中的个体的指标值的分布”。拿上例来

说，就是这 1000 名工人的工资的分布。它告诉我们，有多少工人，其工资是

多少，或工资处于一定界限之内的工人有多少，所占比率如何。分布在表述上

可粗可精，如就本例而言，说“工资在 500 元以下的和不少于 500 元的各占

50%”，是工资分布一种很粗的表述。如果说“工资少于 300 元的，300～500

元的，501～750 元的及 750 元以上的，各占 25%”，则表述就更精一些。如

有必要，还可以表述得更精，但并非愈精愈好，粗一些的表述便于我们掌握大

势，但损失了较多的细节。精一些的表述其优缺点与此正相反。

2. 总体平均值　指总体中全部  个个体的指标值  的算术平均：

　　　　　　（4）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许多调査工作中，人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平均

值。

属性型情况下的各类比率，是总体平均值的一个特殊情况。如在人的健康

情况分好、中、差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人为地给每个人以一数量指标，其值为

1 或 0，视他的健康情况为“好”或为“中、差”而定，则这个指标的总体平

均值，正好就是健康情况好的人数占全群体人数的比率。因此，有关属性型指

标情况的问题没有必要单独去讨论。

3. 总体方差　总体方差是刻画指标值围绕其平均值的散布程度的量。设总体

中含  个个体，指标值分别为 ，总体平均值为 ，则  反映

指标值  与  的偏差。一共有  个偏差 ，其平方的算

术平均，即



　　　　　　（5）

就是总体方差。其平方根，即称为总体标准差。为简省书写，在数学上对

许多个数的连加常用符号∑（读如 Sigma）。

例如，  简记为 。这样，（4）（5）两式可分别简写为

　　　　　　（6）

和

　　　　　　（7）

在公式（6）中，记号  中的  称为“足标”，∑号下面的 1 和上面的 

，指示在相加时足标流动的起止点。例如若 ，则

也可直接写成 ，不必一定通过足标显示出来。

方差（及标准差）是反映总体性质的、重要性仅次于平均值的重要参数。

方差愈大，个体指标值散布愈宽，每一个体的代表性就愈差。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解总体情况而抽样时，就要求有较大的样本量，即需要抽出更多的个体。

在方差小时，所需样本量就较小因而可以节省。在极端情况，总体中的一切个

体都有同一指标值，方差为 0，这时只用一个个体就可以完全代表全部总体。

总体分布的估计其实是“属性型指标”的问题，已在前面讨论过了。例如

估计某一群体中工人工资的分布问题，为估计工资在 350～550 元的工人在全

体中所占比例，只需用其频率——样本中工资在此范围内人数所占比率就可

以。这个处理方法有其不便之处，因为谈到分布，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为提供

充分的信息，我们必须对许多区间段的比率做估计，例如 250～350 元，300～

450 元，450～600 元，等等。结果会给出一堆杂乱的数字，我们不易从中发现



什么有意义的特点，用一种叫作直方图的图示法可以弥补这个缺点。我们举一

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和怎样画直方图。

例如，某市调查小学生每月零花钱数，通过随机抽样得 223 人，其月零花

钱数为（括号内是人数）

 26(1)   27(4)   29(1)   30(4)   31(3)   32(2)   33(5)   34(3)   35(2) 

 36(3)   37(7)   39(7)   40(1)   41(1)   42(5)   43(8)   44(6)   45(7) 

 46(6)   47(6)   48(8)   49(4)   50(2)   51(5)   52(5)   53(5)   54(5) 

 55(3)   56(5)   57(3)   58(8)   59(4)   60(6)   61(5)   62(3)   63(2) 

 64(1)   65(1)   66(3)   67(4)   68(2)   69(8)   71(2)   72(1)   73(1) 

 74(3)   75(2)   76(2)   78(1)   80(4)   81(3)   82(2)   83(4)   84(7) 

 90(3)   91(3)   92(3)   93(4)   95(2)             

这些数据做成的直方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金额 - 人数直方图

这个直方图由一些矩形组成，选下面的底边长为 1（这个值可自由选定，

见下）。矩形的作法如下。因 26 元的有 1 人，把这 1 人算作 25～26 元的

区间内，称为组区间，1 称为这个组区间的频数。作一个区间，底边为 25～26

而高为频数 1。类似地，27 元的有 4人，将其算在组区间 26～27 内，频数为

4，作一个区间其底边为 26～27 而高为 4。以此类推，根据所有的数据把所有



的矩形都作出来，即得到这组数据的直方图，叫“频数直方图”。也可以用组

区间内数据个数占全部数据个数的比率（称为频率），来取代频数作为区间的

高，这样制作出的直方图叫频率直方图。例如，在频率直方图中，底边为 25～

26 的矩形之高为 1/223，而底边为 26～27 的矩形之高为 4/223，等等。

频率直方图有以下的性质。首先，全部矩形面积之和为 1。其次，任意给

定整数 、 ， ，则在样本中，其月零花钱超过  元但不超过  元的人数

所占比率，正好等于  区间上所有矩形面积之和。因此它具有概率分布的

性质，所以可以看作在全市小学生这个总体中，月零花钱这个指标的总体分布

的一个近似估计。

这样制作出的直方图有一个缺点：各矩形的高呈现一种杂乱而无规则的变

化，以致从中很难看出分布有何特征。这原因在于组区间之长取得太短，显示

了样本中过多的细节，而这种细节受到抽样的偶然性影响。例如，月零花钱为

37 元和 39 元的各有 7 人，而为 38 元的一个也没有，这极可能是偶然性所

致。为改善这个情况，我们把组区间取长些，例如定为 10，组区间取为 20～

30, 30～40,…, 90～100，然后计算落入各组区间内的数据个数。注意，例如

在区间 30～40 中，等于其左端 30 的数据不计在内（它计入组区间 20～30

中），余类推。这样得出各组区间的频数为

20～30 (10) , 30～40 (33) , 40～50 (53) , 50～60(50),

60～70 (30) , 70～80 (16) , 80～90 (19) , 90～100 (12)，

制作的频数直方图如图 3.2 所示。从这张直方图上就可以看出某些特征，

即开始时人数上升，达到一个高点后即下降，大致呈现一种“两头低、中间

高”的形态，但不像是正态的，因正态分布在最高点两边呈对称形态，而此处

则比较偏向大值的一边。



图 3.2　以 10 元为间距的金额 - 人数直方图

把组区间适当取大一些使分布的特性显示出来，但也付出一定的代价。例

如，从这张直方图上只能看出，在 40～50 这个区间（不包括 40）内数据个数

为 53，但具体每个值，如 41、42 等，各有多少数据，就看不出来，而在原来

的直方图上这是可以看出来的。



也可以把频数转成频率从而制作出频率直方图。但要注意的是，必须把各

组区间的频率除以区间之长（在此处为 10）作为矩形的高。例如，组区间 30

～40 上的那个矩形的高应为

，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频率直方图仍具有前面（在边长为 1 时）所讲过的那

两条性质。

4. 总体均值的估计：样本均值　仍设总体中包含  个个体，其指标值分别

为 。总体平均  由公式（4）确定，通过简单随机抽样得到样本 

。  不能超过 ，要利用这些样本去估计 。

估计的方法很简单，就用算术平均

去估计 。  称为样本均值。这种方法，一般没有接触过统计学的人，也

能理解，但要说清楚其道理，就比较复杂。由于本书的性质，不能在此做复杂

的数学论证，我们只是从方差的角度，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例 设一个总体含 6 个个体，其指标值分别为

，　　　　　　（8）

其总体平均值为

，

现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中抽出 3 个样本 ，用 

 估计 。

读者可能会有疑问：“既然  已经知道了，还有何必要通过抽样去估计

它？”实际上，在现实问题中，个体指标值及其平均值 都是不知道的。正如

一群人，在未对其中某个体量测之前，不可能知道其身高。此处是作为例子，

假装不知道  而去估计它，然后拿估计值与已知的  值比较，看其性能如



何。正如要验证一杆秤是否准确时，可以拿一个重量已知的东西在上面称一

称。

总体方差按公式（7）计算，为

从总体（8）中抽 3 个样本，其一切可能结果及其相应的样本均值 ，如

表 3.3 所示。因为是简单随机抽样，样本的 20 种不同情况，都有同等的机会

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看法：所谓用 去估计总体平均 ，等于从一个包

含 20 个个体的总体中随机抽出 1 个去估计 。这 20 个个体的指标值如表

3.3 所示。

表 3.3　从总体（8）中抽 3 个样本的结果及其 



此总体的平均值容易算出为 42，即要估计的  值。这话的意思是，若拿 

 去估计 ，有时偏低，有时偏高，具体从上表看出， 可以低到 10，高到

74，但其平均恰为 42，即 。这个性质叫作样本均值  的“无偏性”，或者

说，  是  的无偏估计。这个名词在字面上易引起误解，以为用  去估计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点偏差，其实不然。从上表看出，不论样本抽取的结果



如何，  没有恰等于  的，故总有偏差。说  无偏是指其一切可能结果的平

均为 ，并非指在任何具体情况下为 。

再计算  值的总体（9）的方差（称为  的方差）：

 的方差压缩到原来方差  的 1/5。方差愈小，表示其取值在其平均值

（即 ）附近集中的程度愈大，这意味着，用几个样本的平均去估计总体平均 

，比用 1 个样本去估计，其精度有改善，且改善的幅度，随着样本量的增大

而增加。这可通过直接计算证明。在本例中，如依次取样本量 1, 2,…直到

6，则仿照上述样本量为 3时的计算，不难证明在每种情况下  都有无偏性，

且方差随样本量增加而递减，情况如表 3.4 所示。

表 3.4　  随样本量增加而递减

 样本量   1   2   3   4   5   6 

    的方差    
               

 0 

样本量为 6 时，等于全面普查，  必然等于 ，毫无误差，因此方差为

0。

可以在理论上建立一般的公式。若总体包含  个个体，总体均值为 ，方

差为 。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此总体中抽出样本 个，样本均值记为 ，

则  为  的无偏估计（无偏的意义见前面的解释），而  的方差为

　　　　　　（10）

它随  增加而减小，我们讨论过的例子中 ，因此 。

当  时，其值依次为 ，如表 3.4 所示。

在简单随机抽样中，如把样本一个一个地抽出，则每次抽后不再放回去。

在第 1 章中我们讨论“盒中抽球”的模型时，抽后是要放回的。设想在这里我

们也按这种放回的方式抽样（这时，一个个体可以多次出现在样本中），而仍



用样本均值  去估计总体均值 ，则可以证明，  仍为  的无偏估计，但 

的方差，记为 ，与公式（10）不同：

　　　　　　（11）

这里  为样本量，  为总体方差。注意  与总体中所含个体数  无

关，而公式（10）中的  则与  有关。

拿公式（11）与公式（10）比较，少了一个因子 。因为  等于或大

于 1，所以这个因子总不大于 1 且在  大于 1 时，必小于 1。因此，除非只

抽一个样本，否则按不放回的方式抽，其样本均值  的方差，比按放回的方式

抽时小。这表明，用不放回的方式抽能得到（用 5 估计  的）较佳的精度，

这一点在直观上看也是显然的。

5. 总体方差的估计：样本方差　我们看到，为了解用样本的均值去估计总体

均值的精度如何，需要知道总体的方差 。但  一般是未知的，只能通过样

本去估计它。设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得样本 ，依照总体方差的

公式（7），把样本 权且看作一个总体，按公式（7），其方差为

　　　　　　（12）

它称为“样本方差”，因为这一方差是从样本中算出的。可以考虑的一种

做法是用  估计 。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样本是总体的

代表，样本中各个体指标值散布的程度（以  衡量），理应能反映总体中各

个体指标值散布的程度（用  衡量）。

这估计的效果如何呢？我们拿前面讨论过的数字例子来考察一下。总体包

含 6 个个体，其各指标值如（8）所示。从其中抽  个样本，有 20 种可

能的情况。把每种情况的样本方差一一算出来。例如，样本为 3, 9, 18 时，

。按公式（12），样本方差为

对全部可能样本的计算结果如表 3.5 所示。



表 3.5　从总体（8）中抽 3 个样本对应的 

从此表可以看出，不论抽得的样本如何，利用样本方差  去估计 （其

值为 1191），都有很大的误差。随着样本的不同，  可以小至 38，大至

1806，与  最接近的 1016 和 1064，也有相当的距离。造成这种情况

有两个原因：一是总体方差  大，二是样本量  太小。在现实问题中，

总体所含个体数一般很大。为了把  估得准一些，样本量  要取得大一些。



当  很小时，  无法太大（  不能超过 ），但这时可以做全面普查，没有

抽样的必要。

如果把表中 20 个  值求平均，结果为

这个值比  的真值小，它表明，用  估计 ，整体上讲倾向于偏低。

为改大一些，可以试试在  的定义公式（12）中，把右边的分母  改为 

。对此例而言， ，按  计算的结果，其 20 个值的算术

平均为 1429.2，比  的真值 1191 又偏大了。因此，和  前的乘数

应大于  而小于 。理论研究表明，此乘数应为  5。

　　　　　　（13）

其中  是总体所含个体数。  是修正的样本方差，它是  的无偏估

计。“无偏”的意义在前面已有了解释，就本例而言，它的意义是，如果就一

切可能的 20 组样本一一算出其  的值，则这 20 个值的算术平均恰为 

的真值 1191。因而从整体上看，  不倾向于偏高或偏低。当然，即使经过这

一修正，  在各样本（每样本含 3个值）下所取的值，仍与  有较大差距。

上面已讲过这有其内在原因（  太大，样本量  太小），不是通过修正能

解决得了的。

作为抽样的目的，主要是为估计总体平均值 ，其所以估计总体方差 ，

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由此去评估用样本均值  估计 的精度如何 6。具体使

用方法如下。当用  估计  时，我们不能保证所得  值恰为 ，而是会有一

个误差界限。这界限是多少呢？在统计学上，它用以下的形式表达出来：

“  的值界于  与  之间。”　　　　　　（14）

其中  由公式（13）算出（公式（13）算出 ，开方得 ），  为样本

量。  是一个选定的大于 0 的数。先不说这个 。从（14）看出如下内容。



1）  愈小，此界限愈窄，表明以  估计  的误差小。这理由在上面已讲

过了，  是作为总体方差  的估计。权且认为  大体上为 ，  愈大，总

体中各个值的指标值散布也大，在这种情况下，总体均值  就难得估准，反映

在（14）中，  的误差界限就大一些。

2）  在分母，故  愈大，（14）规定的界限愈窄。这道理很明显，  为

样本量，  愈大，观察的个体数愈多，估计当然应准一些。不过由（14）看

出，准确度并非与  成比例，而是与  成比例。因此过大的样本量造成收益

递减：  由 100 增至 400，准确度只提高二倍而非四倍。

最后说到 。  取得愈大，由（14）规定的界限愈宽，它真能成立的可能

性就更大。正如估计人的年龄，估计他在 30～31 岁，成立的可能性不大，若

估计他在 10～80 岁，则可能性大多了。由此可见，  的选择面临一个“可靠

性”与“准确性”的矛盾问题：把事情说得太确切，不留余地，可靠性就低；

说得稀松一些，留有余地，可靠性就高。在应用上选择  时，是在这二者之间

做出适当的折中，看哪个因素更要紧一些。在统计学上，有以下几个值比较常

用。

，相应于可靠度 99% ；

，相应于可靠度 95% ；

，相应于可靠度 90%。

例如，取 ，有了样本，算出 ，  再计算

 和 ，

则我们有 95% 的把握说：“未知的总体均值  在上述两个数之间。”

（14）要在  和  都很大时使用，  太小了就不准确。

像（14）这样的断语，称为  的“区间估计”，因为它把未知的  估计

在一定的区间之内。与此相应，像“用  估计 ”这样的估计，则称为  的

“点估计”。点估计的缺点是没有告诉其误差如何，而这正是区间估计的优

点。区间估计的方法是原籍波兰的美国统计学家奈曼（1894—1981）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创立的。他把区间估计称为“置信区间”。“置信”一词，表明区

间提供的界限并非绝对可靠，而是只有一定的可靠度，即上文提到的 90%、



95%、99% 等，奈曼把这称为“置信系数”。奈曼创立的区间估计方法，如今是

统计分析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5 因  ， 有  。 另 一 方 面 ， （  为全面普查），放  

，即 。两边同除以  得 。

6在有些情况下，估计  的问题有其独立意义，甚至是主要目的所在。例如，估计特定一群人中贫

富差别的程度如何。

 



第 4 章　通过试验收集数据

4.1　试验需要设计

讲过了抽样调査，我们来讨论采集数据的另一种方式：做试

验。相比起来，这种方式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在抽样调査

中，我们的问题只是确定抽出的个体数——样本量，以及用怎样

的方式（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集团抽样等）去抽取这些样

本。做试验则不然。在此，人有更大的主动性。例如做一个农业

试验，使用怎样的播种量、施肥量等，人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这

固然有很大的好处，但麻烦也就跟着产生。因为如果选择不当，

轻则降低效率，事倍功半，浪费人力、物力、资源，重则将人引

入歧途，无法得出结论，甚至导致失败。

例如，你手头有两颗钻石，要在一架天平上称出其各自的重

量。一种办法是一次称一颗，若不计较天平的误差，称两次即得

所要的结果。这当然是一个合理而可用的安排，但如考虑到天平

有称量误差，则上述的安排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安排是下面这样

的。第一次把两颗钻石一起称，得出结果 。第二次把钻石

甲、乙分别放在天平的左、右盘，再以砝码平衡之，约定砝码在

右盘时为正，在左盘时为负，将其结果记为 ，  表示甲的重

量减去乙的重量。图 4.1 是一个示意图，表示甲比乙重的情

况 。 得 到 数 据  、  后 ， 分 别 以   和 

 估计钻石甲、乙的重量。





图 4.1　称钻石

为什么这种做法比一个一个称的安排好呢？从平常的眼光看

这不好理解，反觉得有些自找麻烦，但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可以解

释，由于不太复杂，不妨仔细地谈一谈。

分别以 、  记钻石甲、乙的真实重量。第一次称重时，

甲、乙在一起，称的是 ，结果为 。由于有误差，  并

不恰好等于 ，而还要加上一个随机误差 。

　　　　　　（a）

第二次称，甲在左盘乙在右盘，称的是 ，结果为 。

同样，由于有误差，  并不恰好等于 ，而还要加上一个误

差 。

　　　　　　（b）

把（a）（b）两式相加，得 ，即

从此式看出，虽然用  去估计  仍有误差，但误

差  是两个误差的算术平均。在前几章中我们多次指

出，平均的结果使误差方差下降而改善了精度。对  的估计有

同样的结论。所以，在这个新的安排之下，我们并未增加称量次

数（一共两次，与一个一个称且各称一次的次数相同），但改善

了估计的精度。如果用逐个称的方法，要达到同样的（改善了



的）精度，需要每一颗各称两次，一共 4 次。这样，通过上述

聪明的安排，在不增加称量次数的条件下，把事情做得更好了。

另一个极端是，每次都把甲、乙放在一起称。如果这样安

排，不论你称多少次，都只能得出甲、乙重量之和的估计，而无

法将其分开。我们的目的（称出每颗钻石之重）无法达成，因而

这是一个不好的安排。

有读者也许会说：“这个问题可笑，谁也不会做这样愚蠢的

安排。”确实，在这种简单问题的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在一个

复杂的问题中，由于考虑不周到而犯下这样的错误，就不仅可

能，且有时为了避免这种错误还要大费周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治疗某种疾病有现行的方法 。有人

提出了一种认为可提高疗效的新方法 。为进行验证，各取患

者若干人做试验，结果表明  的治愈率高。但仔细一检查，发

现用疗法  的患者多数年轻而病情轻，用疗法  的患者则反

是。这样一来，试验结果的解释就不一定是  优于 ，而可能

是由于其他原因——使用疗法  的患者素质较好。这实际上与

上述称重量的问题无异：我们“称”出的不是疗效，而是“疗效

+ 素质”。

把以上讲的小结一下，我们说，干扰一个试验结果的有：

（1）混入的系统性因素；（2）随机性的误差。前者是指那种显

著的、可以造成重大错误的因素，例如病人的情况不同可能对疗

效的估计产生重大错误。又如要通过试验去验证，一种工业产品

的新配方（或新工艺）是否真能改善产品的性能。但新旧两种配



方的试验分在两个工厂做，而这两个厂的设备条件和工人素质都

有差异，后者作为系统性因素混入试验结果，使我们无法得出可

信的结论。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有二：一是设法消除，如在前一

例中，可选择年龄和病情大致相当的患者去做临床试验；二是将

其计入，但采取适当的试验安排，以使之能与我们关注的效应分

离开。如在后一例中，可以把两种配方都在两个工厂中生产，使

工厂条件上的差别在数据分析中互相抵消，而不与配方优良性的

效应相混淆。

随机性因素的影响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只能采取一些办法

加以抑制，不使之过大以防造成试验结果在解释上的不确定性。

例如要准备多份材料做同一个试验，虽然在准备材料时力求其均

匀纯净，但总不可能绝对如一。这差异就作为误差进入试验结

果，如果它过大，就可能造成下述情况。从试验结果上看甲、乙

有一定差异（比如品种甲的亩产比乙高一些），但随机误差很显

著，大到可以与这差异相比拟的程度，我们就无法确定：数据上

显示出的甲乙差异究竟是因为二者真有差异，还是因为随机误差

的干扰。

抑制随机误差的影响一般有 3 种方法。

一是工作认真细致。如准备试验材料时尽量做到均匀纯净，

用天平称物时小心操作，避免外界环境和个人因素（注意力不集

中等）的干扰。

二是重复。比如天平灵敏度不高，就多称几次求其平均，利

用平均值误差下降的原理缩小误差的影响。



三是进行适当的安排。前面所举天平称钻石就是一个例子，

在该例中，适当的安排在不增加称量次数的情况下，缩小了随机

误差。

上面我们多次提到“安排”一词。这是指如何安排试验，使

之达到消除系统误差和缩减随机误差的干扰。在统计学中，把这

种安排试验的学问叫作“试验设计”，它是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设计（或安排）试验，并不涉

及该试验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化学试验如何做，生物试验如何

做，这是化学家、生物学家的事，统计学家所做的，只是帮助他

们从数学的角度设计一种有效的安排，它只涉及某些配置问题

（或者说组合问题），而不去干预其具体操作。如在天平称钻石

的试验中，统计学家建议那样一种称法（先两个一起称，再一边

一个称），至于如何去调整、操作天平，那要由懂行的人去做，

不在统计学家职责的范围内。



4.2　双盲试验

试验的对象有人、物之分。如临床医疗试验以人为对象，

工农业试验以物为对象。当试验对象为物时结果有一种客观的

测定方法，例如天平称物的读数如何，工业产品某项性能测定

值如何，农业试验中某品种亩产如何。当然，测定中可能因为

方法错误、仪器有问题或人在工作上的马虎而造成重大误差

的，这里不计这些情况。当试验对象为人时则不然，即使一些

用仪器测定的指标，如人的血压，也可能因为心理因素而产生

很大的误差，至于一些没有定量考据的指标，问题就更大了。

比如问一个病人吃了药以后病情是否感觉有了缓解，因人的心

理状态不同回答可能有差异。经验表明，笃信神佛的人，在为

其病求神拜佛后，常觉得病情有所缓解。这是因为他相信神佛

在帮助他，有了心理支撑，感觉上便不一样。如以此作为统计

分析的依据，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当

头痛发作时给患者一种安慰剂，竟有 1/3 的人表示有了缓解，

这也是心理因素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在评估一种药物或治

疗方法的效果时，需要慎重对待，历史上有过一些事例，证明

在对这一点考虑不周时，就可能导致失误。

1958 年有一位美国医生提出一种治疗胃溃疡的新方法，可

称之为“冷冻法”。该方法先把患者麻醉，再将一个容器置入

患者胃内，泵入冷冻剂，使胃冷冻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

患者的胃完全停止工作，因而使溃疡得以康复。在其后的几

年，该疗法曾颇为流行。但有一些医生对之持怀疑态度，原因



就在于可能存在的心理作用问题。到 1963 年，有人设计了一

个经周密考虑的试验，以对这个方法的疗效进行评估。这试验

涉及 160 名胃溃疡患者，把他们分成甲、乙两组，甲组 82

人，乙组 78 人。对甲组患者施行上述冷冻疗法，而对乙组患

者的操作在表面上与甲组无异，但在容器中有一个通路使冷冻

剂返回，不使胃发生冷冻，而患者则以为自己接受了冷冻治

疗。在试验后的两年内，让一批未曾参与这个试验的医生（他

们以为这 160 名患者全都接受了冷冻治疗）检查这 160 名患

者的情况，结果如下。在最初 6 周内，两组中都有 29% 的人

表示症状消失，在甲组中有 47% 的人表示有缓解，而乙组为

39%。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中的许多病人都有复发且感觉情

况变差：甲组为 45%，乙组为 39%。且在这两年中任何一个时

期，都没有发现两组患者的治愈率有显著差异。这就令人信服

地证明了：冷冻对治疗胃溃疡无效，初期在表面上显露的效

果，系出于患者的心理作用——因有人在为自己治病而感到病

有缓解。

在弗里德曼等所著的《统计学》一书中，介绍了另外一些

关于医疗试验的例子，都是由于试验者在试验安排上的偏向

（以使试验者希望的那种效应能显示出来），或者由于受试验

的患者的心理作用，而呈现了虚假的效应。在认真地设计试验

以排除可能干扰的情况下，这种虚假的效应即告消失。

这种试验是按照所谓“双盲原则”进行的。比如某厂试制

了一种药物，要通过临床试验鉴定其疗效如何。首先，要预备

一种表面上看与药物完全一样，但不含任何治疗成分的安慰



剂。其次，要设对照组，即准备服用安慰剂的一组病人。受试

的病人编入治疗组或对照组应按随机的方式决定，以免由于偏

向而将条件好的病人多分入某一组。再次，参加试验的病人并

不知道他分在哪一组，给药的医生以及评估疗效的医生也不知

道谁分在哪一组，以及谁吃了药还是安慰剂，这些都由试验主

持者掌握。这样，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参加试验的医生，都处

在盲目的状态中，不致因心理作用或态度上的偏向而干扰试验

结果。“双盲原则”（或双盲法）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在这

种试验中，受试者（病人）与试验者（医生）都是处在盲目的

状态。自然，这种原则也可适用于其他以人为试验对象的场

合。例如，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如何。

在医学临床试验中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

下，参加试验可能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受试者属于志愿参

加的性质。这种志愿参加者和不愿参加者构成不同的群体，其

差异有可能影响试验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志愿参加者列

入受试组而把拒绝参加者列入对照组。前引的弗里德曼的著作

中介绍了一个有关的例子。该例是 1954 年美国公共卫生署所

做的一次试验，以判断一种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否确有效

果。试验主办方起初打算在一批学区的小学一、二、三年级的

儿童中进行这一试验，把一、三年级的学生作为对照组，二年

级的学生作为受试组。经过考虑，为防止产生偏差，决定受试

组和对照组全在二年级的学生中选择。因为儿童参加试验须经

家长同意，看来一个自然的做法是：凡家长同意者进入试验

组，不同意者进入对照组。但经过考虑认为这样做有偏差，原

因在于：同意其孩子参加试验的家庭，更多是属于文化程度和



经济收入都较高的阶层，这种家庭的儿童对小儿麻痹症的抵抗

力较差。因为，那些生活在较差的卫生环境中的儿童，大多经

受过这种病菌的轻微的感染而产生了自身的抗体，而这可以抵

抗以后遇上的更强的感染——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

病”。这话从字面上去理解当然是不对的，但受到上面讲到的

情况的启示，从辩证的观点看也不能说没有其合理的成分。

经过这些考虑，试验主办方最后决定：受试组和对照组都

在二年级中那些其家长同意参加试验的学生中，用随机的方法

进行挑选。这个安排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可能有的系统性因素的

干扰，因而使试验结果有更大的可信度。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日常在广告中不时见到介绍某种

药物、治疗仪或治疗方法，其疗效是如何地高，等到自己一

用，发现其效果并不如所宣传的那么理想。这里面固然有一个

个体差异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由于所宣传的这种疗效并非

经过像双盲法这样认真的试验得出的。统计学给我们的启示

是：在评估一个由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的可信性时，不仅要看

其分析方法是否合理，尤其要看他的数据来源，其所用试验的

设计是否排除了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因素的干扰。一般的模式，

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当一个现象，一个结论，有甲、乙、

丙等理由加以解释时，如不能排除乙、丙等方面的可能性，就

不能把甲这个解释确立起来。



4.3　单因素试验

试验有一定的目标。例如，一个农业试验的目标，可以是为了比较

3 个小麦品种的优劣。这包括判定这 3 个品种在产量上有无显著性差

异，估计每一个品种的亩产如何，挑选出一个认为 好的品种，等等。

在统计学上，“显著性”是一个常被提到的词。这个词在平常的使用中

意义是清楚的，但在统计学上有其特定的含义，值得解释一下。比如，

两个种子品种 、  通过田间试验进行比较，从数据表面上显示似乎是 

 优于 ，但这个表面上的优越性也有可能是出自于随机误差的影响，

而非真由于  比  优。如果经过统计分析（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对随机误差影响的大小给予数量上的评估），证明在一定的可信

度（90%，95%，99% 等）之下，  对  的优势不能单纯用随机误差的作

用去解释，就称 、  有显著性差异。这里的要点是，虽然差异的显著

性与其大小有关，但并不全系于其大小，而要看其与随机性影响大小的

比较如何。当随机性影响很小时，一个表面上很小的差距也可能被鉴定

为有统计显著性（尽管这种差异从实用的观点看并不重要）。反之，当

随机性影响很大时，表面看来很大的差距在统计上也不能被承认为有显

著性。所以在做试验时应力求缩小随机误差的影响，不然，我们所希望

发现的差异将被淹没在这种误差中，而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回到 初的话题。3 个小麦品种是我们要比较的对象。我们把“品

种”称为问题中的一个“因素”或“因子”，本试验要比较的对象只有

品种一个因素，在统计学上称为“单因素试验”，如果试验的目的还包

括比较几种肥料的优劣，则是一个二因素试验，以此类推，这一节只谈

单因素试验的设计问题。

在本试验中涉及 3 个种子品种，每个品种都称为“品种”这个因素

的一个水平，故总共有 3 个水平。“水平”这个字眼在此并无通常意义

下的“水平高低”的意思。又如在一项工艺试验中要比较几种反应温度

何者为好，则每一个在试验中采用的反应温度，都是“反应温度”这个



因素的一个水平。在此例中，习惯上称高温度为高水平，低温度为低水

平，但高低的称呼纯出于数量大小，并无优劣的含义。

设计试验的下一步骤，是要确定每个水平的“重复度”。通俗一点

儿说，就是准备拿每个水平做多少次试验。如在上述比较种子品种的试

验中，假如确定 3 个水平的重复度都是 6，则要准备 18 块大小和形状

（尽可能）一样的试验田，每个种子品种分得 6 块。通常的做法是只取

3 块试验地，3 个品种各得一块，这样做的缺点是无法估量随机误差的

大小。因为，如果同一个品种分开种在两小块地上，则其产量的差异是

由随机原因造成的，故可用于估计随机误差，若有更多的小块种植同一

品种，误差将得到更好的估计，这就是需要重复的原因。实际上，这与

在天平上称物时，为估计天平的误差须重复称若干次，是一样的道理。

各水平的重复度通常取成一样的，理由很简单：在做试验前，我们

并不知道各水平的优劣如何，因此对它们应是一视同仁。另外，当各水

平有同一重复度时，统计分析在计算上也略为简单。在有些场合下重复

度也可以有差别，例如试验材料的限制，也可能在事先我们对某一水平

有特殊的期望，因而增大其重复度，以便对其效应有更确切的估计。

下面我们讨论几种试验设计方法。

 

1. 完全随机化设计　假如我们已确定，3 个种子品种各重复 6

次，并已准备好了 18 块大小和形状尽可能一样的试验田，接着的问

题是如何把这 18 块地分给 3 个品种。之所以存在一个分配的问

题，是因为虽然在准备这些地块时已尽量使其条件一致，但实际上不

可能做到绝对一致，总会有些差别。因此，如果分配不公，使某一品

种所占地块条件特优，则会导致系统性的偏差。

一种看似公平的分配方法，是全凭机会。将地块按 1 到 18 编

号，准备 18 张纸条，分别书写数字 1 到 18，扰乱后放入一盒中。



先在盒中抽出 6 张，与其上数字对应的那 6 块地给予品种 1，再在

剩下的 12 张纸条中抽出 6 张，与其上数字对应的那 6 块地给予品

种 2，剩余的 6 块地就给品种 3。不论有多少水平，各水平的重复

度是多少，做法都一样。

2. 随机区组设计　上述设计称为“完全随机化设计”，是因为随

机化的分配是在全部试验材料（即 18 地块）中无限制地进行，这类

似于抽样调査中的完全随机化抽样方案。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条件尽可能均匀一致的试验材料。读者可能

会问：“既然实行分配随机化就是为了对付试验材料之间可能的不均

匀情况，为何还要强调要使试验材料尽可能均匀一致？”问题在于，

随机化的分配方法是一个“起点公平”的分配方法，它只保证在分配

之前没有倾向性。但实行随机化的结果，总要落实到一个具体分配方

案上。由于偶然性的作用，“结果不公”的情况是可能的。如果各份

试验材料之间条件差异甚大，则偶尔会出现结果非常不公的情形，而

使统计分析的结果得出错误的结论。

但在一个包含较多水平，各水平的重复度也较大的大型试验中，

要准备很多份条件均匀的试验材料可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采

取有限制的随机化设计方案，在统计学中称为“区组设计”。

3. 区组设计　还是拿上面那个 3 品种各重复 6 次的试验来做说

明。假如这个试验是在一个山区进行，要找出 18 块条件均匀的地有

困难，这时可采用如下的做法。挑选 6 个村子，在每个村子内，挑

选 3 块形状和大小条件尽可能一致的地块，这比较容易办到。每村

内的 3 个地块中，3 个品种各分得其一。具体分配（在每村内）按

随机化的方式进行。以下是一种可能的分配结果。



其中①，②，…，⑥表示 6 个村子的编号，框内的数字显示各

品种所占的地块。



这种做法的用意是明显的。让每个品种在各村子里占一地块，是

一个限制随机化作用的措施。如果不加限制地在 6 个村子的 18块地

块中施行随机化，则有可能某个品种所分得的地块全集中在一个（或

少数）村子内，而这个（或这些）村子可能是 6 个村子中条件 好

（或 差）者，这就会造成大的误差。按现在的方案，即使各村子之

间在条件上有较大差距，也没有关系，因为各品种在各村都占有且只

占有一个地块，这与分层抽样方案中限制样本在各层的比例，是一样

的道理。因为个体指标在各层之间差距大，而在层内则差距较小，每

一个层相当于这里的一个村子。

在统计学上，把同一村子内的那 3 个地块称为构成一个“区

组”，区组内的每一小块地则称为一个“小区”。区组内所含小区

数，在此例为 3，称为“区组大小”。本例共有 6 个区组，区组数

就是各水平（品种）的重复度。因此，在这种设计中，各水平的重复

度必须一致，这是与完全随机化设计的另一点不同之处。在后者，各

水平的重复度可以不同。

这种设计称为“完全区组设计”。“完全”的意思，是每一区组

内必须包含全部水平。如在本例中，每村必须有 3 块地，若只取 2

块地，则一村内不能包含参加试验的全部 3 个品种，就不是完全区

组设计了。总之，区组大小必须等于水平数：若参加试验的有 4 个

品种，则每村必须选 4 块地。另外，在每一区组内的小区分配给各

水平，是按随机化的方法，且各区组独立地施行随机化，彼此不相

干。为显示这一点，也常把这一设计称为“随机化完全区组设计”。

当然，在此随机化限定在每区组之内。

这种设计思想的应用不限于农业的田间试验。例如，可以把本例

中的 3 个种子品种替换为某产品的 3 个不同的配方，试验的目的是

比较这些配方的优劣。如打算每个配方生产出 6 件产品供比较，则

需准备 18 份原材料。若在此试验中要采用完全随机化设计，则这

18 份材料必须足够均匀，而这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困难，这时可把



材料分成 6 批，每批 3 份（例如，同一来源的材料较均匀，可作为

一批），这每批 3 份就构成一个区组，批中的每一份是一个小区。

区组、小区这些名称是从田间试验而来，在其他情况属借用性质，但

意义是一致的。

完全区组设计是在实用上广为使用的一种设计。有时可能碰到这

种情况：区组太小，容纳不下全部水平。例如，若在上例中参加试验

的品种有 7 个，而每一个村子只能准备 4 块条件比较一致的地块，

这时该怎么办？当然，完全区组设计在此已不适用，但我们可以设法

使地块在分配上尽量平衡些，不使某一品种占有更多的优势或劣势，

看下面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的试验田分布在 7 个村子，每个村子 4 块地。地块分

配于 7 个品种的方式，如表中的数字所显示。例如，第一村子中的

4 块地分配给品种 1、2、3 和 6，具体分配可由随机化决定。



这个设计有何特点呢？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

1）各区组的大小（包含的小区数）一样，在本例中为 4。

2）各水平（即品种）重复数相同，在此例中为 4。比如说，品

种 1 在区组 1、3、6 和 7 中出现，等等。

3）各水平在每区组内至多只能占一个小区。

4）任意一对水平在同一区组内出现的次数相同。例如，水平 1

和 2 同时在区组 1、7 中出现，共 2 次；水平 3 和 5 同时在区组

3、5 中出现，也是 2 次，其他任一对水平也是如此。

性质 2 和 4 体现了一种平衡性，其中性质 4 尤为重要，因为

它体现了各水平在比较时的一种对等性。例如水平 1 和 2，可以在

区组 1 内比较，也可以在区组 7 内比较，有 2 次机会。其他任一

对水平的比较也如此。由于这个原因，统计学上把具有以上 4 个性

质的设计称为“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不完全”表示每区组不能

容纳全部水平，而“平衡”则指设计满足性质 2 和 4。当然，性质

1 和 3 也有平衡的含义。

在本例中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水平数等于区组数，同为 7；一是

区组大小与各水平的重复度一致，同为 4。但这只是本例的特殊情

况，而非对这个设计的要求，可以举出不具备这两个特性的例子。



读者不难验证，对此设计，前面列举的 4 个条件全满足，故为

一个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但此例中区组数为 10，水平数为 6，二

者不同。又区组大小为 3 而各水平的重复度为 5，也不相同。



刻画一个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的量，有以下这些。

：水平个数

：区组大小

：各水平出现次数

：区组数

：每一对水平同时出现次数在我们已提及的两例中，情况如

下。

第 1 例： ， ， ， ， 。

第 2 例： ， ， ， ， 。

这 5 个数 ， ， ，  和  称为设计的参数。有两个问题：

1）指定一组参数值后，是否存在一个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具

有这些指定的参数值？

2）如何具体构造出这种设计？

关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参数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有可能。

现已知的条件有 3 个。

第一个条件的理由明显：  是区组数，  是每区组内的小区数，

故整个试验共有  个小区。另一方面，共有  个水平，而每一水

平占  个小区，故一共应有  个小区。两种算法应当一致，由此



得出公式（1），公式（2）证明也不难。至于公式（3），是试验设

计理论的奠基者费歇尔发现的，证明比较难。

这些条件（1）～（3）只是设计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在数学上称

为“必要条件”。“必要”的意思是必不可少，即如果条件（1）～

（3）不同时满足，则设计一定不存在。但它们还不是“充分条

件”，意思是，即使条件（1）～（3）都满足了，也不能保证设计必

存在。例如，数学家已证明，下面这一组参数

满足条件（1）～（3），但具有所示参数值的平衡不完全区组设

计不存在。关于在什么条件下能保证设计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未解

决。至于第 2 个问题，困难程度也很大，现今数学家已得出一些成

果，这些都太专门，不宜在此深入讨论。

有一个趣味数学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有

关，这就是所谓柯克曼的 15 女生问题。某班有女生 15 人，从周日

到周六，每晚按 3 人一组分 5 组出外散步，每晚的编组不同。要求

这样一个编组的方法，使任意 2 个女生在一周内都有一次机会在一

起散步（即被编入同一组内）。

我们容易看出，在这个安排下，任一对女生也只能有一次机会在

一起。这是因为每一女生在一周内须与另外 14 位女生中的每一位结

伴散步，而每次她只能与另外 2 个女生在一起。故一周七天内，她

每天必须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散步，因此她只有一次机会与任一指定的

女生在一起。这样一来，这相当于构造一个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其

参数为

因子水平数 （15 个女生）

区组大小 （每次 3 人结伴）



各水平出现次数 （每个女生出现 7 次，每晚 1 次）

区组数 （每晚 5 个组，共 7 天，共 35 组）

两水平同时出现数 （每对女生只有一晚在一起）另外还要

附加一个条件：每晚将 15 个女生编为 5 组。这 5 组中的女生，即

班上的全部女生 15 人。因此，所构造的 35 区组还必须能分成 7

群，每群 5 个区组，使每群的 5 区组恰好包含全部 15 个水平。这

样的分组法确实存在，下面是一例。

7 行的每一行，表示一晚的分组法。

平衡不完全区组设计，在实际中用得远不如完全区组设计多。这

主要因为这种设计不易构造。即使存在，它对各水平的重复度也有限

制，不能像完全区组设计那样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讲这个题目，一则

是显示在安排试验设计中也会涉及很深刻的数学问题，同时也明显地

突出了这一点：统计学上所谈的试验设计，只是涉及在宏观安排上的

数学方面的问题，而不去干预设计的学科内容。

4. 拉丁方设计　先讲讲什么是拉丁方，再说明它如何用于试验的

设计。

假定给了 9 个数字：3 个 1，3 个 2，3 个 3。要把它们排成

一个方阵，使每行每列（数学上习惯于把横的叫行，竖的叫列，这与



日常用法不同）都恰含有数字 1、2、3 各一个。我们容易验证，以

这称为一个 3 阶拉丁方。类似地定义 4、5……阶的拉丁方。

例如，5 阶拉丁方是一个方阵，其每行每列都包含数字 1、2、

3、4、5 各一个。

注意这个 3 阶拉丁方的构造。其第 1 行按自然顺序。第 2 行

自 2 开始，按自然顺序往下排，但规定 1 紧接 3。第 3 行则自 3

始，按自然顺序往下排（仍是 1 接 3）。这个办法可用于构造任意

阶的拉丁方。例如对 4 阶，用这个方法得拉丁方

一个拉丁方，任意交换其两行或两列，仍不失为拉丁方。例如，

由 3 阶拉丁方（4）出发，经过交换行、列，一共可得 12 个不同的

拉丁方。

 123   132   213   231   312   321 

 231   213   321   312   123   132 

 312   321   132   123   231   21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123   132   213   231   312   321 

 312   321   132   123   231   213 

 231   213   321   312   123   132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读者不难验证，除了这 12 个以外，再也找不出另外的 3 阶拉

丁方。这 12 个拉丁方中，第 1 个拉丁方处在特殊地位，在于它的

第 1 行和第 1 列都按 1, 2, 3 的自然顺序排列，且其余的 11 个

拉丁方都可以从这一个拉丁方出发，通过交换行、列得到。例如，要

得到编号⑪的那一个，可以先交换①的 2、3 行，得⑦，再交换⑦的

2、3 列，得⑧，然后交换⑧的 1、2 列，即得⑪。我们把编号①的

那一个拉丁方，称为“标准 3 阶拉丁方”。“标准”的意思是，其

第 1 行和第 1 列数字呈自然顺序。

4 阶的情况就复杂些。标准 4 阶拉丁方不止一个，而是有 4

个。

它们的第 1 行、第 1 列都呈自然顺序 1, 2, 3, 4，这决定了

通过交换行、列不能从一个得到另一个。从每个标准 4 阶拉丁方出

发交换其行列，都可得到 144 个不同的拉丁方。因此，不同的 4 阶

拉丁方一共有

4×144=576 个

随着阶数的增加，不同拉丁方的个数增加得很快。对 8 阶及以

上的情况，至今还未弄清楚不同的拉丁方有多少。

介绍了拉丁方的基本知识，我们来说明它如何用于试验的设计。

假定有 3 个种子品种要比较，而试验田为一个长方形，将其等分成

9 块，如图 4.2 所示。



图 4.2　等分 9 块的长方形试验田



假定这块地沿东西向和沿南北向的条件都有变化。例如说，愈往

东愈好，愈往北愈好，则在把这 9 小块地分给 3 个品种时（每品种

3 块），要力求做到公平，不使某一品种在条件上占到便宜。实现这

个想法的途径是使用一个 3 阶拉丁方，它可以从前面列出的 12 个

3 阶拉丁方中随机挑选，每一个有 1/12 的机会被挑出。设挑中了编

号为⑨的那一个，则设计的安排如图 4.3 所示。



图 4.3　按 3 阶拉丁方⑨分配 3 个品种



在这个安排下，每个品种在东西方向的 3 块中各占一块，南北

方向的 3 块中也各占一块。这样，即使地块条件沿这些方向有变

化，也不致使哪一个品种占到便宜。

如果是 4 个品种，则要用 4 阶拉丁方。为在选择上体现随机

化，可先在（6）中的 4 个标准 4 阶拉丁方随机地挑选一个，再随

机地交换其行列，对更高阶的情况也类似。

这样的试验安排叫作拉丁方设计。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各水平的

重复度必须与水平数目一样，这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4.4　多因素试验



多因素试验是指在同一试验中，影响目标值的因素有 2 个

或 2 个以上，且这些因素的作用都在试验考察的范围内。例如

在一个农业试验中，我们同时要考察种子品种和肥料施放量这两

个因素对亩产量（目标值）的作用。在食品生产中可加入 2 种

或更多的添加剂，其用量是考察的对象。在工业试验中同时考察

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有时，我们关

注的是一个因素，但由于我们希望关于这个因素的结论能建立在

更宽广的基础上，以及其他种种可能的原因，在试验的安排上还

得有其他因素的参与。例如在一个农业试验中，我们关心的可能

只在于比较几个种子品种，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单因素试验去安

排。但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在试验中把其他因素固定，例如说播

种量、用什么肥料、用多少，都得固定下来，对各品种一视同

仁。不然的话，这些因素的作用就会与我们关心的对象——种子

品种的作用混杂起来，而达不到试验的目的。但如把这些因素都

固定起来，我们试验的基础就太窄了。比如说，我们把播种量等

因素都固定在某个值去做试验，经过对数据的分析，证明品种 

 在几个品种中最好。但这个结论在其他情况（即把播种量等

因素固定在另外的值）下是否仍成立呢？不知道。因此，可以而

且应当考虑把播种量等因素纳入试验的安排之中。这样不仅使我

们主要关心的因素——品种的结论建立在更宽广的基础上，而且

也可以附带考察其他因素（播种量等）的作用，以及所有参与试

验的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作用，这种作用在统计学上称为“交互作

用”或“交互效应”。例如，某一品种要求的施肥量较大而另一

品种则要求小一些。一般，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指其中

一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大小，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日

常生活中这种例子也很常见。例如，菠菜和豆腐分开吃营养价值



都高，但煮在一起则不利。只考虑一个因素的试验对这种交互作

用无法进行考虑。另外，多因素试验还有节省试验次数的作用，

下面会解释这一点。

多因素试验又称复合试验，它是现代统计学的主要奠基者

费歇尔（他的名字在前面多次提及）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

的。在他以前，农业田间试验中风行的是单因素试验，即使有几

个因素需要考虑，也是分开一个一个做。费歇尔对这种做法进行

了批评而倡导使用复合试验。1926 年他说了一段话，集中表现

了他的思想：

“有一种观点在田间试验中反复流传。这种观点认为，我们

每次向大自然探问的问题数目愈少愈好，理想的就是每次只问一

个问题。作者（费歇尔自称）确信这种观点完全错误。我认为，

大自然只会对那种经过深思熟虑且合乎逻辑的问题做出反应。如

果我们只问她（指大自然）单一的问题，她会拒绝做出回

答……”（括号内的话是译者添加的）。

当时费歇尔正在英国的一个农业试验站任职，在那里他领导

了一些复合田间试验的工作。后来，这种设计思想被引进到工业

界及其他领域，并在方法上有许多重要的发展。

为了说明复合试验的好处，下面考察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设

有两个种子品种  和 ，两个播种量  和 ，按复合试验，有

下面 4 个组合要做试验。

　　　　　　（7）



例如，  是指用品种 ，播种量 。每一个可能的组合，

例如 ，称为一个“处理”。本试验共有 2 个因素，每个因素

各有 2 个水平，处理总数是所有可能的组合数，即

处理总数 = 各因素的水平数的乘积，

在本例中为 2×2=4。经过种植试验，得（7）中 4 个处理

的亩产量，依次记为 。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进行以下一

些分析比较。

 

1. 比较品种 、  的优劣。这可以用 、  的平均数之差 

，它之所以可用，是因为在和 

中， 、 各出现一次，和  中也一样。所以，不论是 

 还是 ，都不会因为播种量这个因素而取得优势或处在不

利的地位。

2. 比较播种量 、  的优劣。可以用 、  的平均数 

。此量不受另一因素——品种的影响，

道理与上述相同。

3. 考察品种与播种量这两个因素之间有无交互效应。先看

在播种量  之下，品种 、  产量的差异

，

再看在播种量  之下，品种 、  产量的差异

。



若 ，  接近，则表明 、  之间的差异，或者说 

、  谁优谁劣，不受播种量的影响，这时交互效应不存在或

不显著。反之，若 ，  有较大的差距，则表明 、  之

间的对比情况，受到播种量的显著影响。这不仅是数量上

的，还可以是方向上的，例如  而 ，表示使用播

种量  时，  优于 ，而在使用播种量  时则  优于 

。这时，品种与播种量的交互效应显著，使用平均数之差 

 来比较 、  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4. 选优。试验的目的可能是要在（7）中的 4 个条件中选

择一个最优者，以备用于生产实际。为此可在  中

挑一个最大者，例如为 ，则选择  这个组合。

由此看出，在复合试验的安排下，虽只做了不多的 4 次试

验，已能使我们从中分析出许多情况 1。假如采用一个一个做的

方法，例如固定播种量为  而比较品种 、 ，并使每个平均

值至少由 2 个数据算出（如前面的　 ），

则也得做 4 次试验。而这样做的 4 次试验所能给我们的东西，

比前述复合试验要少：它不能对播种量这个因素的作用，以及两

个因素之间是否有交互效应，做出任何判断。

1这里只是从数据的表面看问题，未计及随机误差的影响，严格的统计分析需

要考虑到这种影响。为此目的，试验要有重复。如（7）中每个处理重复做 2

次试验，则一共需要做 8 次。如果在事先能排除交互效应存在的可能，则不

设重复也可以。

复合试验在理念上看相当简单，但直到 1926 年才由费歇尔

发明，且在开始时还受到不少质疑。这种现象现在看来似乎有点



儿难以理解。其实在科学史（包括数学史）上，这种情况不少：

一个新思想在提出之前，很久无人想到；一旦有人提出，人们又

觉得很简单甚至理所当然。例如，传说中牛顿因见到苹果落地而

发现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这一现象被无数人看到过，但无人

想到它有何意义，等到牛顿一提出来，大家又觉得理所当然：没

有力的牵引苹果何能掉下来？这说明创新思想之不易，而科学贵

在创新，创新往往就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生出。胡适有一句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不过，创新既靠常识的积累，也是一种

素质和精神。对科学家而言，实现创新也无一定之规，有灵感的

作用，多少带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性质。

下面介绍一些多因素试验方法。

部分实施假定有一个试验包含 3 个因素，其水平数依次为

3，5，4，则称之为一个 3×5×4 的试验。它一共包含

3×5×4=60 个处理——前面曾指出：所谓处理，就是各因素的

一个水平组合。在设计上和统计分析上讲，各因素有同样数目的

水平的情况较为简单。例如  个因素各有 2 个水平，简记为 

 型试验，是用得最多的。类似有  型试验、  型试验，等

等。



如果一个试验把全部所有可能的处理都做了，则称为“全面

实施”。如上面的 3×5×4 试验，做全面实施，有 60 个处理

要做。一个  型的试验，全面实施有 64 个处理要做。在不少

情况下，做一次试验很昂贵，做全面实施有困难，有时也无此必

要，特别是在误差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因此产生了“部分实施”

的概念，即只在全部处理中挑选其一部分实地做试验，其余的就

不做。如挑选全部处理的一半，叫 1/2 实施，类似地有 1/3 实

施、1/4 实施，等等。

问题在于这一部分该如何挑，这是复合试验设计的主要问题

所在。挑得不好，得出的数据无法用于统计分析。

例如，考虑一个包含 3 个因素的农业试验：种子品种有 2

个，编号为 1、2，肥料有 2 种，播种量有 2 个，也都分别编

号为 1、2。这是一个 23 试验，全部处理有 8 个。

例如，处理 121 表示用第 1 个品种、第 2 种肥料和第 1

个播种量。假定我们打算做其 1/2 实施，而挑选实际进行试验

的 4 个处理为

其试验结果（以每亩产量计）分别为 。

在这个设计下，两个品种的优劣无法比较，因为含品种 1

的试验结果只有一个，而其余 3 个含品种 2 的试验结果 

 都不能与  比较。例如，若拿  与  做比较得 



，则既可能是品种 1 优于品种 2，也可能是播种量 1 优

于播种量 2。如拿  与  或与  比较，也有类似的问题。

但若我们改用如下的 1/2 部分实施

则情况改观。仍以  分别记这 4 个处理的试验结

果。为比较品种 1、2，可考察

不论在  还是  中，都是两种肥料各出现一次，

两种播种量各出现一次。因此，  这个值中不含因为肥料和播种

量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它只反映两个品种之间的差异。若要比

较肥料 1、2，可以用差 ；若要比较播种量

1、2，可以用差 。读者不难验证，它们都

消除了被比较因素以外的其他各因素的影响。

问题是怎样去构造具有后一例这种优点的部分实施。

这就是统计学的分支——试验设计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下

面将指出 2 种常用的方法。要指出的是：（1）并非在任何情况

下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部分实施；（2）做部分实施，试验次数是

减少了，但并非没有代价。代价之一是因数据少而导致的估计精

度的下降。在试验精度很高时这一点问题不大。如试验精度不高

（受随机误差影响较大）、试验的费用并不太昂贵且总的试验次

数不太大时，就不必使用部分实施。代价之二是，如果参与试验

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则在做部分实施时，有些（不一定

是全部）交互效应将无法估计。哪些能估计，哪些不能估计，与



所选择的具体的部分实施有关。因此，如探讨交互效应是试验的

主要目的，则部分实施或者不可行，或者其实施率不能太低。

拉丁方和正交拉丁方　前面在讨论单因素试验时已介绍过

拉丁方，现在来讲讲它如何用于复合试验的部分实施。

考虑下面的例子。在一工业试验中涉及 、 、  3 个因

素，各有 3 个水平。这是一个 33 型的试验，做全面试验需做

27 次。如果我们只打算做其 1/3 实施（显然，1/2、1/4……实

施都不可能），该怎么办？3 阶拉丁方提供了一个解法。

选择一个 3 阶拉丁方，如：





把行作为因素  的水平，列作为因素  的水平，方阵中

的数字作为因素  的水平，照“行、列、数字”的次序列出方

阵中各位置的所属，得：

。　　　　　　（8）

例如，方阵中第 2 行第 3 列位置上的数字是 2，故有

232，这在上面序列中排在第 6 位。排列的次序是从第一行起由

左至右，然后自第 2 行起，等等。

这 9 个处理构成全部试验（需 27 次）的 1/3 实施，但利

用其结果，仍能对每一因素的各个水平进行比较。分别以 

 记上述 9 个处理的试验结果。为比较因素  的 3

个水平的表现，计算 3 个平均值

在这 3 个平均值中，因素 、  的 3 个水平各出现 1 次

且只出现 1 次，它们的作用相互抵消了，故这 3 个平均值之间

的差异，就只与因素  的 3 个水平的优劣有关——当然，还

有随机误差的影响。若想比较因素  的 3 个水平的表现，则

用以下 3 个平均值

而对因素  则用以下 3 个平均值



它们都排除了被比较因素外的各因素的影响。所以能做到这

一点，是因为有拉丁方的性质：各行各列含数字 1、2、3 各一

次。

如果是 3 个因素各有 4 个水平（共  个处理），则

用 4 阶拉丁方可以做其 1/4 实施，包含 16 个处理，做法与上

述相似。只要是 3 个因素，且各因素的水平同一（同为 ），

则可用  阶拉丁方做其  实施。

单个拉丁方只能对付 3 个因素的试验，如果试验中要考虑

的因素多于 3 个，该怎么办？这时要运用多于 1 个的拉丁方，

且这些拉丁方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考虑如下的例子。设试验中有

4 个因素，各有 3 个水平，全面实施要做  次试验。现

在想做其 1/9 实施，取两个 3 阶拉丁方

它有如下的特点：在一个方中同一数字所占位置处，在另一

方中的数字各不同（因而各出现一次）。例如方  中 2 所占的

位置，在方  中分别由 3、1、2 所占据；在方  中 3 所占

的位置，在方  中则分别由 2、3、1 所占据。

两个同阶拉丁方如具有这样的性质，则称为正交拉丁方。利

用这两个正交拉丁方，就可以做出所要的 1/9 实施。



其方法与做序列（8）—样，只是在（8）的每个处理的第 4

位，添上方  中相应行、列处的数字。由于所用的拉丁方有正

交性，用上例一样的理由不难验证，由此 9 个处理的试验结

果，可以对 4 因素 、 、 、  的每一个的各水平做比较。

提起正交拉丁方，还有一个数学史上有名的故事。18 世纪

有一位可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的欧拉，提出了一个

所谓“36 军官问题”。设有 36 个军官，来自 6 个军，每个军

出 6 人。又其中有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各 6

人，现在要将这 36 个军官排成一个 6×6 的方阵，使每行

（列）的 6 个人中，来自每个军的各 1 人，且 6 个军衔各有

1 人。

很容易看出，这个问题与寻找两个正交的 6 阶拉丁方是一

回事。首先，若有了两个正交的 6 阶拉丁方 、 。先把  方

中数字 1 的那 6 个位置标出来，让来自第一军的那 6 个军官

占据。至于这 6 个人分在这 6 个位置中的何处，则根据 

方，因为，既然 、 正交，则  方中标 1 的那 6 个位置，

在  方中则 1, 2,…, 6 各有一个。让这 6 个人中的上校站

在  方 1 处的位置，中校站在  方 2处的位置，等等，直到

少尉站在  方 6 处的位置。对来自第二、第三等各军的 6 个

军官，也照此办理（第二军的 6 人占据  方数字 2 的 6 个

位置，等等）。不难看出，这个排法符合欧拉问题中的要求。反

过来也容易看出：如果欧拉的问题有一种解法，则根据这个解法

就可以排出 2 个正交的 6 阶拉丁方。读者可以想想该如何去

做。



欧拉毕生解决了许多数学难题，可是对这个“36 军官问

题”，虽经过许多努力，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解法，于是他开始

怀疑这个问题是否有解。但要证明它无解，也非易事。直到

1900 年，才有人证明了欧拉 36 军官问题确实无解，即不存在

两个正交的 6 阶拉丁方。

可能是一种巧合，欧拉恰好遇上了 6 这个数，若是 3×3,

4×4, 5×5，或一般  个军官的问题，只要  不是 2 或

6（  为 2 时显然无解），则问题一定有解。就是说，只要 

不为 2 或 6，必存在两个正交的  阶拉丁方，这一点与欧拉当

初猜测的不合。他曾猜测：当  为所谓“半偶数”——不能被

4 整除的偶数，即 2, 6, 10, 14, 18,…——时，  阶正交拉丁

方不存在。

由于欧拉在数学界的名气，正交拉丁方的问题引起一些数学

家的兴趣，得出了不少结论，例如，

1）除  和  外，对其他的正整数 ，必存在至少

2 个正交的  阶拉丁方。又对任何 ，相互正交的  阶拉丁方

至多只能有  个。

2）当  为素数的幂，即 ，  为素数而  为正整数

时，必存在  个相互正交的  阶拉丁方（若干个同阶拉丁

方称为“相互正交”，其中任意两个拉丁方都正交）。

所谓素数，指的是那种大于 1 的正整数，它除了 1 和本身

外，不能为任何其他正整数所整除。例如，2, 3, 5, 7, 11,



13, 17, 19, 23 等都是素数。6 不是素数，因为它能被 2 和 3

整除。  的意思是  个连乘，如 。

作为例子，考虑 ，它是素数 2 的平方。按上述结论

2），应存在 3 个相互正交的 4 阶拉丁方，数学家确实把它们

做出来了，读者不难验证，以下 3 个 4 阶拉丁方

确是两两正交的。

除上述两条以外，对其余的情况知道得还不多。数学家努力

的目标是：对任意的正整数 ，搞清楚有多少个相互正交的 

阶拉丁方，以及如何把它们构造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比起数

学上现存的没有解决的难题，毫不逊色。其最终解决的时间在今

天无法预料，不过就统计试验设计上的需要而言，目前的知识已

基本够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因素的水平数不会超过 10。对

不超过 10 的 ，据前面所述结果，2 与 6 已知不行，而对 

，都有  个  阶正交拉丁方存在。对 

也构造出了正交拉丁方。

正交表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要点：在复合试

验中取部分实施，关键的问题是“保持平衡”。这指的是不让任

何一个因素的任何一个水平，因与其他因素结合而得利或受害。

拿一个简单的例子看。设一个农业试验包含种子品种和播种量这

两个因素，各有 4 个水平。在做全面实施（共 16 次试验）



时，每一个种子品种与每一个播种量结合使用一次，故在衡量各

种子品种优良性的对比时，不会因为其与播种量的结合而受益或

受害。但若用部分实施则不然，由于只做了一部分试验，一个种

子品种只与 4 个播种量之一部分结合使用，而各播种量的效益

可能不同，因此各种子品种就不能处在平等的地位去比较，这使

我们无法得出有根据的结论。

如何在部分实施中保持刚才所解释的意义下的平衡，就是复

合试验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拉丁方和正交拉丁方是解决这

个问题的工具之一，但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之一是各因素必须有

同一的水平数。其次，用拉丁方及正交拉丁方做的设计，不能分

析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只有在事先能肯定交互效应不存

在，或不作为试验探讨的重要目的时，这种设计才能用。

下面我们要介绍另一种方法，它利用一种事先编就的、名为

“正交表”的表格。先通过几个实例（表 4.1 到表 4.3）来说

明什么是正交表。

表 4.1　正交表 





表 4.1　中，记号  中的字母 ，是正交表的符号，

无特殊含义。下脚的数字 8 表示表的行数。  中的 2，表示表

中每列只含 1、2 这两个数字，7 则是表的列数。

下面的表 4.2 的正交表 ，其解释完全类似。

表 4.2　正交表 





此外，正交表每列所含不同数字的个数可以不同。

表 4.3　正交表 





在表 4.3 中的 ，表示该表含有 2 种不同的列：一种

有 4 个不同数字，只有 1 列；另一种列含 2 个不同数字，共

有 4 列。8 的意义与前面解释的一样，是表的行数。

现在利用这几个表来解释“何为正交表”这个问题，就是

说，讲清楚一个表要成为正交表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1）　表的每一列中，不同数字出现的次数相同。

如在表 4.1 中，只有 1、2 两个不同数字，在表的各列中

都出现了 4 次；在表 4.2 中，有 1、2、3 等 3 个不同数字，

在表的每列中各出现 3 次；在表 4.3 中，第一列有 1、2、3、

4 等 4 个不同数字，各出现 2 次，其余各列只含两个不同数字

1、2，各出现 4 次。

2）　表中任何一列中的同一数字占据的那些行，在其他任

何一列中，该列所含的不同数字都要出现，且出现相同次数。

如在表 4.3 中，第 1 列的数字 3 出现在第 5、6 行，而

在第 2列中，这两行的位置出现数字 1、2 各 1 次，其他 3、

4、5 各列亦然。又如在表 4.3 的第 3 列中，2 占据第 2、4、

5、7 这几行，而在第 5 列中，这 4 行的位置出现数字 1、2

各 2 次，在该表的第 1 列，这 4 行的位置则 1、2、3、4 各

出现 1 次。

讲清楚了正交表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可以来讨论我们的主要

问题了：如何利用正交表来做部分实施的试验设计。有以下几个

步骤。



（1）明确试验中涉及多少因素，各有多少水平。

（2）确定打算做的试验次数。

（3）根据前两项选用适当的正交表，并做“表头设计”。

（4）从表头设计确定要拿哪些处理做试验，这就是所确定

的试验方案，“处理”一词前面已有解释，它是指每个因素各出

一个水平的组合。

前两条的意义明显，重点是解释第 3 条，我们仍通过具体

例子来做。

设一个试验中包含 4 个因素 、 、 、 ，各有 2 个水

平。按以前介绍过的记号，这是一个  型试验，全面实施要做

16 次试验。现只打算做 8 次，即其 1/2 实施。我们把每个因

素的 2 个水平都编号为 1、2。这样，此试验的一个处理就是 4

个数字依次排列。例如，1221 表示第 1 因素和第 4 因素用水

平 1，而第 2 因素、第 3 因素用水平 2。现在的问题是，要把

打算做试验的那 8 个处理找出来。

选用正交表 。选用此表的理由，一是表的行数 8 与

拟做试验的次数相同，二是此表各列都只含数字 1、2，与各因

素的水平 1、2 一致。

选定正交表后，把 4 个因素 、 、 、  分别安置在表的

4 个列的头上，如表 4.4 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然后对每一行，按 、 、 、  所在列的次序，列出各列

的数字，即成一个处理，这样共得 8 个处理。

　　　　　　（9）

这些从全部 16 个可能的处理中排出的 8 个，即构成这个 

 试验的一个 1/2 实施设计。

表 4.4　加入 、 、 、  的正交表 





这个安排实现了“保持平衡”的要求。事实上，如以 

 依次记上述 8 个处理成这样的试验结果（目标值，

例如农业试验中的亩产），则为比较因素  的两个水平的优

劣，可算出在  的水平 1 之下 4 个试验结果的平均 

，与  的水平 2 之下 4 个试验结果的平均 

，再比较这两个平均值。由正交表的性质 2

可以知道，在计算上述两个平均值时，其他各因素起着同等的作

用：例如，在  中，  的水平 1、2 分别在 

和  中出现，各 2 次；  的两个水平 1、2 也如此，而 

的水平 1 在 ，  中出现，水平 2 在  和  中出现，也是

各 2 次。  的情况也一样。因此，这两个平均值

的差异只体现了  的两个水平的优劣对比。如果考察别的因素

的两个水平的比较，情况也一样。

假如试验中有 5 个因素 、 、 、 、 ，全面实施有 

 次试验，但要求只做其 1/4 实施，即 8 次试验，则仍

可用  正交表，只要把因素  放在表的第 5 列的头上就

可以，所得的 8 个处理为

读者不难验证，对这个 1/4 实施的设计，仍有保持平衡的

性质。再推下去，若还有第 6 个因素 ，（  及以下提到的 

、 ，都只有 2 个水平）而要做 1/8 实施，或还有第 6、7 两

个因素 、 ，要做 1/16 实施，这个表仍可以用，只要把因素

、  分别放在表的第 6、7 列的头上就行。这已达到了用这个

表的极限：若再有一个因素 ，则这表上已排不下。2



2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可以证明：若试验中包含 8 个或更多的因素而限定只能

做 8 次试验，则不可能找到一种设计，它能对所有的因素保持上述意义下的

平衡。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对正交表的参数在试验设计中的作用做

了解释。行数表示（用此表做设计时，下同）拟做的试验次数；

列数表示所能容纳的因素最大的个数；表中的数字表示因素的水

平：如把某个因素，例如 ，放在表中某列的头上，则该列中

所含不同数字的个数，必须与因素  的水平数相同。因此，若

使用表 做试验设计，则：（1）要做 9 次试验；（2）至

多只能有 4 个因素；（3）每个因素的水平数必须都为 3。当这

些条件都满足时，表头设计的方法与上例一样。例如有 3 个 3

水平因素 、 、 ，全面实施有  次试验，现做其 1/3

部分实施，有 9 次，可以把 、 、  依次放在表  的前

3 列的头上，再按行依次读出如下 9 个处理。

如果利用  表设计试验，则试验中的 4 水平因素

至多只能有 1 个，如果有，这个因素必须排在第 1 列，因只有

这一列含有 4 个不同的数字；试验中 2 水平因素最多只能有 4

个，它们可安排在余下几列的头上。

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表头设计”，它指的是如何把各因素安

排在表中各列的头上。在做这件事时我们只提了一个限制，即如

把某个因素  放在某列的头上，则该列所含不同数字的个数，

必须与 的水平数一致，此外就可以任意灵活安排。如果只讲

到这一点，会以为“表头设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不尽

然。



关键在于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我们前已解释过，所谓两个

因素 、  之间有交互作用，指的是 、  中的任一个，例如 

，其各水平的优劣比较，取决于  处在哪一水平上。前几个

例在谈到用正交表设计能保持平衡时，我们附加了一个没有言明

的条件，即不涉及交互作用的问题，如涉及特定的交互作用，则

在做表头设计时需要小心。仔细的论述涉及较高深的内容，我们

只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考虑前面讨论过的  试验：4 个因素 、 、  和 ，各

有 2 水平，做 1/2 实施，共 8 次试验。用正交表  设

计，前面我们说过，可以把 、 、 、  放在表中任意 4 列的

头上，此前我们选择的是前 4 列，所得的 8 个处理为（9），

我们也可以选择把 、 、 、  分别排在第 1、2、4、5 列，

所得的 8 个处理将为

。　　　　（10）

当然，这个 1/2 实施也保留了每一因素 2 个水平之间比较

时，其他各因素的作用保持平衡的特性——这是由正交表的两条

基本性质带来的结果，与列如何选择无关。

但是，如果我们试验的目的还包括搞清楚某些因素之间，例

如　 、  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则两个设计（9）和（10）

不一样：（9）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10）可以，下面来解释

这一点。

设采用设计（9），为考察 、  之间有无交互作用，要计

算两个量：



 在  的水平 1 之下，  的两个水平试验平均值的

差，

 在  的水平 2 之下，  的两个水平试验平均值的

差，

先算 。  处在水平 1 的试验结果有 4 个，即 

，其中  是  处在水平 1，而  是  处在水平 2，故

 应由

　　　　　　　　（11）

来计算，可是从（9）不难看出：在  和  中，因素 

处在水平 1，而在  和  中，因素  处在水平 2，故  所

反映的东西还包括了  的两个水平的差异，不全是我们所需要

的，这样，比较就失去了基础，对  也可以看出有同样的问

题。这表明：在设计（9）（它是由分别把因素 、 、 、  放

在表的前 4 列而得到的）之下， 、  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

存在的话，没法通过试验结果分析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若采用设计（10），情况会如何。在这个

设计下，  处在水平 1 的试验结果有 4 个，也是 ，

因此  仍由公式（11）计算。但这时在  以及 

中，都是  的两个水平各出现 1 次，  的两个水平也各出现

1 次。这样一来，  只反映了在  的水平 1 之下，  的两个

水平的优劣比较，而与 、  无关。



类似地算出在  处在水平 2 之下，  的两个水平的试验

平均值之差为

，

不难看出，  也是反映了在  处在水平 2 之下，  的两

个水平的优劣比较，而与 、  无关。这样，为考察 、  之

间的交互存在，只需比较  和 ，若二者差别大，则判定 、

 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否则就不显著。这里得有个界限，而

这个界限，是考虑到试验结果中有随机误差的影响，经过适当的

统计分析方法而定出的。

最后，细心的读者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怎么知道，

为考察 、  的交互作用，设计（9）不行而（10）就行？还

有，很可能需要考察的交互作用还不止于 、  之间。理论上

一共可以有 6 个交互作用：  与 、  与 、  与 、  与 

、  与  和  与 。在一个具体的试验中，我们可能只要

求考察这 6 个交互作用的一部分，如做 8 次试验，即用 

表，最多能考察几个？如具体给出了需要考察的交互作用，例

如，  与  及  与 ，如何去做出相应的表头设计？

第一个问题易回答（但要讲清道理就不易）：能考察的交互

作用的个数，等于表的列数减去试验中包含的因素的个数。如在

本例中，用  表，共 7 列，若试验中包含 4 个因素，则

能考察的交互作用个数为 7 - 4 = 3，这可以是以上列举的 6

个交互作用中的任意 3 个。如果有 5 个因素，则只能考察 2

个交互作用，等等。可以问：若有 5 个因素，而试验的目的中



包含了必须考察 4 个交互作用，那怎么办？答案是必须增加试

验次数，用  正交表。用此表需要做 16 次试验，但表有

15 列，因素有 5 个，15-5=10，这个表可考察 10 个交互作

用。这就是说，若用  表做 16 次试验，则一切交互作用

都可以考察，16 次试验相当于 25 试验的 1/ 实施。这表明部

分实施不一定非要牺牲某些交互作用不可。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较多的数学，此处不能细谈了。我

们只指出，对  型试验（  个因素，各 2 水平）而言，此问

题已有圆满的解决。统计学家根据研究出的结果制成了表，叫

“交互作用表”。每一个  型正交表都有一个配套的交互作用

表，根据这个表，使用者就可以适当地安排表头，使得根据试验

结果，可以考察那些事先指定要考察的交互作用。

除  型试验外，另一个有了完善解决的情况是  型试

验。更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各列包含的数字不一的情况，问题就

比较麻烦。而且，也不是每一个正交表必定有相应的交互作用表

存在，这种表只能用在不考虑交互效应的试验的设计中。关于正

交表的构造问题，现在仍是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研究的一个热门课

题。

 



第 5 章　数据的统计分析——机会限度的认

识

讲完了收集数据的问题，在本章中我们要转向数据的统计

分析方面。这个问题在前面已谈了一些，如在第 3 章中谈及用

算术平均去估计总体平均值及其误差问题和区间估计问题，这

些都是重要的统计分析方法。相比较起来，统计分析问题的讨

论涉及的数学问题更多更复杂，不宜在本书中过分深入，而只

能做一些原则性的解释。想要实地应用这些方法的读者，还得

去研读有关的统计学教科书。



5.1　显著性检验

按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生男生女应有同等的机会。印度著

名统计学家 C.R. 劳在其所著《统计与真理》一书中提到，他

在加尔各答印度统计研究所给一年级研究生上课时，经常让他

们去附近的一家医院，记录相继在医院出生的婴儿的性别，以

获得关于二元随机序列的直观概念。但很早以来，人类从经验

中了解到一个现象：生男的机会略大于生女。最早提到有关的

统计数字的一本著作，是格朗特的《关于死亡公报的自然和政

治观察》——此书及其在统计学史上的地位曾在第 3 章中提

及。

格朗特在书中根据多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当时在伦敦生

男生女的比率为 14∶13。他说：“这表明比起国内的其他地方

来，伦敦更倾向于生男孩。”他做出这一论断，可能是由于他

对伦敦以外的统计资料不了解，以及他相信生男生女应有同等

的机会的观点。他在书中也建议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到 1710 年，有一位名叫阿布兹诺特的学者，在英国皇家

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从两性出生数观察的规律性所得关于神

的意旨存在的一个论据》的论文，从数学的观点对此问题做了

探讨。他研究了自 1629 年至 1710 年伦敦出生的男婴、女婴

数目，发现在这连续的 82 年中都是男多于女。他于是如下这

样推理。有两种可能性：（1）生男生女纯出于偶然（即有同等

机会）；（2）由于“神的意旨”，生男的机会大于生女。如果

（1）成立，则在一年内出生的男婴多于女婴的概率，不超过

1/2，因而连续 82 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不应超过 

。概率如此小的一个事件（相当于一个盒子中有 1

亿亿亿个球，其中只有一个白球，要在一次随机抽取中恰好抽

到这个白球）居然发生了，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们有理

由否定（1）而接受（2）。

阿布兹诺特的工作在统计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他首次

提出了利用统计数据去验证一种说法（理论、学说、假说等）

是否成立的问题，并在该特定的问题中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方

法。经过 20 世纪前期一些重要的统计学者的发扬光大，发展

成统计推断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假设检验，即用数据资料

去检验某一假设（说法）是否成立。

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费歇尔，是这些大学者之一。他曾用一

个“女士品茶”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显著性检验”的思想。一

种饮料由牛奶（milk）和茶（tea）混合而成，调制时可以先倒

茶后倒牛奶（TM），也可以先倒牛奶后倒茶（MT）。有一位女

士说她能分辨（鉴别）此二者。费歇尔设计了一个试验来检验



该女士的说法是否属实。试验的布置如下。准备 8 杯看上去一

样的饮料，其中 TM 和 MT 各 4 杯，把这一点告诉该女士（但

不指出哪 4 杯是 TM），然后让她品尝这 8 杯饮料，指出哪 4

杯是 TM。根据她的回答来估量她是否确有分辨 TM 和 MT 的能

力。

现设结果是该女士 4 杯全说对了，该如何评估这个结果？

费歇尔的推理与阿布兹诺特相似。假设该女士毫无分辨能力，

则这 8 杯饮料对她来说毫无差别，她从中挑出 4 杯，纯是一

种随机的举动，即挑出任意 4 杯都有同等可能。从 8 杯中挑

出 4 杯的不同挑法，有

种（见第 1 章公式（2）），其中只有一种是全部挑对，

其可能性（概率）只有 1/70。因此，在“该女士 4 杯全部挑

对”这个试验结果出现时，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1. 该女士对 TM 和 MT 并无鉴别力，所得结果纯属偶然；

2. 该女士对 TM 和 MT 有一定的鉴别力。

按上面的计算，若坚持第一种解释，则我们就得承认：发

生了一件其概率只有 1/70 的事情。由于 1/70 相当小，这看

上去不大可信，因而我们摒弃这一解释而接受第二种解释。结

论：试验结果支持“该女士对 TM 和 MT 有一定鉴别力”的说

法。



费歇尔的推理中包含以下几个要点。（1）问题是要辨明试

验结果是否支持某种效应（例如，能分辨 TM 和 MT）。（2）

把“效应不存在”作为一个“假设”。如在本例中，“假设”

就是该女士对 TM和 MT 无鉴别力。（3）找一个显示试验结果

与假设之间的偏差的量，在“假设正确”的前提下，计算出现

这么大偏差的概率 。（4）如果  小到某个程度，以至认为

是发生概率这么小的事件为不可信，则认为数据没有给假设以

足够的支持，或反过来说，数据支持“效应存在”的说法。反

之，若  并非足够小，则数据没有给予“否定假设”以足够的

支持，换一个说法是：对“效应存在”的说法，从数据中并未

得到充分的支持。

为使大家对这个程式有更清楚的理解，我们把刚才的例子

再拿来分析一下。用  记该女士挑对的杯数，  可以为 0, 1,

2, 3, 4，它是一个可以显示试验结果与假设（该女士无鉴别

力）之间的偏差的量。若 ，则显然不构成怀疑假设正

确的理由，因为她即使凭空瞎碰，平均也有猜中 2 杯的可能。

若  或 4，则表面上显示她可能有一定的鉴别力，但是否

已超出了“瞎碰”所能解释的范围呢？这就要具体分析。对 

 的情况我们已做了计算：单凭“瞎碰”做到这一点的机会

只有 1/70，这数字太小，使我们觉得，把她的成绩委之于碰运

气不甚合理，因而倾向于否定她没有鉴别力的假设。若 ，

则计算表明，即使纯凭瞎碰，该女士得出这么好甚至更好的成

绩的概率，也有 17/70 ≈ 0.243，接近 1/4。1/4 的概率不算

太小。好比说，4 人抽签分一张票，你有幸抽中了，算不得碰



上大运气的事。因此，  这个结果，没有给否定“女士无鉴

别力”这个假设以充分的支持。

费歇尔把这种性质的推理叫作“显著性检验”。显著一

词，是指由数据中反映“效应存在”的显著程度如何，而这显

著程度则是用概率来表示，概率愈小，显著性愈高，肯定效应

存在的理由就愈充足。在应用上，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数据

分析的结果。

一种是只把算出的显著性作为对“效应存在”的支持力度

的一种评估，不一定需要做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结论。拿上例来

说，若 ，我们评估说它给效应存在的说法以较充分的支

持，而不必直言断定“效应存在”。若 ，则说数据给“效

应存在”的支持力度不大，也不必直言断定“效应不存在”。

另一种是必须得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尝试

某种工业品生产工艺的改变，而要检验这是否有助于改善该产

品的质量。在这时，所做的假设是“这改变对改善产品的质量

无益”。我们必须通过试验做一个决定：若决定接受这个假

设，则什么也不做，一仍旧贯；若否定这假设，则按改变后的

工艺进行生产。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要对标志显著性的概率给定一个

阈值。若算出的概率低于此阈值，即认为显著程度已足够大，

因而就否定所做假设。反之，则认为显著性还不够，尚不足以

构成否定所做假设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接受原来所做的假

设。



阈值的设定并无客观的标准，但目前统计学上的习惯是将

其规范化到几个常用的值：最常用的是 0.05，其次是 0.01、

0.10，更小或更大的值也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去采用。相应

地，在统计学上有“达到 0.05 的显著性”“达到 0.01 的显

著性”等说法。拿“女士品茶”这个例子说，若她 4 杯全说

对，概率为 1/70，它大于 0.01 而小于 0.05。故若把阈值定

为 0.05，则我们做出“否定假设”的结论，即认为该女士对

TM 和 MT 有鉴别力；若把阈值定为 0.01，则尚不能做出这样

的结论。

读者可能会感到惶惑：同样的试验结果，仅由于阈值选择

的不同，所得结论完全两样，而阈值选择又无客观或法律的标

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牵涉到统计方法的本性。如我们在第

2 章中曾指出的，统计方法是通过表面上的数量关系去探测事

物的可能真实情况，它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在对一个假设进行

检验时，有可能发生以下两种错误之一：一是假设本来正确，

却被否定了（女士对 TM和 MT 本无鉴别力，被误认为有）；一

是假设本不正确，却被错误地接受了（女士对 TM 和 MT 本有

一定的鉴别力，被误认为无）。对不同的问题，这两种错误的

后果不一。如拿工艺改变对产品质量有无改进的例子说，犯前

一种错误不仅白白耗费了许多为改变工艺而用的资金，还有可

能使产品质量恶化；犯后一种错误则可以丢失一个能改进产品

质量的机会。这里面孰轻孰重，需要工厂有关人员根据问题的

具体情况妥加权衡，阈值的设定就取决于这种权衡的结果：若

前一种错误的后果相对更为严重，则应当设立一个较低的阈

值，以使得所做假设不会轻易地被否定。在相反的情况，则可



指定较大的阈值。如在上例，若改变生产工艺在投资上花费极

大，则非有很显著的证据（认为改变后的工艺更好），不打算

改变现有工艺。与此相应，就要设立很低的阈值。

在统计学上，把上面解释的阈值（0.05、0.01 等）叫作

“水平”或“显著性水平”。如说“在 0.05 的水平上否定了

所做假设”，就是指偏差的概率低于 0.05。阈值的人为性是一

个常见的现象，往往是为了将事物分类而不得已做出的一种选

择。例如考试，60 分算及格，59 分不及格。难道这 1 分的差

别意义如此重大？当然不是。一般，学生某门功课不及格得重

修。为决定谁是否需要重修，一个明确的数量界限是必需的，

尽管它不尽合理。

上面的解释也与下面这个问题有关：在上面的讨论中，我

们总是把“效应不存在”这一面作为假设去接受检验。在有的

情况下，如在女士品茶这个例子中，这样做固然可能是因为打

一开始我们就不相信所设想的效应可能存在，但也不尽然。如

在改变工艺以图改进产品质量的例子中，通常总会有一些根据

认为质量可能因此得到改善，才会进入试验阶段。换句话说，

我们是打一开始就相信效应可能存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仍要把假设定为“效应不存在”，这是为什么？

这有点像司法审判中的“无罪推定”概念。在对某种效应

判定一个有无时，我们的出发点取为“无”，为的是防止将无

说成有。“有”的判断通常意味着对已有事物（已有的工艺流

程、种子品种之类）的更张，已有理论或学说的修正甚至否定

等，其蕴含的风险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故对此应持慎重态



度。这样来定假设，并辅之以较低的水平值（0.05、0.01 之

类），使“无”的假设不至于在数据未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

被否定。这样一种行事稳健的倾向（说成是保守倾向也可以：

保守有“不轻易做更张”的意思，不一定是贬义词），是将水

平值取得较低的原因所在。

当然，把“有”说成“无”也是错误，它会使我们失掉机

会，失去本可得到的收益。因此，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问题。

两全其美的解决是：设法找出一种检验方法，使犯这两种错误

（无说成有、有说成无）的概率都尽量地小。这也就是“假设

检验”这个数理统计学分支学科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应当指出

的是：这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数据。

数据太少，偶然性的影响就增大，即使方法如何好也无济于

事。确切一点儿说，在一定的数据量之下，方法的作用有一个

限度在，我们只能通过对水平的选择来调控犯两种错误的机会

的大小：把水平值调低增加犯第二种错误（把有说成无）的机

会而降低犯第一种错误（把无说成有）的机会，而选择高水平

值的效果则正与此相反。

现在要简略讨论一下检验方法的选择问题，这要回到我们

就费歇尔“女士品茶”例子所总结出的几个要点。首先，要找

一个显示试验结果与假设之间的偏差的量。在有些问题中选择

是明显的。如在“女士品茶”的例子中，  该女士挑对的杯

数这个量，看来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在有些例子中则不然。如

为检验新工艺对产品质量的改善有无作用，我们检测  件在现

工艺下的产品的质量指标，得 。再检测在新工艺下



 件产品的质量指标，得 ，考虑以下两个反映偏差

的量。

 

1. 。  是  的算术平均，  是  的

算术平均。如果指标愈大时产品质量愈好，则  愈大，

数据与“新工艺无效应”的假设的偏差就愈大。当它大过

一定的限度 （ ）时，我们感到有充足的证据否定

假设；若 ，则认为证据尚不充分，假设不被否定。

2. 秩和 。“秩”是指一个数据在全部数据中位次的高低。

我们一共有  个数据 ，如果把它们由小到

大排成一列，并将最小者的秩定为 1，次小者的秩定为

2，以此类推，到最大者的秩定为 ，则  这 

个数据有  个秩，它们的和就是秩的和 。例如，若

则这 5 个数据按由小到大排序为 ，3 个  样

本的秩分别为 、  和 ，秩的和 。

显然，  愈大，数据与“新工艺无效应”的假设的偏差就愈

大。当  大过一定的界限 （ ）时，认为有充足的理由

否定假设；若 ，则认为理由尚不充分。

这两种取法看上去都很合理，哪一种更好？这正是统计分

析要解决的问题，因其涉及高深的数学理论知识，无法在此细

论。我们只指出，方法的优良性取决于问题的具体情况，确切

一点儿说，是取决于数据的概率分布，即数据所受随机性影响



的确切描述。如在本例中可以证明：当数据服从正态分布（见

第 1 章）时，用  优于用 ，但在数据服从许多别的分

布的情况下，则用  优于用 。分清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

种方法为最优，就是统计方法研究的任务。

在解决了反映偏差的量的选择后，次一个问题是界限的选

择。如在上例中，若选择 ，当  时否定假设，这个界

限  如何选取？这问题的回答在原则上简单：根据给定的检验

水平值，我们要这样选择 ，使在假设成立的条件下，

这个情况发生的概率，恰好等于给定的水平值。例如，给定水

平值 0.05，上述要求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

式中  是概率的记号。  脚下有个“0”，表示概率是在

假设成立的条件下去计算的。一个例子是女士品茶。在该例

中，我们计算出在该女士对 TM 和 MT 并无鉴别力的条件下，4

杯全挑对的概率为 1/70。这“无鉴别力”就是我们的假设，它

在计算概率时所起的作用是，使 70 种不同的挑法可视为同等

可能的。其他的例子原则上与此类似，但具体计算的难易不

同。在一些重要情况下，统计学家通过大量计算制成了表格，

在应用时查表即可解决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确切的计算很

难，只能用一些近似的方法去处理。

以上讲述的这一套显著性检验的思想和方法，是费歇尔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一个农业试验站工作期间发展起来的。

在那里，他经常碰到如比较几个种子品种、几种肥料和施肥方



法之类的问题，也就是某种效应是否存在的问题。他处理的这

些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对象的比较，比我们前面举的例子要复杂

——该例只涉及两个对象（新、旧工艺）的比较。可能这样

想：多个对象的比较可以通过每次取 2 个比较去处理。这不失

为一种可考虑的方法，但在多数情况下不是最好的方法。为处

理多个对象比较的问题，费歇尔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方差分

析”的方法，这方法如今应用很广，是统计方法研究上的一项

重大成就。这一套方法与我们在第 4 章中讲的试验设计密切结

合：不同的试验设计，其数据的方差分析形式也有所不同。也

应提到，显著性检验的发展也并非费歇尔一人的功劳。与他同

时代的一些大学者，有的在特定问题的方法研究上有突出的贡

献，有的在理论上建立了严密的体系，弥补了费歇尔研究中的

不足之处。



5.2　拟合优度检验

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是现代统计学主要的奠基者之

一。他生于 1857 年，比费歇尔大 33 岁。在费歇尔还是一个孩

子的时候，他已成了举世闻名的大统计学家。费歇尔投身统计

学，就是从学习他的系列论文《数学对进化论的贡献》开始的。

在这系列论文中，皮尔逊提出了一些有基本意义的概念和方法，

有的至今仍在沿用。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统计学从一些零散的方

法走向系统化的独立学科的进程。他的儿子爱根·皮尔逊也是

20 世纪的顶级统计学家，与另一位大统计学家奈曼合作，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了假设检验的理论架构。

如今要谈到卡尔·皮尔逊在统计学上的一项重要贡献，属于

假设检验的领域，叫“拟合优度检验”。皮尔逊关于这个问题的

文章发表于 1900 年，不少统计学者把此文的发表作为现代统计

学兴起的标志。

我们先从几个实例开始。设想要把一个骰子拿来作赌具，需

要使大家相信这个骰子是均匀的，即在投掷时各面出现的概率都

是 1/6（表 5.1）。

表 5.1　投掷均匀骰子时，各面出现的概率

 

 点数   1   2   3   4   5   6 

 概率   1/6   1/6   1/6   1/6   1/6   1/6 



为此要进行试验：把这个骰子投掷  次，记录得 1, 2,…,

6，各点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问题是：所得数据与分

布表（表 5.1）拟合（符合）得怎样？或者说，根据所得的试验

数据，对“骰子均匀”这个假设能相信到怎样的程度？

另一个例子：一家工厂在一段时期以来记录到 15 次生产事

故，其中早、晚班各 6 次，中班 3 次。这个数据使人怀疑发生

事故的机会大小（概率）与班次有关，比如中班发生事故的可能

性小一些。要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一下。

检验的假设定为“各班次在事故概率上无差别”（表

5.2）。

表 5.2　假定各班次在事故概率上无差别

 

 班次   早班   中班   晚班 

 事故概率   1/3   1/3   1/3 

起初我们的怀疑是各班次事故的概率有差别，但把“无差

别”列为受检验的假设，这样做的道理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与

上例一样，问题仍然是：所得数据（6, 3, 6）与分布表（表

5.2）拟合的程度如何。

推广以上两例，得到这类问题一般的提法。有一个随机变量

，根据某种理论，其分布如表 5.3 所示。

表 5.3　  的事故概率



 

    的取值          …     

 事故概率           …     

为检验这是否正确，对  进行  次观察，发现其取 

等值的次数分别为 。问这一结果与分布表

（表 5.3）拟合的程度如何。有的例子中表面上不是这个形式，

但实质是如此。如在工厂事故的例子中，只需形式地引进一个变

量 （对早班， ；而对中、晚班，  分别等于 2 和 3）就

归入到表 5.3 的形式。

皮尔逊处理这个问题的想法是：找一个反映数据与假设的偏

差的量 ，  愈小，数据与假设之间的拟合就愈好。按一定的

方法把  值转换成一个概率 。  的意思可以确切地解

释为：即使假设正确，但由于观察结果受到偶然性的影响，数据

与假设之间也会呈现一定的偏差。偏差大到或超过  这样的限

度的概率，就是 。  愈大，就表明发现像  这么大的

偏差不算稀奇，而我们就认为观察数据与假设拟合得比较好。如

果  很小，就表明：所发现的偏差，仅从观察结果受到偶然

影响这方面去解释就比较牵强。因此，把概率  称为（数据

与假设之间的）拟合优度。如果要求一个黑白分明的判定，则可

以定下一个阈值，例如 0.05、0.01 之类，当  小于此阈值

时，就否定假设。这与费歇尔的显著性检验一样，此阈值也就是

检验的水平。

下面要谈到皮尔逊如何去构造这个反映偏差的量 。一共

观察了  次，因为  取  为值的概率为 ，平均讲在  次



观察中  应有  次值，而真实观察到的取  的次数 ，这

两个值之差的平方，即 ，是观察结果与假设分布之间

呈现的偏差（取平方是为避免产生负值以致正负抵消）。但皮尔

逊把此量除以 ，即用  取代 。对每个

值，  都做这个计算，并将结果相加，就得到 ：

　　　

（1）

它称为皮尔逊统计量。为什么要把每个平方相应地用 

 去除？这一点正是皮尔逊的工作中的精粹之处，其解

释牵涉到复杂的理论问题。可以说的是：这是为了方便将  值

转换为拟合优度 。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  转换为概率 。确切的转换公式

现在还不知道，但皮尔逊导出了一个可用的近似公式，它依赖于

一个复杂的概率分布，不能在此细述，我们只在表 5.4 中列出

相应于阈值 0.05 和 0.01 的  值。这也只是一种近似，确切

值现在还不知道。

表 5.4　对应于阈值 0.05 和 0.01 的  值





表中所列的，就是相应于某个 （  就是表 5.3 中的那个 

）和阈值的  值。若由数据算出的  值超过表中的值，则认

为观察数据与假设的偏差，已大到不能仅用偶然性去解释的地

步，而决定否定原假设。若  不超过表中的值，则认为偏差尚

未大到不可用偶然性去解释的程度，而维持这个假设。当然，这

不等于说证明了假设的正确性。也许是因为数据量太少，与假设

的背离未能充分反映出来。有点儿像这个情况：在法庭上宣告一

个被告无罪，不一定能理解为确实证明了他无罪，只是说从已有

的证据看，尚无足够的理由认为他有罪。

让我们用皮尔逊的方法来处理前面提到的例子。在工厂事故

的 例 子 中 ，

。 代

入公式（1），得  值为：

此值小于表 5.4 中  所对应的  值。因此，在 0.05

的水平上，数据没有给“各班次发生事故的机会有差异”这个说

法以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更详细的统计表给出  值 1.2 所

对应的拟合优度为 0.55。这甚至可以解释为，数据与“各班次

事故概率无差异”的假设符合得很好。



不习惯于统计推理的人，对这样的结论可能难于理解。他们

觉得，从数据上看，中班事故明显偏低，为何用统计方法一分

析，反倒把这样明显的事实也否定了。其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

为对偶然性的影响估计不足。让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取 15 个

球，准备 3 个盒子，上面分别书写数字 1、2、3。另外一个竹

筒里放了 3 支签，上面也分别书写数字 1、2、3。每次取一个

球，同时从竹筒中抽出一支签，将球放入签上所标数字的盒中。

球放入每个盒中有同等机会，这相当于“各班次事故机会相同”

的假设。把 15 个球全按上述方式处理完后，15 个球在 3 个盒

子中的分布，个数不一定相同，甚至偶尔也可能有较大差别。但

无论差别多大，都是由于偶然性的作用，并非某一个盒子占有优

势。那么我们问：在这样纯粹的偶然性的作用下，3 个盒子中的

球数呈现 6∶3∶6 甚至更大的差异的机会能有多少？答案是

0.55，即前面提到的  值 1.2 所对应的拟合优度。这样，纯

系出乎偶然性的作用，已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产生出像数据中呈

现的 6∶3∶6 甚至更大的差异。我们说数据没有给各班次事故

概率有差异的说法以足够的支持，指的就是上述道理。

同样的计算表明，即使三个班次的事故数达到 7、1、7 这

样不平衡的程度，在 0.05 的水平上仍不能否定“事故概率与班

次无关”的假设。可以算出：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产生这么大

甚至更大差异的机会，仍有约 0.10。这概率不算太小，因而不

能排斥用偶然性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差异的可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数据量不够。设想一共观察了 30 次

事故而仍保持 7∶1∶7 的比例，即早、晚班各有事故 14 次，

中班 2 次。按公式算出的  值为



査表 5.4 中的  一栏，发现此值已超过了表中相应于

0.01 的界限。这表明：纯由偶然性产生这么大差异的机会，不

到 0.01，因而我们放弃用偶然性来解释这结果的立场，转而支

持“各班次事故概率确有差异”的说法。统计方法的要旨在于最

大限度地利用数据中包含的信息。数据太少，提供的信息就不

够，就不足以据此做出可靠的结论。

再看均匀骰子的例子。设将这个骰子投掷 60 次，结果出现

1, 2, 3, 4, 5, 6 点的次数，分别为 7, 6, 12, 14, 5, 16，

其相应的频率依次为

，

这与“骰子均匀”（各点出现概率都是 1/6 ≈ 0.1667）的

假设相去甚远。按公式（1）计算  值为

査表 5.4 的  一栏，发现此值未超过水平 0.05 的界

限 11.070。故在 0.05 的水平上，尚不能说数据给“骰子非均

匀”已足够的支持。

现设将骰子投掷至 9 000 000 次，发现 1, 2,…, 6 各点

出现次数依次为

，



各点出现频率依次为

，

都与理论概率 1/6 = 0.1667 相差甚微。故看上去给人的印

象是：数据与“骰子均匀”的假设符合得很好。但具体按公式

（1）计算  值，得出 ，超过了表 5.4 中的 

一栏中与水平 0.01 相应的值 15.086。这表明：如果承认骰子

是均匀的，则产生这么大差异的机会不到百分之一，因而数据非

常支持“骰子不均匀”的说法。在本例中，之所以能把这么小的

差异也检定出来，是因为数据量特别大，其提供的信息使我们能

做到“明察秋毫”的地步。

这两个例子的分析还给了我们一点重要的启示：一个效应或

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不显著，与其在现实上的重要性不完全是一回

事。看一个效应或差异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只有一个标准，即这

个差异是否超出了能用偶然性去解释的范围（当然，这个范围也

是人制订的，有一定的弹性）。尽管差异很小，看上去没有应用

上的重要意义，只要它不能合理地用偶然性去解释，就认为它在

统计上有显著性。反之，尽管差异很大，从应用上看值得引起注

意，但如它还可以用偶然性的影响去解释，则不能认为它在统计

上有显著性。更确切地说，要更可靠地认定数据所表现的差异确

是实质性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做更多的观察或试

验，以提供更充分的数据。



5.3　相关和相关系数

人的身高不能决定其体重，但我们知道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人的收入与其肉食

的消费量之间也有联系。大概收入高的人，其肉食消耗量一般也会大些，但其关联

的程度似不如身高体重那么密切，因为收入高而好素食的人所在多有。也有些量，

例如人的姓氏笔画与其收入之间，似不存在什么值得重视的联系。这样的量在统计

上称为独立的，或相关为 01。另有的量，其一的增长一般会导致另一个的下降，

这样的情况称为负相关，例如空气中污染物质的增加会导致人口寿命的缩短。如果

一个量的增长一般也会促进另一个的增长，则称二者为正相关。身高与体重，受教

育时间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典型例子。

1按严格的统计意义，“独立”和“相关为 0”（也称不相关）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在应用

上一般无关紧要。

各种量之间有无相关、相关程度的大小如何，有重要的实用和理论的意义。这

问题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定性的层次上。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某某量之间关系“相当

大”“不很大”“很小”，等等，只能给人一个粗略的概念。需要把其关系密切的

程度加以量化，才能得到更清楚的认识并提供比较的标准。

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先驱者，是英国的遗传学家兼统计学家高尔登（1822—

1911），他提出了“相关系数”这个重要概念，作为两个量之间关联紧密程度的数

量衡量。他是在研究父母身高与子女身高的相关性时提出这一概念的，后经卡尔·

皮尔逊等学者的发扬光大，发展成一整套称为“相关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统

计学中一个有重要应用意义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中心概念就是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是一个介于 -1 和 1 之间的量。两个量如有相关系数 -1，表明其

有绝对的负相关，没有例外。例如，若一个人每月的收入恒定，则其当月的消费与

储蓄之间，是绝对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1。若两个量有相关系数 1，则它们之间

有绝对的正相关，没有例外。如汽车以匀速行驶，其行驶时间与距离就是绝对的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 则表示二者没有关联，如上文提到的姓氏笔画与收入的关

系。此外，还有下面两个情况。

 

1. 相关系数大于 0 但小于 1。这称为正相关，表示其一的增加一般会促进另一

的增加，但有例外。如人的身高体重：虽则身材高大的人一般体重会较大，但



相反的情况也有。相关系数愈接近 1，二者的关系就愈密切，但只要达不到

1，二者的关系就不是绝对的。

2. 相关系数小于 0 但大于 -1，这称为负相关。上面对正相关的论述，只要把方

向反过来，就完全适用于这里。

以上是对“相关系数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一种定性的描述，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是：如何根据观察或试验所得的数据去计算相关系数。以  记一对变量，对它们

进行了  次观察，结果为 。例如  为身高，  为体重。

在人群中抽取了 个人，量得第一个人的身高体重分别为  和 ，第二个人分别

为  和 ，等等。

把   求 平 均 ， 得  。 计 算  

，算出它们的平方和，再开方。

　　　　　　（2）

用  去除 ，结果记为

对  也做类似的处理，得

其中 ，而

　　　　　　（3）

最后算出

　　　　　　（4）



 就是相关系数。

为什么这样计算的  能反映相关的程度呢？要解释这一点，先提到下面这个

数字相乘中的一个现象。有一组数 2, 4, 5，它由小到大排列。另外有 3 个数 2,

4, 7，这 3 个数按任意次序排列，可排出 6 种不同的式样。

对每一种排法，将它与前一组数 2, 4, 5 依次相乘相加，可得以下 6 个数。

(2, 4, 5) 与 (3, 4, 7)：2×3+4×4+5×7=57。

(2, 4, 5) 与 (3, 7, 4)：2×3+4×7+5×4=54。

(2, 4, 5) 与 (4, 3, 7)：2×4+4×3+5×7=55。

(2, 4, 5) 与 (4, 7, 3)：2×4+4×7+5×3=51。

(2, 4, 5) 与 (7, 3, 4)：2×7+4×3+5×4=46。

(2, 4, 5) 与 (7, 4, 3)：2×7+4×4+5×3=45。

开始看不明白此计算为何目的，仔细观察上面的计算结果，我们看出，在第一

组数 2, 4, 5 呈自然次序的条件下，另一组数愈是呼应这个次序，二者相应项的

乘积和就愈大，反之就愈小。按 3, 4, 7 的排列与 2, 4, 5 一样，都是由小到

大，故其乘积和 57，在 6 个数中也最大。反之，按 7, 4, 3 排列，与 2, 4, 5

的顺序完全相反，二者的乘积和 45，也就是 6 个数中最小的。其余情况介于上述

二者之间。这个现象对任意的两组数都成立，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考察 

 和  这两组数，如  和  为正相关，则  的

升降趋势，应与  的升降趋势相似。正相关的程度愈大，相似的程度也

愈大，因此按上面观察到的现象，这两组数的乘积和  会倾向

于取较大的值。反之，若  为负相关，则  的走向会与 

相反，因而其乘积和会倾向于取较小之值。因此，这个乘积和可以作为  与  相

关程度的度量，但有一个缺点：一个量的值与其度量原点和单位有关，按这个方法

计算，如果把单位缩小到原来的 1/10，则数据将增大 10 倍，而相关系数将增大

100 倍。为免除这个任意性，我们先把度量原点取到数据的中心位置 ，这相

当于用  取代 ，用  取代 。最后，为

免除单位取法上的任意性，分别用（2）（3）两式算出的  和  去除 

等和  等，最后得到  和 （每一组的平方和都是 1），

用这两组经过变换了的数据去计算乘积和，即公式（4）的 ，作为相关系数。数

学上可以证明：这样计算的相关系数符合在 -1 到 1 之间这个条件。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演示所讲的计算过程。设从某市男大学生中随机抽出 10

名，量测其身高和体重，结果表示为 。其中，  为身高，单位为米；  为体

重，单位为千克。

(1.71, 65) , (1.63, 63) , (1.84, 70) , (1.90, 75) , (1.58, 60) ,

(1.60, 55) , (1.75, 63) , (1.78, 69) , (1.80, 65) , (1.64, 58) ,

算出：

，

然后算出 ，例如， ，得

其平方和开方，即 ，为 0.3259。类似算出 ，得

0.7, -1.3, 5.7, 10.7, -4.3, -9.3, -1.3, 4.7, 0.7, -6.3，

其平方和开方，即 ，为 17.835。以 ，  分别除这两组数，得 

和 ，分别为

-0.040,-0.285,0.359,0.543,-0.439,

-0.377,0.083,0.175,0.236,0.255,

以及

0.039,-0.073,0.320,0.600,-0.241,

-0.521,-0.073,0.264,0.039,-0.535。

其乘积和为样本相关系数 ，

是正相关且接近 1，样本中显示的相关程度甚高。



以上讲的是有了样本如何计算相关系数。因  是由样本计算所得，故常称为

“样本相关系数”。但样本只是总体的一部分，它受到偶然性的影响，故样本相关

系数  中包含了偶然的成分，不一定能确实地反映总体中的相关情况。拿本例来

说，要了解该市全体男大学生这个总体中身高  与体重  的相关，必须对全市每

一个男大学生的身高和体重做量测，那样算出的相关系数 （称为总体相关系数或

理论相关系数），才确切反映相关的程度。通过样本算出的样本相关系数 ，只能

看作  的一个估计。这误差能大到多少呢？与样本量 （在此例为 10）有关：

愈大，可能的误差就愈小。具体公式在统计学中有讨论，因过于复杂，不能在此细

说了。这说的是估计问题，另一个在应用上重要的问题，是检验相关的有无。有两

个变量 、 （如身高，体重），其理论相关系数  未知，通过样本算出样本相关

系数为 ，  不为 0。有两种可能：一种是  本不为 0，即 、  在理论上存在相

关；一种是  本为 0，即 、  本无关联，  之所以不为 0 纯系由于偶然性所

致。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这要看  的绝对值  大到何等限度 2。如  较小，

就不能否定 （ 、  不相关）的假设。若  大过一定的限度，就否定 ，

而按  的符号判定 、  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问题是这个界限如何定。这在统计

学上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只在表 5.5 中列出一部分的结果，这表是对显著性水

平 0.05 制定的。

2一个数去掉符号称为其绝对值，如 3.1 的绝对值为 3.1，-3.1 的绝对值也是 3.1，如人走路，向

东行为正，西行为负。绝对值就是只管你走了多远而不管方向。

表 5.5　相关系数的 0.05 界限值

 

 样

本

量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界

限

值 

 0.63   0.42   0.35   0.30   0.27   0.25   0.23   0.22   0.21   0.19 

例如，你抽的样本有 10 个（样本量为 10），则算出的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 

 必须大于 0.63，才能否定 （即 、  不相关）的假设。如果样本量为

100，则  只需大于 0.19 就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样本愈少，受偶然性的影响

就愈大，  作为  的估计的可信度就愈低，因而需要  是很大的值，才能使我们

觉得有理由判断  不为 0。就上例而言，  达到 0.909，远超过表中相应于样本



量 10的界限值 0.63。事实上，即使把显著性水平的要求提高到 0.01，  的值仍

超过界限 0.76。

在一些实际问题中，有关的因素或者不是以数量的形式表述，或者虽可以用数

量形式表述，但已按这数量划分了类别。前者如一个人是否吸烟（分两类），是否

患某种疾病，是男是女，是否习惯于用左手之类；后者如将人的收入分成富裕、小

康等类别。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性的计算不能沿用前面的公式（4）。限于篇幅，

此处不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举例讲述一下如何去检验因素之间有无关联。

为考察性别与使用左手的习惯有无关联，美国有人在 1962 年抽样调查了

6672 人，结果如表 5.6 所示。

表 5.6　1962 年美国对男女使用左右手情况的调查结果

 

 

  

 

男 

 

女 

 

合计 

 

使用右手 

 

2780 

 

3281 

 

6061 

 

使用左手 

 

311 

 

300 

 

611 

 

合计 

 

3091 

 

3581 

 

6672 

问题是要判断使用左手的习惯与性别有无关联。按我们在上节讲过的理由，我

们立下一个假设，即“使用左手的习惯与性别无关”，然后看是否有足够的根据否

定这个假设。按表中的数据，有

男右 / 男左 = 2780/311，女右 / 女左 = 3281/300

二者之差的平方，即



是一个反映数据与假设（与性别无关）的差异的合适指标。于是我们可以在 

超过某个界限时，否定假设。这么做的困难是界限不好定。理论上的研究表明，若

把  如下做适当的修改，

，

则可以使用表 5.4 提供的界限，用  一栏。修改的内容，是把 的算式

中的分母改为表 5.6 中除右下角以外的 4 个合并数的连乘，再将结果乘以总合计

数，在此例中为 6672。

此例计算结果为 。查表 5.4 中  一栏，看出  值超过 0.05 对

应的界限而未超过 0.01 的界限，意思是，如果否定假设（即认为用左手的习惯与

性别有关），搞错的机会小于 0.05，但大于 0.01。

从表 5.6 中的数据算出，男、女性的“左手率”分别为 311/3091 ≈ 0.1 和

300/3581 ≈ 0.08，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上面的检验也证实，这个差距是本质的

而不能委之于偶然性。这里面的原因何在，这是要由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相关研

究者去研究的问题。数据的统计分析只是在表面上揭示了关联性的存在，回答不了

“所以然”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用左手不符合社会习惯，女性对此比较

敏感，因而更留意矫正。

也就是说，差异是由于社会或心理的原因而非生理原因。

作为第二个例子，考察 1936 年在瑞典调查的 25 263 对夫妇。按其所生小孩

数及其收入分类，结果为表 5.7 所示。

表 5.7　1936 年瑞典对 25 263 对夫妇所生小孩及其收入调查结果



表 5.4 中的收入是以千瑞典克朗为单位的。粗略看这个表得出的印象是，收

入愈少的夫妇小孩愈多。但这是实质的还是由数据的偶然性所致？处理这个问题的

办法与上例一样：立下一个假设，即“小孩数与收入无关”，然后看数据是否给它

足够的支持。我们总是把“效应不存在”取为假设，原因是我们不想在证据不充足

的情况下声称收入与小孩数确有关联。



检验这个假设所涉及的计算与上例相似，但大为复杂化了。取表中 20 个数据

（合计数以外的）中任一个，例如 3577。此数在横、竖两个方向对应的合计数，

分别为 9558 和 10 928，总合计数为 25 263，计算  值

对 20 个数据中每一个都做这个计算，再把结果相加，得出总的  值，然后

把它与表 5.4 中的值比较，但要查

那一栏，注意 5、4 分别是两种分类的类别数。表 5.4 未提供 的数

据，查更仔细的统计表，得出对 ，相应于 0.05、0.01、0.001 的界限值分

别为 21.026、26.217 和 32.909。仅 （3577）一项已大于 32.909，故其余的项

已不必再算。结论是：小孩数与收入的关联高度显著。如果我们从这组数据做出

“小孩数与收入有关联”的结论，犯错误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以后有许多统计资

料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是因多生而导致贫困，还是贫困导致多生，就不是单由这一数据分析所

能回答的问题。



5.4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给了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紧密程度一个数量刻画。在

应用上，我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其关系的一种更确切的描述，

以使我们能够从一个变量之值去预测另一个的值。举例来说，现

在不少人都担心超重，因为有资料证明：肥胖是许多严重疾病的

一个诱因。我们知道，体重与身高有关。一个 1.9 米的人重 80

千克，不能算超重，但如一个 1.55 米的人有这个体重，可能就

属于重度肥胖了。由这可以看出：问题是要找到身高和体重之间

的一种标准关系，以此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超重或过瘦了。

这样的标准关系不能从医学的理论上推导出来，它应是试验

的产物。这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某人是否过胖或过瘦，有绝

对的标准。另一种看法是相对的标准：某人是否过胖或过瘦，是

在与群体中的人相比较而定的。目前流行的某些非正式标准（总

是把体重与身高联系起来）都是属于后者。它是经验性的，只能

从分析数据，即用统计的方法得到。例如，以  记人的身高

（单位为厘米），  记人的体重（单位为千克），一个流行的公

式是

。　　　　　　　　　　（5）

例如，一个人身高为 173 厘米，则按此公式，其体重应为

173 - 105 = 68 千克。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身高和体重必然

适合这个关系，而是指平均值：身高为 173 厘米的人有许多，

其体重有的超过 68 千克，有的不到 68 千克，平均说来是 68



千克。如果某人（身高 173 厘米）体重恰为这个数目，则是最

标准的，但在此值上下浮动某个范围内也还可视为正常。比如，

有一种说法把在由公式（5）算出的值上下 10% 的范围内算作正

常，上下超过 10% 但不超过 20% 算作轻度肥胖或消瘦。例如，

某人身高 175 厘米，则 175 - 105 = 70 千克是标准体重，上

下 10%，即在 63 千克到 77 千克之间，还算正常，在 77 千克

到 84 千克之间算是轻度肥胖，84 千克以上则算是重度肥胖。

像公式（5）这种联系两个变量  的关系式，称为回归

方程式。其意义是：  之间本无严格的关系，这种方程也不

是对群体中任一个体都对，而是在上面解释的平均意义上，或

者说，它用一个简练的形式总括了  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大趋

势。如图 5.1，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了  的一对观测值（如一

个人的身高和体重），对  做了多次观测，就得到图中的许

多点，这在统计学上称为散点图。从散点图看，  和  之间的

关系很乱，好比在现实中，人的身高和体重的关系，什么情况都

有。但在这种纷乱中，我们看出一个大的趋势，由图中的直线 

所描述。这条直线  就是根据所有的数据（散点图上的数据）

而定出的，称为回归直线，其方程称为回归方程，公式（5）是

一个例子。





图 5.1　散点图与回归直线

回归方程不是变量之间关系的严格刻画，而只是其一种平均

性质的概括。正如有一大批数据，其值各个不同，它们的算术平

均可视为这批数据的一个概括，其代表性如何，要看这组数据的

散布程度。散布愈小，代表性愈大。拿回归方程去刻画一对变量

之间的关系，其代表性如何，取决于我们前面讲到的相关系数 

，  愈接近 1，  和  的关系就愈密切，回归方程的代表性就

愈强，图 5.2 中画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情况。(a) 是样本点全

集中在一直线  上，此直线就是回归线并当然有完全的代表

性，这相应于 （正相关）的情况。(b) 与 (a) 相似，只是

方向相反，相应于  的情况（负相关）。(c) 的情况是 

介于 0 与 1 之间，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远不如 (a) (b)。(d)

则相应于  接近 0 的情况，  和  的关联很小，回归方程没

有多大意义。





图 5.2　回归线的代表性

依靠数据（散点图）做出的回归方程，称为经验回归方程，

因为它并非根据某种理论而得出的。作回归方程的一个简单但不

太准确的方法是目测，即把数据标在坐标纸上构成散点图，依其

走势画一条直线，看上去最能代表这群点的走势，如图 5.1 中

的直线 。更确切一些可用数学计算的方法，方法也不止一种，

不同的方法算出的结果略有差别。这些都牵涉到较复杂的数学知

识，不能在此细讲了。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看，作出回归线还只是

工作的第一步，更复杂的有一个误差估计问题。我们已经知道，

回归方程并不代表 、  之间的确切关系，而是有一定的误差。

这误差能大到多少？比如说，用公式（5）通过人的身高估计其

体重，有多大的误差？前面我们提到的 10%、20% 的界限，只算

是一种简化的做法，更确切的处理在统计学的专门著作中有讨

论，比这要复杂得多。

回归在实际问题中应用很广。甚至可以说，它是统计分析中

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其应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预测，例

如，利用公式（5），可由人的身高预测其体重。二是控制。在

不少问题中，我们希望有目标变量，控制在某个指定的水平上，

而  是可调节的。根据类似于公式（5）这种方程，可以通过调

节  之值达到控制  值的目的。在实际应用中，情况比我们上

面的讨论要复杂：我们只讨论了两个变量的情况，而在应用中往

往同时要与许多个变量打交道，多的有几十上百个。另外，方程

的形式也限于直线。在实际问题中可能涉及很复杂的情况，其处

理比直线情况要麻烦得多。最后，我们来谈谈“回归”这个名称

的由来，这个名称是高尔登在研究遗传现象时提出的。他当时思



考下面的问题：高个子的人生的子女一般偏高，照这样看，一代

一代人在身高的分布上应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即个子很高和很矮

的人会愈来愈多，而处在中间状态的会愈来愈少。但现实观察到

的情况却不是如此：一代一代人身高的分布基本保持稳定。高尔

登思考这个矛盾如何解释。他得出的结论是：下一代的身高有向

中心回归的趋势。具体是这样的，他收集了 205 对夫妇的 928

个成年子女的身高资料，分别以  和  记父母二人平均身高与

其各子女的平均身高，高尔登建立了这样一个公式：

　　　　　　（6）

这里是以英寸 3 为单位。68.25 是父代也是子代的平均身

高，超过这个数的就是高个子，低于这个数的是矮个子。现考察

这个方程（6）。设父母平均身高为 70.25（英寸），这比总平

均 68.25 英寸高了 2 英寸，属于高个子之列。按公式（6），

其子女的平均身高  为

31 英寸 =2.54 厘米。

（英寸），

子女的身高大于 68.25 英寸，仍属高个子之列，但只高出

1.6 英寸，不如其父代（比平均值高出 2 英寸）那么多。高尔

登把这个现象说成是“子代身高向中心（68.25）回归”，这解

释了各代人身高分布能保持稳定的原因。

由于这个特例，后人就把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方程称为

“回归方程”，而统计学中有关的这一部分内容——通过数据建



立方程，对其误差进行估计等，叫作回归分析。当然，在一般情

况下，并不存在如高尔登此例中显示的“向中心回归”的现象，

因此严格讲，回归这个称呼并不恰当。但这个称呼在统计学中已

成了习惯，一直就沿用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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